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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共同適用之規定  

 

 

一、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共同適用之規定 

  

( 一 ) 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規定 

  

1.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年資 

  

釋一、 派用人員於轉任各級學校教師時，得參照銓敘部之規定，按年提敘，但受教師本職最

高薪之限制。 

  

教育部 78.12.4台（78）人字第 59753號 

  

一、 案經轉准銓敘部七十八年十一月二日（七八）台華甄一字第三一九二六一號函復：「......

蔡員薦派服務年資，嗣後如轉任須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任用資格之職務時，得依現行公務

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已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任用資格人員，或未

敘定官等職等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時，其所曾任職務如與擬

任職務職等相當且性質相近之年資，均得按年核計加級』。暨第三項規定： 『前二項之按年

核計加級，均以至其所敘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為止』辦理」。 

  

二、 本案蔡員曾任薦派人員之年資，請參照銓敘部之規定，按年提敘，但受教師本職最高薪

之限制。 

  

註： 本部八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二四二三○號函規定，教師職

前年資之採計，凡原規定受「本職最高薪」限制者，均修正為受「本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釋二、 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各級學校教師薪級核敘疑義。 

  

教育部 80.5.9台（80）人字 22515 號 

  

一、 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教師，其職前年資之採計，本部七十八年六月廿七日台（七

八）人字第三○四五五號函說明二、曾規定：「另為配合前項後備軍人轉任教師採計提敘薪級

之規定，對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各級學校教師後，其服務年資之採計提敘，依左列規定

辦理：(一)本案實施後轉任教師者，得採計經銓敘機關敘定之薪級，惟仍須受教師本職最高年

功薪限制。(二)本案實施前轉任教師人員，如現仍支「暫支」薪者，得改為現支薪，如已超過

「暫支」薪額，依不溯既往之原則，不再重核。」以上規定係參酌「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六

條之規定訂定，目的在保障公務人員銓敘有案之俸級。 

  

二、 上開規定實施後，部分年資較淺之轉任人員認為宜比照學校職員、聘任人員轉任教師規

定按年採計年資提敘方式較為公平。茲經審慎檢討，為維護上開人員之權益，經會商銓敘部同

意參照「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六條暨其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三項之規定，重作規定如下：



「 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各級學校教師，於採計公務人員年資時，得依教師學歷起薪（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自本職最低等級起薪），並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

資（考績（成）列乙等以上），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應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惟經採計服

務年資後之薪級如低於原經銓敘有案之俸級時，得依原銓敘之俸級核敘，並受教師本職最高年

功薪限制。」七十八年六月廿七日台（七八）人字第三○四五五號函說明二，同時停止適用。 

  

釋三、 國小教師曾任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未滿一年之年資不得與教師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0.8.13台（80）人字第 42340號 

  

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三條規定：「各校合格教師及職員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

學年者，應予成績考核，不滿一學年而已達六個月者，另予成績考核。其在考核年度內有左列

各款情形者，得併計年資參加考核。但教師與職員之服務年資不得併計。」依上開規定，教師

年資與職員之年資因屬不同性質之年資，不得併計辦理成績考核。參照上開考核年資採計之原

則，公務人員之年資與教師之年資亦屬不同性質之服務年資，其服務未滿一年之年資不宜合併

採計提敘薪級。  

  

釋四、 公務人員轉任學校教師，其試用期間之年資得依本部八十年五月九日台（八○）人字

第二二五一五號函規定採計提敘。 

  

教育部 80.8.22台（80）人字第 44319號 

  

一、 查本部八十年五月九日台（八○）人字第二二五一五號函規定：「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

員轉任各級學校教師，於採計公務人員年資時，得依教師學歷起薪（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自本職

最低等級起薪），並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考績（成）列乙等

以上），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應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依上開規定，公務人員可

採計之年資應係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其服務成績之良窳，係以考績

（成）結果為依據。 

  

二、 又查「特種考試台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及學習辦法」第三條規定：「本

考試錄取人員，......分發各所屬基層機關訓練及學習一年，訓練及學習期滿，由所在機關填

具訓練及學習期滿成績考核表及訓練及學習期滿初審成績名冊，報請台灣省政府轉送考選部核

定及格者，始完成考試程序，報請考試院頒發考試及格證書，並正式任用......。」基層特考

錄取人員實習期間因尚未具備正式公務人員之任用資格，該項年資自不宜採計提敘。 

  

三、 試用期間，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公務人員試用期滿，經考核成績合格予以實授者

得按原敘俸級晉敘本俸一級。公務人員試用期間，經考核成績合格且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年

資於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時，得依本部八十年五月九日台（八○）人字第二二五一五號函規定採

計提敘。 

  

釋五、 國小教師曾任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其參加特種考試筆試及格分發學習期間之年資

不得採計。 



  

教育部 81.5.6台（80）人字第 23388號 

  

查本部八十年五月九日台（八○）人字第二二五一五號函規定：「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

各級學校教師，於採計公務人員年資時，得依教師學歷起薪（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自本職最低等

級起薪），並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考績（成）列乙等以上），

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應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上開規定係參照公務人員俸給法施

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已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任用資格人員......依公務人員任

用法任用時，其所曾任職務如與擬任職務職等相當且性質相近之年資，均得按年核計加級。」

訂定。該等教師，其職前參加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或特種考試筆試錄取，分發佔缺實務訓練或學

習（實習）期間，係屬公務人員考試程序之一部分，因當時尚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故是

項年資不予採計提敘。此項規定與是類人員於正式分發任用為公務人員或學校職員，敘薪時亦

未予計資提敘之情形自有其衡平性與一致性。 

  

釋六、 曾任機要職務人員，轉任教師核敘薪級時，應依所具資格重新起敘，並採計原任年資，

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並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 

  

教育部 82.11.30台（82）人字第 066972號 

  

一、 查本部為保障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教師時之俸給權益，經會商有關部會後，以八十年

五月九日台（八○）人字第二二五一五號函規定：「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各級學校教師，

於採計公務人員年資時，得依教師學歷起薪（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自本職最低等級起薪），並採

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考績（成）列乙等以上），每滿一年提敘

一級，但應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惟經採計服務年資後之薪級如低於原經銓敘有案之俸級

時，得依原銓敘之俸級核敘，並受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限制。」 

  

二、 上開函釋前段係參照「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三項規定，以保障資

淺之轉任人員，後段則係參照「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六條規定，以保障轉任人員原經銓敘有

案之俸級。 

  

三、 又查「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條規定：「不受任用資格限制人員，依法調任或改任受任

用資格限制之同職等職務時，具相當性質等級之資格者，應依其所具資格之職等最低級起敘，

其原服務較高或相當等級年資得按年核計加級。」及其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本法第十條所

稱『不受任用資格限制人員』指各機關辦理機要之人員。前項機要人員，其俸給之核敘，比照

公務人員職務列等表所列職務最低級起敘。如調任或改任其他任用法資格限制之職務時，除有

本法第八條情形外，仍應依其所具等級資格起敘俸級，不適用本法第十六條之規定。」 

  

四、 綜合上述說明，曾任機要職務人員，轉任教師核敘薪級時，應依所具資格重新起敘，並

採計原任年資，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考績（成）列乙等以上），

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並受教師本職最高薪之限制。尚無本部台（八○）人字第二二五一五號函

釋後段：「惟經採計服務年資後之薪級如低於原經銓敘有案之俸級時，得依原銓敘之俸級核敘，

並受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限制。」之適用。 



  

釋七、 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國中校長之敘薪疑義。 

  

教育部 88.10.12台（88）人字第 88122956號 

  

一、 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得申請改敘薪級，改敘時係改按新學歷起敘，再採計

服務年資按年提敘至本職最高薪止，惟學經歷牴觸者擇一採認（即進修期間之年資應予扣除）。

上開改敘薪級規定之適用對象，係指進修當時及申請改敘時之身分為中小學教師，而行政機關

公務人員非屬教師，其以公務人員身分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尚無法適用「中小學教師在職進

修改敘」之規定辦理改敘薪級，合先敘明。 

  

二、 依本部八十年五月九日台（八○）人字第二二五一五號函規定，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

中小學校教師，得依教師學歷起薪，並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考

績（成）列乙等以上），每滿一年提敘一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惟經採計服務年資後之薪級如

低於原經銓敘有案之俸級時，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依原銓敘之俸級核敘。復查本部八

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就「職務等級相當」予以

界定：「現職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之年資，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

不相當，不得依規定辦理提敘。」 

  

三、 依上開規定，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國中校長，得由二種敘薪方式中擇一辦理，其一為

按學歷敘薪，具博士學位者，自三三○元起敘，其曾任公務人員、國小教師等職前年資，如低

於三三○元薪級者，係屬職務等級不相當，不得予以採計提敘薪級；其二為在教師本職最高年

功薪範圍內逕按其原經銓敘有案之俸級換敘支薪。 

  

釋八、 教師職前曾任政務人員服務成績優良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止。 

  

教育部 92.9.29台人（一）字第 0920139060號令 

  

公立各級學校教師職前曾任行政機關編制內專任人員年資之採敘，向係比照公務人員相關規定

辦理。查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七條規定，公務人員曾任政務人員年資，如有成績優良證明文件，

得按年核計加級至其所銓敘審定職等之年功俸最高級為止。另依考試院九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考台組貳一字第○九一○○○七二六五號令訂定發布之「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

認定辦法」第六條規定，公務人員曾任政務人員之年資，繳有其服務機關出具未受懲戒之證明

文件者，得認定為「服務成績優良」，暨同辦法第七條規定，政務人員年資之採認，以任職期

間為準。據此，公立各級學校教師職前曾任政務人員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同意比照上述規定，

每滿一年提敘一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止。 

  

2.曾任學校職員年資 

  

釋一、 公立學校職員轉任學校教師後得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

敘一級，並受教師本職最高薪之限制。 

  



教育部 78.11.29台（78）人字第 59103號 

  

查本部七十八年六月廿七日台（七八）人字第三○四五五號函規定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

各級學校教師後，其薪級得採計經銓敘機關敘定之相當等級薪級。學校之職員則因教職員職務

等級表職員職務等級部分尚未發布而未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任用資格審

查，為維護當事人之權益，同意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前進用之職員（含未具考試及格資格

之學校職員）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後進用之職員（考試及格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轉任

學校教師後均得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並受教師本職最

高薪之限制。 

  

釋二、 公立學校職員轉任教師，除考列丙等以下之年資外，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

資，均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並受教師本職最高薪之限制。 

  

教育部 79.3.12台（79）人字第 10235號 

  

關於公立學校職員轉任學校教師後，其服務年資之採計，查本部七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台（七

八）人字第五九一○三號書函已規定：「得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

提敘一級，並受教師本職最高薪之限制。」學校教師採計學校職員之服務年資時，除考列丙等

以下之年資外，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均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並受教師本職最

高薪之限制。 

  

註：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後進用之學校職員經辦理改任換敘後已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釋三、 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職員服務年資，不得併計同學年度之任教年資提敘一級。 

  

教育部 79.4.12台（79）人字第 15914號 

  

本部七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台（七九）人字第五九一○三號函規定：「公立學校職員轉任學校

教師後得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並受教師本職最高薪之

限制」。案內教師○○○自七十二年八月至七十四年九月廿三日任書記職務，依前開規定其曾

任學校職員之年資如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可予採計並無疑義，惟其七十四年八月一日起至九月

廿三日止係任職員，自九月廿三日起任教師職務，參酌「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教師

與職員之服務年資不得併計參加考核之規定，其七十四學年度不得併計職員與教師年資參加考

核，又因年資採計係依考核結果辦理，考核結果不予晉級之年資不予採計，故該年既無成績考

核，其服務年資自不宜併職員年資提敘薪級。 

  

釋四、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規定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其中「每滿一

年」宜以「月」為計算標準。 

  

教育部 80.8.5台（80）人字第 41105號 

  

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九條規定：「教師於開學上課前應聘到校者，自學期開始之



日起薪；上課後到校者自到職日起薪。」依上述規定，學校教師如於開學之前到校，即可自八

月一日起薪，又本部六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台（六○）人字第二二○一四號函釋：「考績年資之

計算例以月為準，本辦法（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所稱『滿一學年』亦以月為準，凡

每年八月份到職，服務至翌年七月仍在職者均視為『滿一學年』，得參加當年成績考核」，此

規定亦係以月為計算標準。參酌前開規定，有關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之規定，宜以「月」

為計算標準。 

  

3.曾任軍職年資 

  

釋一、 曾服預備軍官、常備兵役年資採計提敘。 

  

教育部 62.4.14台（62）人字第 9358號 

  

預備軍官自願留營後，其身分即變更為常備軍官，應按照常備軍官規定辦理。又大專畢業生未

能考取預備軍官而服常備兵役之年資於充任各級學校教員時，因其工作性質、俸級均不相符，

其年資應不予採計。 

  

釋二、 助教服預備軍官役之年資不得採計提敘。 

  

教育部 78.2.23台（78）人字第 07759號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補充要點」第十六點規定：「服預備軍官役年資，得每滿一年提敘

一級支薪。」惟因現行「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一條明文排除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適用，

且因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薪級結構與中小學教師薪級結構不同，故目前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敘薪

時，均未予採計其服預備軍官役之年資提敘薪級。助教服預備軍官役期間曾任軍校教官年資可

否參照本部五十五年九月一日台人字第一四七○及六十五年八月卅日台人字第二三○四五號

函規定，予以提敘薪級一節，以該二函僅適用於中小學教師，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尚不得參照。 

  

釋三、 中小學教師職前曾服預備軍官役之年資，得否併計大專集訓時間，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疑義。 

  

教育部 85.9.18台（85）人（一）字第 85080324號 

  

一、 查本部七十六年十一月七日台（七六）人字第五三六二四號函規定：「公立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服預備軍官役期滿返校復職，得併同大專集訓時間，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係指教師因

留職停薪，入伍服役，依限返校復職者而言，惟上開函釋業於八十年七月十日本部台（八○）

參字第三五四八○號令修正發布「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而停止適用。 

  

二、 至中小學教師職前曾服預備軍官役一年十個月之年資，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補

充要點」第十六點規定：「服預備軍官役年資，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支薪。」規定，得在相當

委任二三○元薪級範圍內，提敘一級支薪。 

  



釋四、 中小學教師職前曾服預備軍官役之年資，可否從寬併計大專集訓時間，每滿一年提敘

一級。 

  

教育部 87.2.2台（87）人（一）字第 87001568號 

  

查銓敘部七十二年二月七日（七二）台楷甄四字第○二六三七號函規定：「......大專預備軍

官退伍經依公務人員各種任用法規取得任用資格後，其曾任少尉預備軍官之年資於轉任簡薦委

任及分類職位公務人員時，如其官階性質與擬任職務相當者，經參照『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

條例』附表一之規定，得依『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及『分類職位公務人

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二項等之規定，分別比照『委任』及『第四職等』職務予以按年

提敘俸級（階），......。至歷年大專預備軍官在營接受教育時間及實任少尉軍官年資之計算，

前准國防部七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台（七○）永澄字第五○七九號函復：第十八期以後各期（五

十八年以後）在營時間共二年，除扣除大專預官教育時間十個月，及大專集訓六至八週外，少

尉年資為一年至一年另兩週。」參照上開規定，預備軍官年資提敘係採計授階後之軍官年資，

授階前之年資尚不予採計，且少尉官階相當委任職務，故中小學教師採計預備軍官年資，仍應

依現行規定於二三○元以下範圍內採計提敘一級。 

  

釋五、 大專畢業生考選服義務役預備軍官役或徵服常備兵役，其原受大專集訓時間得併軍中

服役年資採計退休，該折算役期是否得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7.11.3台（87）人（一）字第 87124024號 

  

教師敘薪與退休二者性質不同，退休係著重於服務事實及年資久暫之認定，敘薪則係以職前職

務與現職之等級相當為採敘原則，合先敘明。有關中小學教師曾服大專預備軍官役，其經授與

少尉官階後之年資（一年至一年另兩週），因少尉官階相當委任職務，故本部前以八十五年九

月十八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八○三二四號函釋，得於二三○元薪級以下範圍內採

計提敘一級。至服預備軍官役及徵服常備兵役前之大專集訓期間，因其時尚未授與官階，尚難

視為「職前職務與現職等級相當」，例均不予採計提敘。 

  

釋六、 後備軍人轉任學校教職員後，其軍職年資之比敘及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各級學

校教師，其原有服務年資之採計提敘規定。 

  

教育部 78.6.27台（78）人字第 30455號 

  

一、 後備軍人轉任教師，依現行規定除前在軍官學校擔任教官時期，已具充任學校教師資格

者外，向例均未予採計提敘薪級，案經各方反映並經會同有關機關、學校審慎研究後，另行規

定如次： 

  

(一) 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參照「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第

十條規定訂定之「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 

  

(二) 學校教職員曾任軍職年資採計規定如左： 



  

1.教師部分： 

  

(1) 後備軍人轉任教師，軍職年資之比敘，依「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及其說

明規定辦理。 

  

(2) 比敘表內各項軍職年資，經任官有案者轉任教師時，依其學歷起薪，並採計其與現職等級

相當之軍職年資按年提敘，但仍受本職與軍職最高薪級之限制。 

  

(3) 現職教師具有後備軍人身分者准予補辦改敘，其生效日期，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規

定，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日期為準，並受各層級學校教師及軍職最高薪級之限制。 

  

2.職員部分： 

  

學校職員軍職年資比敘，以其所任職務，依「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及其說明

規定辦理，現職人員並准補辦改敘，其生效日期仍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日期為準。 

  

(三)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 

  

本條例第五條第四款所稱「作戰或因公負傷者，......依其功勳優敘俸給」指作戰或因公負傷

之後備軍人，並依陸海空軍勳賞條例依照左列規定辦理： 

  

1. 得有國光勳章者，得按第十條比敘標準，提高五級比敘。 

  

2. 得有青天白日勳章者，得按同條比敘標準，提高四級比敘。 

  

3. 得有寶鼎、忠勇、雲麾、大同勳章之一者，得按同條比敘標準提高二級比敘。 

  

4. 得有其他勳章者，得按同條比敘標準，提高一級比敘。 

  

5. 得有勳章二種以上者，以較高勳章提高比敘。 

  

前項人員轉任學校教職員核敘薪級時，應呈繳國防部或陸、海、空、聯勤、警備總部發給之證

明，按規定比照提敘薪級，其優敘薪級均不得超過本職之最高俸級。 

  

(四) 本項退除役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之採計敘薪，除中小學教職員外，大專校院教職員

具後備軍人年資者，准予比照本規定辦理，惟教師之資格取得與升等年資均仍依原有規定辦

理，與本案敘薪規定無關。 

  

二、 另為配合前項後備軍人轉任教師採計提敘薪級之規定，對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各

級學校教師後，其服務年資之採計提敘，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 本案實施後轉任教師者，得採計經銓敘機關敘定之薪級，惟仍須受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

限制。 

  

(二) 本案實施前轉任教師人員，如現仍支「暫支」薪者，得改為現支薪，如已超過「暫支」

薪額，依不溯既往之原則，不再重核。 

  

註：一、 教師採計曾任公務人員年資提敘薪級規定業經教育部八十年五月九日台（八○）人

二二五一五號函重行規定。 

  

二、 「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業經教育部以八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台（八六）

人（一）字第八六一○六○○○號函修正。 

  

釋七、 中小學教師於採計軍職年資時，依其學歷起薪，並採計與學歷起薪相當之軍職年資，

逐年採計，但仍須受退伍時軍階所比敘之最高薪級限制。（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台（七八）

人三○四五五號之補充解釋） 

  

教育部 78.12.26台（78）人字第 63836號 

  

查本部七十八年六月廿七日台（七八）人字第三○四五五號函說明 1.教師部分之(2)規定，比

敘表內各項軍職年資，經任官有案者轉任教師時，依其學歷起薪，並採計其與現職等級相當之

軍職年資按年提敘，但仍受本職與軍職最高薪之限制。此項規定係指中小學教師於採計軍職年

資時，依其學歷起薪。並採計與學歷起薪相當之軍職年資，逐年採計，但仍須受退伍時軍階所

比敘之最高薪級限制；又本部與銓敘部於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會銜發布之「公立學校教師職務

等級表」中規定中等學校教師除具碩士、博士學位者外，本職最高薪為四五○元，教師經採計

軍職年資後，仍可採計其任教年資，每滿一年提晉一級，以晉至本職最高薪四五○元為限，惟

在服務期間經考核結果不予晉級之年資不予採計。 

  

釋八、 教師以考試及格資格起敘者亦得採計與考試及格資格所敘薪級相當之軍職年資按年提

敘，但仍受本職與軍職最高薪級之限制。 

  

教育部 79.1.9台（79）人字第 1310號 

  

查本部六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台（六三）人字第四七二六號函規定：「學校教職員以考試及格

資格起敘薪者，其考試及格前之年資不予採計」，因以往教師年資之採計並未包含軍職年資，

故考試及格前之軍職年資採計並無疑義，惟自本部規定學校教職員得採計軍職年資按年提敘

後，以考試及格資格起敘之教師亦得採計與考試及格資格所敘薪級相當之軍職年資按年提敘，

但仍受本職與軍職最高薪級之限制。 

  

釋九、 教師職前任軍職年資係「准尉」退伍者，採計軍職年資時，得比敘至相當委任第三職

等，至以「下士」軍階退伍者因等級不相當，無從比敘，不宜採計提敘。 

  

教育部 79.2.20台（79）人字第 7096號 



  

准銓敘部七十九年二月八日七十九台華甄二字第○三六四二○一號函復：「......查本部七十

八年四月十五日七十八台華甄二字第二四五九七五號函釋略以：『......具有上士、准尉軍職

年資，經任官有案者，應於辦理任用送審時，檢附有關證件，送請銓敘機關按每滿一年提高一

級比敘，並以比敘至該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按：委任第三職等本俸五級）為止』。亦即准尉軍

職年資具有委任任用資格者，於轉任公務人員時，得比敘委任第三職等職務」。參照銓敘部上

開函釋，教師職前任軍職年資係「准尉」退伍者，於採計軍職年資時，得比敘至相當委任第三

職等（一四○元─一八○元）。至以「下士」軍階退伍者，參照考試院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一

日修正發布之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十一、下士具有委任任

用資格者轉任委任第一職等職務」之規定，因委任第一職等低於教育人員最低薪級九○元之薪

級，無從比敘，該項軍職年資不宜採計。 

  

釋十、 國小教師職前所領忠勤勳章與公務人員之服務獎章性質相近，與「作戰或因公受傷」

所得之勳章有別，不得比照辦理提敘。 

  

教育部 79.3.22台（79）人字第 12191號 

  

查「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本條例第五條第四款所稱『作

戰或因公負傷者，......並依其功勳優敘俸給』指作戰或因公負傷之後備軍人，並依陸、海、

空軍勳賞條例照左列規定辦理......。」依上開規定，以勳章比敘者需為作戰或因公負傷者方

符合規定。雖同條第四款規定得有其他勳章者，得按同條比敘標準，提高一級比敘。此款仍以

符合原條文之規定（作戰或因公負傷）為前提。又「陸海空軍勳賞條例」第八條規定：「忠勤

勳章不分等級，凡陸、海、空軍軍人，連續服役十年以上，其服務成績，足資矜式者頒給之。」

綜上觀之，忠勤勳章與公務人員之服務獎章性質相近，與「作戰或因公負傷」所得之勳章有別，

自不得比照辦理比敘。 

  

釋十一、 現職教師以高考或乙等特考及格辦理改敘時，得自二三○元起薪，並得採計與二三

○元相當之軍職年資，按年提敘。 

  

教育部 79.5.18台（79）人字第 22868號 

  

現職教師以高考或乙等特考及格資格辦理改敘時，得自二三○元起薪，業經本部七十九年五月

十二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一六九七號函規定在案。至軍職年資之採計得依本部七十八年六月

二十七日台（七八）人字第三○四五五號函之規定採計其與現職等級相當之軍職年資按年提

敘，但仍受本職與軍職最高薪級之限制。本案國小教師係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乙等特考及

格辦理改敘得自二三○元起敘，並依規定採計與二三○元相當之軍職年資（上尉），惟因其上

尉年資未滿一年即退伍，不得按年提敘。 

  

釋十二、 試用教師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80.12.2台（80）人字第 65055號 

  



經國中教師甄試及格分發之試用教師，在未取得合格教師登記證前，不宜採計軍職年資提敘薪

級。 

  

釋十三、 教師如何採敘軍職年資疑義。 

  

教育部 80.12.26台（80）人字第 69803號 

  

軍職年資採敘，應檢其曾任軍職全部任官令及退伍令。如無法提出上開證件，宜請填具履歷表

逕向所屬總司令部申請軍職經歷查註，以憑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四、 學校教職員職前曾任軍職，因任官令遺失，得依原服務之總司令部人事署查註並加

蓋「軍職經歷查證不作年資證明」戳章之公務人員履歷表，辦理軍職年資採敘。 

  

教育部 81.6.29台（81）人字第 34815號 

  

案經轉准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八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八一）吉單字第三六五○號函釋復：「本

室於六十四年十月三十日以（六四）道週字第六○五七號函規定：『凡退伍軍官已支領退伍金

者，因辦理公職提敘薪級需要，申請查證軍職經歷案件，為避免併計公職年資辦理退休計，宜

註明「軍職經歷查證，不作年資證明」字樣。』......是項作業須由當事人填具『公務人員履

歷表』申辦，經向原核定退伍權責單位查註簽證後，即視同軍職經歷證明文件，憑辦提敘薪級。

至於『年資證明』之查註，係以未發退除給與為要件，於公職退休時，由現職單位呈報核退機

關移送本部（或各軍總部）另案辦理。」依上開函釋，學校教職員所持之公務人員履歷表，既

經空軍總司令部人事署查註並加蓋「軍職經歷查證不作年資證明」自得視同軍職證明文件，辦

理採計年資提敘薪級。 

  

釋十五、副教授曾任軍職年資應如何提敘薪級。 

  

教育部 83.10.20台（83）人字第 056700號 

  

依本部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台（七八）人字第三○四五五號函，所附「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

軍職年資比敘表」規定，曾任中校一年應僅比敘相當教師薪額三一○元，未達副教授最低薪級

三五○元，由於職務等級不相當，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六、 教師可否依軍事學校原敘薪級銜接支薪。 

  

教育部 84.7.31台（84）人字第 037326號 

  

查國防部所屬軍事學校教師與公立大專院校教師遴用資格及敘薪方式並不一致，是以國防部所

屬軍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大專院校教師時，尚不得依軍事學校原敘薪級銜接支薪。教師前經中

正理工學院核定以陸軍中校十級副教授軍職身分於八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退伍生效在案，其曾

任軍職年資應依本部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台（七八）人字第三○四五五號函規定採計提敘薪

級。 



  

釋十七、 修正「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 

  

教育部 86.10.15台（86）人（一）字第 86106000號 

  

一、 查本部七十八年六月廿七日台（七八）人字第三○四五五號函，所訂「後備軍人轉任教

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就有關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部分，原係參照「後備軍人轉任

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辦理。因此，軍職各官階轉任教師者，均受教師「本

職最高薪」限制。惟因「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修正後，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

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有關教師曾任各種職前年資提敘薪級，已

參酌上開規定，修正為受「本職最高年功薪」限制，當時因考量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

例第十條之規定尚未修正，故排除後備軍人之適用。惟為顧及該等人員轉任教師之權益，經徵

詢省市教育廳局意見後，爰同意修正「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予以放寬包含

年功薪在內。 

  

二、 現職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之軍職年資，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

不相當」，不得依上開規定辦理提敘事宜；合於提敘者，其提敘自審定日生效。 

  

釋十八、 教師曾服預備軍官役四年，得否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補充要點第十六點

規定提敘四級。 

  

教育部 87.11.11台（87）人（一）字第 87129030號 

  

查銓敘部八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八五台中甄一字第一二四八二七四號函規定，軍事學校專修班畢

業服預備軍官役及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退伍者，於轉任公職時，如

其官階性質與擬任職務相當，得依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採計提敘。復

查本部八十五年九月十八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八○三二四號函規定：「中小學教

師職前曾服預備軍官役一年十個月之年資，得在相當委任二三○元薪級範圍內提敘一級支薪。」

參酌上開規定，教師曾服預備軍官役四年，其經授予官階後之服役年資，得在本薪二三○元範

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釋十九、 軍中編制內聘任人員，如係比照軍官支領薪級者，於轉任學校教師後得採計與教師

職務等級相當之年資提敘薪級。 

  

教育部 80.3.1台（80）人字第 09852號 

  

一、 有關國小教師職前曾任國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隊聘用中隊長之年資可否採計提敘乙案，本

部前於七十九年三月九日以台（七九）人字第九七五九號函釋，該服務年資不宜採計提敘薪級。

惟因本部七十九年九月四日台（七九）人字第四三四八號函，已參酌公務人員採計職前曾任聘

用人員年資之規定，將聘用人員年資納入學校教師敘薪採計範圍；復查銓敘部六十一年十二月

十一日六一台為甄五字第四三二三○號函規定：「曾任軍中編制內之聘僱人員，如係比照少尉

支領薪級者，於充任相當委任之職務時，得按年計敘。」茲配合聘用人員年資納入採敘之規定，



銓敘部上項規定公立學校教職員同意比照適用。本案國小教師職前曾任國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隊

聘用中隊長年資，如符合前述規定得重新申請採計提敘薪級。 

  

二、 依上述規定申請提敘改支之生效日期，仍請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九條規定，

以審定之日為準。 

  

釋二十、 護理教師曾任軍中聘僱護理員，支相當少尉薪級之年資及曾經行政院衛生署選派赴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霍埠醫院擔任護士職務之年資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0.6.10台（80）人字第 29430號 

  

查貴校護理教師曾○○任職於三軍總醫院擔任聘僱護理員時，係支相當少尉薪，該項年資，得

參照本部八十年三月一日台（八○）人字第○九八五二號函之規定採計提敘。又曾員經行政院

衛生署選派赴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霍埠醫院擔任護士職務之年資，亦得參照本部七十年四月二日

台（七○）人字第九八八五號函釋，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總務室新進組員楊○○經行政院衛生

署依中沙醫療合作計畫案選派赴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霍埠醫院服務一年，其服務年資，准予採計

提敘薪級一級，但須受本職最高薪級之限制。 

  

釋二十一、 教職員曾任軍中編制內聘任人員年資，均係依銓敘部規定，採計其與擬任職務等

級相當之年資，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每滿一會計年度晉一級支薪。至僱用及編制外聘任人員

年資則不採計。 

  

教育部 81.4.30台（81）人字第 21992號 

  

查銓敘部八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八十一台華甄三字第○六七二七六七號函釋：「查『公務人員俸

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已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所任用資格人員，......依公

務人員任用法任用時，其所曾任職務如擬任職務職等相當且性質相近之年資，均得按年核計加

級。』暨『國軍一般聘僱人員薪給標準表』規定，聘任一等相當士官、聘任二等相當少尉、聘

任三等相當中尉、聘任四等相當上尉；而僱用一、二等僅相當文職之工友、技工。準此，曾任

軍中編制內聘任人員年資，如與擬任職務職等相當且性質相近者，本部均依上開規定予以按年

核計加級；至僱用年資則不予採計。』又查銓敘部七十五年一月三日七五台華甄二字第○○○○

七號函釋略以：「......曾任與擬任職務職等相當之年資，得按年核計加級。其計年如係採曆

年或會計年度或學年度者，均依規定以足年年終考績或考成或考核在七十分（乙等）以上者，

按年計資提敘俸階（級）。......。」是以，本部採計教職員曾任軍中編制內聘任人員年資，

均係參照銓敘部規定，採計其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年資，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每滿一會計

年度提敘一級支薪。至僱用及編制外聘任人員年資則不採計。 

  

註： 銓敘部七十五年一月三日七五台華甄二字第○○○○七號函業經該部以八十三年四月二

十五日八三台華甄一字第○九九三五三三號函予以停止適用。 

  

釋二十二、 國小教師曾於國軍軍事工廠服務年資，可否採計提敘疑義。 

  



教育部 81.6.2台（81）人字第 29172號 

  

一、 查「國軍聘任及雇用人員管理規則」第二條規定，評價聘雇人員，係指經國防部核定聘

雇員額之軍工廠所聘雇之員工。復查「國軍評價聘雇人員管理準則」第二條規定，評價聘雇人

員因工作性質區分為評價聘任及評價雇用人員。評價聘任人員係指在軍工廠從事工程研究、設

計、規劃及改進等科技專業人員，區分為六職等。評價雇用人員分為兩職類，並區分為十二職

等，其中雇用技藝職類係指工廠從事製修操作及操作技術之指導人員；雇用行政職類係指工廠

內輔助製修作業之行政管理及支援服務等非工程技術人員。 

  

二、 另本部八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台（八一）人字第二一九九二號函釋：「......是以，本部

採計教職員曾任軍中編制內聘任人員年資，均係參照銓敘部規定，採計其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

之年資，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每滿一會計年度提敘一級支薪。至雇用及編制外聘任人員年資

則不採計。」教師是項年資如係編制內評價聘任人員，得檢齊全部軍職經歷證件，向縣（市）

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就該項年資是否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及得否採計提敘薪級要求釋示，如

係編制外評價聘任或雇用人員，則依規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二十三、 曾任國軍聘任人員及中山科學研究院聘任人員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84.8.23台（84）人字第 041577號   

  

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共同適用之規定 

  

  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 

一、          曾任依「國軍聘任及雇用人員管理規則」進用之聘任人員年資及 

  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 

  

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依「國軍科技人員管理規則」進用之聘任人員年資，如與擬任職務等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採計俸級 

級相當且性質相近者，得                      ，至提敘之標準 

           予採計提敘薪級，並受教職員本職最高薪之限制 

  

以該項年資經主管機關依上開管理規則核定之相當軍職階級或聘任支薪等級為認定基準。 

                      

二、 本部八十二年四月一日台（八二）人字第○一七○四號函，關於教師曾任國防部中山科

學研究院聘任研究助理（技佐）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之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釋二十四、 教師曾任訓儲預備軍（士）官之年資，得依規定辦理採認提敘薪級。 

  

教育部 93.6.14台人（一）字第 0930070898號令 

  

自即日起，各級公立學校教師曾依「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甄選作業要點」規定訓儲



為預備軍（士）官者，訓儲期間之年資，得按其服務單位及所任職務性質，比照現行敘薪法令

規定中各類職前年資採計及認定方式，辦理年資採敘事宜。現職公立學校教師如有該項年資未

經採敘者，於發文日起一個月內申請提敘，得自發文日起生效，未於發文日起一個月內申請提

敘者，自審定日生效。 

  

4.曾任約聘（僱）人員年資 

  

釋一、 銓敘部關於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人員之登記規定。 

  

銓敘部 77.9.14七七台華審字第 201304號 

  

一、 查本部於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五日以七三台華甄一字第○九六六號函釋凡依「聘用人員

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規定約聘之聘用人員，於聘用後依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三條規定列冊送本部登記備查者，其服務年資始依規定予以採計。 

  

二、 凡非依上揭規定聘用者請勿送本部登記備查，特為補充說明。 

  

釋二、 曾任聘用人員年資採計提敘規定。 

  

教育部 79.9.4台（79）人字第 43480號 

  

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規定約聘之聘用人

員，於聘用後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三條規定列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者，於轉任公立學校

教職員時，得採計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並受本職最高薪限

制。 

  

釋三、 國小教師職前曾任銓敘部備查有案之約聘社工員未滿一年，不得併計甄試錄取後第一

年未參加考核之服務年資提敘薪級。 

  

教育部 80.5.21台（80）人字第 24958號 

  

查約聘人員係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規定聘

用，教師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派）任，二者任用規定有別，其未滿一年之服務

年資不宜併計提敘薪級。 

  

釋四、 現任國小教師曾任財政部財稅資料處理及考核中心作業員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1.5.2台（81）人字第 22554號 

  

案內教師曾任之職務，係屬機關自行僱用之雇員，雖任職期間業經委任職升等考試及格，取得

委任第一職等任用資格，惟該師未經升任及銓定委任第一職等即行轉任，因雇員職務等級低於

委任第一職等，與國小教師職務等級並不相當，故其曾任雇員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五、 副教授可否採計曾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或中央研究院專案計畫下之博士後副研究

員年資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4.3.16台（84）人字第 011938號 

  

有關教師採計曾任行政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年資提敘薪級，皆係以編制內專任且與現職職務等

級相當之年資為限。另查本部七十九年九月四日台（七九）人字第四三四八○號函規定：「凡

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規定約聘之聘用人員，

於聘用後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三條規定列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教職

員時，得採計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並受本職最高薪限制。」

是以，教師曾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或中央研究院專案計畫下之博士後副研究員年資，需符

上開規定始得採計提敘薪級。至來函所稱之本部六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台（六七）人字第八○

五三號函，於上開函釋規定後已停止適用。另因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中央研究院非屬「大

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所稱之「私人機構」，故教師曾

任該等機關服務年資，尚不得依照該原則之規定採計提敘薪級。 

  

註： 併案參酌八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九四一五九號函規定。 

  

釋六、 國民中學教師職前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年資，可否採計

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4.12.28台（84）人字第 064300號 

  

請逕洽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查詢該職缺屬約聘人員或編制內聘任研究人員，如屬約聘人員，請依

本部七十九年九月四日台（七九）人四三四八○號函規定辦理；如係編制內聘任研究人員，得

採計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註： 併案參酌本部八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九四一五九號函規

定。 

  

釋七、 國小教師曾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研究助理，其人事經費係由國科會專題計畫項下支

付，該員職前年資可否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5.11.18台（85）人（一）字第 85094159號 

  

關於教師職前年資之採計，參照銓敘部八十五年六月三日八五台中甄一字第一三一四四五六號

函說明二之 (四)：「其他由各機關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

員僱用辦法』，自行訂定之單行規章，經上級機關核准並列入年度預算之專任人員，其年資得

依新修正條文規定辦理提敘。」以本案人員職前所擔任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研究助理乙職，

其人事費係由國科會專題計畫項下支付，與上開規定不符，其年資尚不得採計提敘。 

  



釋八、 國小教師職前於同一年度內擔任約僱技術員及聘用技術員之年資，可否合併採計提敘

案。 

  

教育部 86.3.27台（86）人（一）字第 86024202號 

  

以約聘僱人員依據法源不同，聘僱用規定有別，無併計年資採計提敘薪級之規定。 

  

釋九、 國民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年資，得否採計提敘案。 

  

教育部 86.4.8台（86）人（一）字第 86007538號 

  

查銓敘部八十五年六月三日八五台中甄一字第一三一四四五六號函釋略以：「其他由各機關比

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自行訂定之單行規章，

經上級機關核准並列入年度預算專任人員，其年資得依新修正條文之規定辦理提敘。」以本部

建立之「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制度，前奉行政院七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台七十四教字第一一二六

九號函核准依「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有關規定配合年度預算規劃辦理。是以，本部歷年聘（僱）

用之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參酌上開銓敘部規定，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註： 併案參酌本部八十七年八月六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七六六九二號函。 

  

釋十、 教師曾任建教合作研究助理年資可否採敘疑義。 

  

教育部 86.7.24台（86）人（一）字第 86084778號 

  

查銓敘部八十五年六月三日八五台中甄一字第一三一四四五六號函規定略以，「其他由各機關

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自行訂定之單行規章，

經上級機關核准並列入年度預算之專任人員，其年資得依新修正條文（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

則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提敘。」現任國立台灣大學與行政院農委會建教合作之研究助理，因

非機關或學校之專任人員，於轉任教師時，其年資尚不得辦理提敘事宜。 

  

釋十一、 國小教師職前未連貫之約僱人員年資得否累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6.12.29.台（86）人（一）字第 86137187號 

  

有關教師職前曾任約僱人員年資採計，查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

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規定略以，教師曾任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

約僱人員年資，具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得於本薪二三○元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所稱「每滿一年」，參照銓敘部八十四年四月廿六日（八四）台中甄一字第一一二二九九三號

函釋規定，「係指『連續任職達一年』，得按年核計加級，不同之前後兩段以上畸零月數不得

合併計算，予以採計提敘俸級。」 

  

釋十二、 講師曾任專任運動教練年資得否採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7.8.6台（87）人（一）字第 87076692號 

  

一、 查本部八十六年四月八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七五三八號函規定，本部聘

（僱）用之專任運動教練，係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

辦法」等規定，經行政院核准依「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有關規定配合年度預算規劃進用之人

員，其年資得依規定每滿一年提敘一級。復查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者，係比照分類職位第

六職等以上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具大學畢業學歷人員，比照分類職位第六職等自最低級二

八○薪點起敘，得按年晉敘；而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者，係比照分

類職位公務人員第五職等以下人員支給報酬，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學歷者，比照分類職位第五

職等最高核敘二八○薪點。 

  

二、 案內教師自八十一年五月至八十四年八月間，其擔任專任運動教練係以專科學歷敘薪，

每年均固定支領二八○薪點，並無晉級，按上開說明，渠係參酌「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

僱用辦法」之規定，比照分類職位第五職等進用之人員，因該年資係屬相當委任年資（僅得於

二三○元薪級範圍內採敘），與其現任講師之職務等級（自二四五元起敘）並不相當，故無法

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三、 中小學教師曾任體育專業人員年資得否採計提敘疑義。 

  

教育部 87.12.30台（87）人（一）字第 87142448號 

  

按有關推展社區全民運動業務聘僱之體育專業人員，係依據本部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召開之

「研商加強推展社區全民運動後續計畫草案及本年度配合推展社區全民運動事宜」會議決議，

於七十六年度由本部補助各縣市聘僱體育科系畢業生一名協助辦理社區全民運動業務，其遴聘

僱方式係由各縣市自行辦理報本部核備後聘僱用。依上所述，推動社區全民運動業務體育專業

人員係依補助計畫由地方政府自行遴選報部核備聘僱用之人員，尚非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或「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之規定自訂規章進用之專任人員，與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係依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有關規定配合年度預算而由本部統一招考晉用者不同，故體育專

業人員年資尚無法採計提敘。 

  

釋十四、 教師曾任聘用人員年資採計提敘方式。 

  

教育部 92.11.19台人（一）字第 0920166455號令 

  

公立各級學校教師曾任聘用年資採計提敘方式，向係比照公務人員採計聘用年資方式辦理，查

銓敘部九十二年十一月四日部銓二字第○九二二二九二八四五號書函釋略以「公務人員曾任聘

用年資採計提敘方式，於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發

布施行前，係依公務人員曾任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要點（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停止適用）辦

理，其二者之採計方式並無二致，皆以會計年度為採計基準，畸零月數均不予併計，亦即八十

八年七月前曾任聘用年資，於採計提敘時，係以前一年七月至當年六月為會計年度；八十九年

一月以後，則以一月至十二月之會計年度為採計標準。另因預算法修正，故政府機關須編制八



十八年七月一日至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次一年六個月之預算，依本部九十年四月二十六

日九十特四字第二○一六六二四號書函略以，該段期間內連續任滿一年得採計提敘一級。」有

關公立各級學校教師曾任聘用年資之採計提敘方式，請依上開規定辦理。 

  

釋十五、 中央研究院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年資採敘提敘薪級。 

  

教育部 92.11.26台人（一）字第 0920162461號令 

  

茲以「中央研究院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作業要點」係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自行訂定之單行規

章，且列入年度預算之專任人員，該要點並報經總統府同意備查在案。爰此，凡依該要點進用

之博士後研究人員轉任公立大專校院教師，自即日起，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

之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止。另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

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規定，「現職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之年資，其低於目前

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不得辦理採計提敘。」 

  

釋十六、 教師曾任聘用人員年資採計方式補充規定。 

  

教育部 93.4.23台人（一）字第 0930041479號令 

  

依本部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台人（一）字第○九二○一六六四五五號令規定，公立各級學校

教師職前曾住聘用人員年資，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八十八年七月前之聘用

年資，於採計提敘薪級時，係以前一年七月至當年六月會計年度為採計標準，八十九年一月以

後，則以一月至十二月之會計年度為採計標準；另因預算法修正，政府機關須編制八十八年七

月一日至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次一年六個月之預算，爰該段期間內連續任職滿一年得採

計提敘一級，畸零月數年資均不予併計。茲為維護八十八年七月前已受聘為聘用人員且於預算

法修正後繼續任職者之權益，該段連續期間之聘用年資，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

良，得以預算法修正前之會計年度（前一年七月至當年六月）計算方式為採計基準。本部九十

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台人（一）字第○九二○一六六四五五號令有關公立各級學校教師採計職前

聘用年資提敘薪級規定，應予補充。 

  

釋十七、 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聘用人員之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93.6.21台人（一）字第 0930070899號令 

  

自即日起，各級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聘用人員年資，如所任職務為全時專

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且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當者，得在

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按本部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台人（一）字第○九三○○四一四七九

號令規定之採計方式採計年資提敘薪級。現職公立學教師如有該項年資未經採敘者，於發文日

起一個月內伸請提敘，得自發文日起生效，未於發文日起一個月內申請提敘，自審定日生效。 

  

釋十八、 教師職前曾任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國立臺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進用之研究助

理年資採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93.8.17台人（一）字第 0930104533號函 

  

查本部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台人（一）字第○九三○○七○八九九號令規定，各級公立學校

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頂下聘用人員年資，如所任職務為全時專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

校科目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且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當者，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

按本部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台人（一）字第○九三○○四一四七九號令規定之採計方式採計

年資提敘薪級。本案教師職前曾任研究助理之年資，是否符合上開「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師科目

性質相近」之規定，以事涉個案事實認定，宜由各敘薪權責機關或學校自行秉權責認定。至「職

務等級相當」，係指教師職前擔任聘用人員時所支薪點應與教師現敘薪級相當而言，爰教師職

前曾任研究助理如屬上開各類專案計畫項下聘用人員年資，宜先將研究助理之月支報酬，依擔

任研究助理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薪點後，如符合本部八十五年七月

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規定「職務等級相當」之年資，始得

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九、 教師職前曾任國立臺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專任研究助理年資採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93.10.12台人（一）字第 0930128283號函 

  

查本部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台人（一）字第○九三○○七○八九九號令規定：「各級公立學

校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聘用人員年資，如所任職務為全職專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

學科目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且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當者，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

按本部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台人（一）字第○九三○○四一四七九號令規定之採計方式採計

年資提敘薪級。」至「職務等級相當」係指教師職前擔任聘用人員時所支薪點應與教師現敘薪

級相當而言。茲以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之聘用人員係比照分類職位第六職等以上公務人員

支給報酬，具大學畢業學歷人員，比照分類職位第六職等自最低級二八○薪點起敘。復依考試

院九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發布之「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附表「各類

人員與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職等相當年資採計提敘俸級對照表」，聘用人員二八○薪點係相當教

育人員二四五元。參酌上開規定，案內教師八十四年七月任研究助理所支酬金額經依聘用人員

薪點折合率換算為二五四薪點，與其現支薪二四五元尚非屬相當，至其同年八月至八十五年六

月未滿一年年資，與聘用人員年資應以會計年度為採計標準之規範不合，尚不得辦理年資採計

提敘薪級。 

  

釋二十、 教師職前曾任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年資採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93.10.12台人（一）字第 0930132804號函 

  

查本部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台人（一）字第○九二○一六二四六一號令規定：「『中央研

究院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作業要點』係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自行訂定之單行規章，且列入年

度預算之專任人員，該要點並報經總統府同意備查在案。爰此，凡依該要點進用之博士後研究

人員轉任公立大專校院教師，自即日起，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按

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止。」復依本部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台人（一）字第○九



三○○四一四七九號令規定略以，公立各級學校教師職前曾任聘用人員年資，如與現職職務等

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八十八年七月前之聘用年資，於採計提敘薪級時，係以前一年七月至

當年六月會計年度為採計標準，八十九年一月以後，則以一月至十二月之會計年度為採計標準。 

  

5.曾任私立學校教師年資 

  

釋一、 教師於學年度中途由私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年資雖未中斷，仍不得併資辦理晉薪或年

功加薪。 

  

教育部 78.5.25台（78）人字第 24437號 

  

私立大專校院教師，如其教師資格係經本部審定合格者，其服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大專院校同等

級教師時，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得採計提敘薪級。惟因私立學校尚未建立與

同級公立學校一致之薪級制度，教師於學年度中途由私立學校轉往公立學校任教時，該學年度

之任教期間不宜合併計算，於學年度終了時辦理晉薪或年功加薪。 

  

釋二、 本部甄選合格儲備護理教師，於取得儲備資格後，未經介派，即服務私校任專任護理

教師，其年資可併計敘薪。 

  

教育部 79.1.8台（79）人字第 1032號 

  

一、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遴選，介派均係依本部六十三年七月一日台（六三）軍字第

二○○九九號函所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遴派、任用、遷調實施要點」規定，經甄選

錄取後，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介派至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服務。 

  

二、 依前開規定，未經甄選錄取、介派之程序，由服務學校自行遴聘之護理教師，其服務年

資本不宜採計，惟為顧及當事人權益，渠等服務於私立學校擔任護理教師之年資，如係經本部

甄選錄取，雖未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介派，該一服務年資同意從寬視為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定有案之情形，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三、 國小教師於私立專科學校擔任助理助教之年資不宜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79.1.17台（79）人字第 2463號 

  

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各級私立學校校（院）長、教師之遴用資格，依公立學校同級

同類學校之規定。前項校（院）長、教師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

案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核敘資格及薪給時，其服務年資得合併採計。」案內高雄縣偏遠地區中

興小學教師於私立中華醫事技術專科學校擔任「助理助教」之服務年資，因助理助教並非專科

學校之正式教師，該段服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後，不宜採計提敘薪級。 

  

釋四、 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所稱「核定有案者」，係指任教經歷經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備有案，或雖未核備有案，但有案可查者而言。服務於私立學校之任教年資，如符合以上



規定，於轉任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時，自即日起得合併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79.3.16台（79）人字第 11196號 

  

一、 查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各級私立學校教師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

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核敘資格及薪給時，其服務年資得合併採計。」

其中所稱「或核定有案者」之定義，前經本部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台（七五）人字第五七三

一九號函釋：「係指在私立學校任教，因故未辦理教師登記，但已具教師資格，且其任教經歷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有案者而言。......」。 

  

二、 本部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台（七五）人字第五七三一九號函規定並自同日起停止適用。 

  

釋五、 大專教師轉任中小學教師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80.2.28台（80）人字第 09401號 

  

公私立大專校院教師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合格者，於轉任公立中小學教師時，其服務年資

自即日起得採計提敘薪級，並應受教師本職最高薪之限制。 

  

釋六、 關於公立各級學校教師採計職前私立學校任教年資提敘薪級規定。 

  

教育部 81.1.3台（81）人字第 00313號 

  

查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前項校（院）長、教師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登記、檢

定合格或核定有案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核敘資格及薪給時，其服務年資得合併採計。」上開規

定所稱「核定有案者」曾經本部七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台（七九）人字第一一一九六號函釋為：

「係指私立學校任教經歷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有案，或雖未核備有案，但有案可查者而

言。」該項規定目前仍然適用，惟依現行制度，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各級公立學校任教者日益增

多，為使私立學校任教年資採計更臻公平合理，茲補充規定，各級公立學校教師採計職前私校

任教年資，除須合於前述規定外，並請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同級公立學校教師，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按年提敘薪級，並受本

職最高薪限制。 

  

二、 私立學校教師轉任不同級公立學校教師時，因私立學校尚未建立與公立學校一致之薪給

制度，故應依公立學校敘薪規定將其私校年資逐年轉換為同級公立學校之薪級後，再採計其與

擬任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提敘薪級，並受本職最高薪限制。 

  

三、 所稱「服務成績優良，按年提敘薪級」係指依足學年度，並參加成績考核考列乙等（或

相當乙等）以上之年資，始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如原服務之私立學校未辦理成績考核，應請

繳附該校出具之成績優良證明文件，方可採計。 

  



註： 請參閱本部 92.10.16台人（一）字第 0920141061A 號令規定。 

  

釋七、 副教授原任教私立大學，學期中轉任公立大學，原任私立大學之畸零年資不得與轉任

公立大學之年資併計提敘。 

  

教育部 81.2.7台（81）人字第 06583號 

  

查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各級私立學校（院）長、教師，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審定、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核敘資格及薪給時，其服務年資得

合併採計」，按上開規定係指於私立學校服務合於採計敘薪之年資（任滿一學年成績優良）得

於轉任公立學校當時予以採計按年提敘支薪。又查現行敘薪法令對畸零年資亦未有保留之規

定。依上說明，案內胡師於八十年五月一日轉任現職，其七十九學年度任教私立學校之年資不

足一年，於轉任公立學校當時不合採計提敘，亦不得與轉任公立學校後之年資併計提敘。 

  

釋八、 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學校專任合格教師或試用教師年資採計提敘薪級之計算

疑義。 

  

教育部 89.9.8台（89）人（一）字第 89109216號 

  

一、 查「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第六條規定：「中小學教師之登記應由學校通知教師

於到職後三個月內檢具左列證件，經由服務學校報請省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故中小

學專任合格教師及試用教師均係依上開規定辦理登記，取得登記證書。 

  

二、 復查本部八十八年九月十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一○三四五九號函就「依『師

資培育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施行前之法令規定，

以登記方式取得教師資格者之報到及敘薪」予以規定：「依『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之

規定，具有教師規定資格者，係先受聘於學校再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查取得登記證書，故於

學年度八月一日起聘之教師，其報到及敘薪按『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九條『教員於開

學上課前應聘到校者，自學期開始之日起薪，上課後到校自到職日起薪』之規定辦理；非自學

年度開始之八月一日起聘者，如於開學上課前應聘到校，自聘期開始之日起薪，上課後到校則

自到職日起薪。」 

  

三、 參酌上開規定，公立中小學專任合格教師職前曾經私立學校依「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

辦法」聘任為專任合格教師或試用教師之年資，其採敘認定得分別以具有教師登記證書或試用

教師登記證書之當學年度起薪日起算，每滿一學年度採計提敘一級。 

  

四、 另中小學教師曾任私立學校專任合格教師之年資，應按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

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有關「現職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薪級之年資，其低

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之規定予以認定。 

  

五、 依本部八十八年八月七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九二八七六號函規定：「依教

師法第十二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應具有合格教師證



書（以證書所載日期為準）始得受聘擔任專任合格教師；未具合格教師證書前，學校應不得聘

任為專任合格教師。故經學校聘任為專任合格教師後始能辦理報到及依規定核敘正式教師薪

級。」有關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經初檢、教育實習、複檢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受聘擔任中

小學專任合格教師之年資，則按上開規定以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證書所載日期）後之起薪日予

以認定。 

  

釋九、 公立學校教師採計職前曾任私立學校教師年資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92.10.16台人（一）字第 0920141061A號令 

  

一、 查本部八十一年一月三日台（八一）人字第○○三一三號函規定：「為使私立學校任教

年資採計更臻公平合理，各級公立學校教師採計職前私校任教年資，請依下列原則辦理：(一)

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同級公立學校教師，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按年提敘薪級，並受本職最高

薪級之限制。(二)私立學校教師轉任不同級公立學校教師時，因私立學校尚未建立與公立學校

一致之薪給制度，故應依公立學校敘薪規定將其私校年資逐年轉換為同級公立學校之薪級後，

再採計其與擬任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提敘薪級，並受本職最高薪限

制。」 

  

二、 復查本部八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一○九三八二號函規定：「私

立學校去第五十七條（原第五十四條）有關『校長、教師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登記、檢

定合格或核定有案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核敘資格及薪給時，其服務年資得合併採計』之規定，

就敘薪而言，係指公立學校教師得採計曾任私立學校教師年資提敘薪級，惟採計方式及認定原

則，仍係按教師敘薪相關法令規定為準，而非單純按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七條辦理採計提敘薪

級。」 

  

三、 茲以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曾規定：

「現職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之年資，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

不得辦理提敘」。有關私立學校專任合格教師轉任同級或不同級之公立學校專任合格教師，其

私立學校專任合格教師年資之採敘，均有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

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規定之適用，本部八十一年一月三日台（八一）人字第○○三一三號函

有關公立各級學校教師採計職前私立學校任教年資提敘薪級規定，應予補充。 

  

6.曾任交通、關務、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年資 

  

釋一、 公立各級學校教師，曾任交通事業人員、關務人員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其與所任教

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按年提敘薪級，並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 

  

教育部 81.3.20台（81）人字第 14567號 

  

一、 曾任交通事業人員、關務人員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離職後轉任教師，採計原有年資敘薪

事宜，業經本部於八十年十二月十二日邀集有關部、局開會研商，茲依會議決議規定如主旨。 

  



二、 其他補充規定如次： 

  

(一) 所稱「交通事業人員」係指隸屬交通部之事業機構及其他省市所屬交通事業人員，包括：

郵政、電信、水運、民航、鐵路、國道高速公路、港務及公路之人員；所稱「關務人員」係指

隸屬財政部關稅總局暨其所屬機關人員；所稱「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係指經濟部所屬國營生產

事業機構人員、國省（市）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員及省（市）營事業機構人員。 

  

(二) 前項交通事業等三類人員以編制內專任職務為限。工友（員）年資不予採計。 

  

(三) 所稱「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在教育人員俸給條例」尚未制訂前，暫依本函所附「教

師採計交通、關務、公營事業人員年資提敘薪級對照表」及其附表「教師職務等級最低薪額與

交通、關務、公營事業人員薪級對照表」認定辦理。 

  

(四) 所稱「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得按年採計」係指足年度或足會計年度參加成績考核，並經考

列乙等或相當乙等以上之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五) 所稱「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係指教師依學歷起薪（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自本職最低等

級起薪），逐年採計曾任年資提敘，最高提至所任教師本職最高薪為止，不得提至年功薪。 

  

(六) 現職教師申請改敘，依各級敘薪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函轉本部規定之發文日為準，於一個

月內申請改敘者，得追溯自本部函頒本規定之發文日起生效，超過一個月申請者，一律自審定

日生效。各校人事單位受理教師申請改敘案件，請使用書面改敘申請書（格式不拘），交由申

請人詳填申請日期，以免日後爭議。 

  

三、 檢附「教師採計交通、關務、公營事業人員年資提敘薪級對照表」暨附表「教師職務等

級最低薪額與交通、關務、公營事業人員薪級對照表」各一份。 

  

釋二、 教師曾任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分類職位僱用第五職等以下及評價職位人員年資不得採

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1.5.25台（81）人字第 27500號 

  

查「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管理準則實施要點」─五、規定：「各機構人員分為『監、師、

員』。......前項所稱『監、師』，係指經正式派用為分類職位六等以上之人員，所稱『員』，

係指正式僱用為分類職位五職等以下及評價職位之人員。」復以上項僱用人員有關人事管理，

均係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故就該等人員之進用及管理方式而言，其職務性

質及等級，係屬「僱用勞工」，而有別於正式派用且兼具公務人員身分者，故依本部本年三月

三日台（八一）人字第一四五六七號函說明二─ (二)：「前項交通事業等三類人員以編制內

專任職員為限，工友（員）年資不予採計。」規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如係以僱用方

式進用之分類職位五等以下及評價職位人員，因係屬工等職務，於轉任學校教師時，均不得依

上開規定計資提敘。復查銓敘部七十四年十一月八日（七四）台華甄四字第五三四二五號函釋：

「......曾任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評價九等七級汽車修理員四年八個月......該公司雖屬



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然其現職為『評價職位』係屬『工等』（適用於工人或技工），尚不得

提敘薪級。」是以，該類工等人員於轉任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時，亦不予計資採敘。 

  

釋三、曾任交通事業資位士級人員轉任學校幹事，不得採計年資提敘薪級。 

  

教育部 81.8.28台（81）人字第 47902號 

  

查銓敘部七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七○）臺楷甄五字第四二六○二號簡便行文表及七十二年五月

十七日（七二）臺楷職二字第一九九七三號函略以：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各級資位考試及格

資格，高員級考試為相當於高等之乙等特考，員級考試為相當普考之丙等特考，佐級考試為低

於普考之丁等特考，士級人員考試不在相當特考之列；復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特種考試之丁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一職等任用資格。依上述說明，台端

經應交通事業人員技術士考試及格，擔任技術士九年之年資，因職務等級低於一般行政機關委

任第一職等，與學校幹事職務等級並不相當，核與本部八十一年三月廿日台（八一）人字第一

四五六七號函規定不符，故不得採計是項年資提敘薪級。 

  

釋四、 國中教師曾任臺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倉儲管理員」及「一般工程員」職務年資，因

屬僱用之工等人員，依規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2.1.7.台（82）人字第 00781號 

  

一、 查本部八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台（八一）人字第一四五六七號函規定略以：「公立各級學

校教師，曾任公營事業機構編制內專任職員，其與所任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

年資，得按年提敘薪級，並受本職最高薪限制。惟工友（員）年資不予採計。」復查本部八十

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台（八一）人字第二七五○○號函釋：「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如係以

僱用方式進用之分類職位五等以下及評價職位人員，因係屬工等職務，於轉任學校教師時，均

不得計資提敘。」案內教師，曾任臺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倉儲管理員」及「一般工程員」職

務，經轉准該公司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八一機總人字第○七六四五號函復：「......倉儲管

理員及一般工程員職務，係屬正式僱用之工等人員。」是以，其是項年資依規定不得採計提敘

薪級。 

  

二、 另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五款規定：「依本條例退休之學校教

職員，其任職已逾本細則第三條所稱之年資者，曾任有給專任之公營事業人員年資，未按各該

規定核給退休金，經服務機關核實出具證明者，得合併計算。」本案教師曾任職務既係僱用之

工等人員，非前開規定所稱「編制內專任有給人員」，故其是項年資亦不得併計年資辦理退休。 

  

釋五、 教師職前服務於台灣養豬科學研究所年資提敘。 

  

教育部 90.3.19九○教中（人）字第 90533359號書函 

  

一、 查依銓敘部八十九年九月六日退三字第一九三八六二一號函示略以，台灣養豬科學研究

所原為行政院核定設立之機構，其業務受經濟部監督，員工薪級亦比照台糖公司標準辦理，其



年資於轉任公務人員時准予併計退休。另查該研究所業於八十三年三月改制財團法人，是以，

改制前之養豬研究所其性質係比照公營事業機構。 

  

二、 復依本部八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台（八一）人字第一四五六七號函示略以，公立各級學校

教師，曾任交通事業人員、關務人員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其與所任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

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按年提敘薪級，並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現修正為本職最高年功薪）。

其中所稱「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係指經濟部所屬國營生產事業機構人員、國省（市）營金融保

險事業機構人員及省（市）營利事業機構人員（以上三類人員均以編制內專任職務為限）。所

稱「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係以現敘薪級為衡量依據，據此本案宜參酌上開相開規定核處。 

  

7.曾任職業訓練師年資 

  

釋一、 現任經濟部現代化職業訓練中心擔任農機教育訓練師，於轉任高職農機科教師時，其

訓練師之年資，目前尚不得採計敘薪。 

  

教育部 74.11.23台（74）人字第 52557號 

  

查經濟部現代化職業訓練中心農機教育訓練師之年資，於轉任學校教師時，目前尚無得予採計

提敘之規定。 

  

註： 「職業訓練師與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比照辦法」業經內政部七十六年五月十一

日台七十六內職字第四九五八一號暨教育部七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台（七六）人字第二○七五○

號函公布實施，依該辦法第二條規定，經甄選合格之職業訓練師，其有教師資格者，於轉任學

校教師時，其甄選合格後在職業訓練機構之專任教學年資，由教育主管機關予以採計。 

  

釋二、 高職教師曾任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岩灣職業訓練中心臨時聘僱助理訓練師年資，可否提

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1.5.8台（81）人字第 24299號 

  

一、 查是項年資，本部曾以七十二年十一月廿九日台（七二）人字第四九六八五號函復高雄

市政府教育局略以：「......如該木工助理訓練師職位係屬編制內正式人員者，同意從寬採

計。......。」復以本年一月十五日台（八一）人字第○二九一七號函復該局：「請依國防部

人事參謀次長室八十一年一月八日（八一）吉單字第○○八七號函復：『經查林君自六十八年

四月十六日至七十二年六月卅日任警備總部岩灣職訓中心木工助理訓練師，係臨時約聘，依規

定不合查證年資辦理提敘薪級。』辦理。」惟林師再函陳以其他相同資歷人員已有採敘先例，

案經轉准銓敘部八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八十一台華甄三字第○六七六七七三號函釋略以：

「......本案林員曾任警備總司令部所屬岩灣職業訓練中心助理訓練師......係『臨時約僱』

人員，準此，林員如轉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是項年資無法適用上開函釋（按指銓敘部八十年

十月廿四日八十台華甄三字第○六二九六四號函）規定，按年核計提敘薪級。」本部並以本年

三月六日台（八一）人字第一一六三八號函轉知在案。 

  



二、 嗣林師再函銓敘部陳請針對岩灣職訓中心現職人員王○○等人曾經提敘薪級乙節釋示，

該部經於本年三月廿七日以八十一台華甄三字第○六九二八○五號函致本部：「經查本部七十

三年六月十一日七三台楷甄三字第一六八三六號函復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略以：『......是類人

員於 貴總司令部派職送審時，本部依其所具資格條件及原任聘僱職等予以採認，惟均以採計

為構成派用人員派用條例各職等所需資格之基本年資為限。』並未予以提敘薪級。」是以，現

職岩灣職訓中心人員，於該中心改制為文職派用機關前之臨時約僱人員年資，均僅採認派用人

員之基本年資，俾便該等人員取得各職等派用資格，並未採計提敘薪級。 

  

                 本部          台 (76)人字第二○七五○ 

三、 林師另陳，是項曾任年資尚得依   七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內政部         台七十六內職字第四九五八 

   

號令頒之「職業訓練師與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比照辦法」第四條：「職業訓練師與學

校教師依第二條、第三條規定相互轉任時，其在職業訓練主管機關立案職業訓練機構或教育主

管機關立案學校之專任教學年資，得相互採計提敘薪級。」提敘薪級，惟同辦法第二條規定：

「經甄選合格之職業訓練師具有教師資格者，於轉任學校教師時，其甄選合格後在職業訓練機

構之專任教學年資，由教育主管機關予以採計。」而職業訓練師之甄選，依「職業訓練法」第

廿四條第二項規定：「職業訓練師之名稱等級、資格、甄審及遴聘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其中有關甄審遴聘辦法（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係於七十四年九月十

三日以（七四）台內職字第三二八七六九號令訂定發布，時林師業已於七十二年八月轉任現職，

非得依該辦法甄選合格並遴用為職業訓練師。復以所曾任職務係屬「臨時聘僱」性質，亦非屬

專任教師年資，故林師所請，適用「職業訓練師與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比照辦法」第

四條規定辦理提敘乙節，因與規定不符，亦難同意。 

  

釋三、 國小教師於「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施行前，曾任內政部職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

練中心副訓練師年資，得否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2.1.20台（82）人字第 03524號 

  

查「職業訓練法」係於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公布施行，該法第廿五條規定：「職業訓練師

經甄審合格者，其在職業訓練機構之教學年資，得與同等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又「職業

訓練師與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比照辦法」第二條規定：「經甄審合格之職業訓練師具

有教師資格者；於轉任學校教師時，其甄審合格後在職業訓練機構之專任教學年資，由教育主

管機關予以採計。」依上開規定，案內曾師於「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發布施行（七十四

年九月十三日內政部七四台內職字第三二八七六九號令訂定發布）前，已領有內政部頒發之職

業訓練訓練員證書，並經依該辦法第十五條規定重行審查合格，自七十二年七月開始起算副訓

練師年資，故該師自七十二年七月起，擔任內政部職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副訓練師年

資，合於前述採敘規定中所稱「經甄審合格之職業訓練師，其甄選合格後在職業訓練機構之專

任教學年資」，自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提敘薪級。 

  

釋四、 教師曾任台北市職業訓練中心代課訓練師年資可否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3.4.9台（83）人字第 017878號 

  

查「職業訓練師與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比照辦法」第二條規定：「經甄審合格之職業

訓練師具有教師資格者，於轉任學校教師時，其甄審合格後在職業訓練機構之專任教學年資，

由教育主管機關予以採計。」案內教師曾任「代課訓練師」職務屬「職務代理人」性質，非編

制內專任訓練師年資，不得依上開規定採計提敘薪級。 

  

釋五、 國小教師曾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職業訓練中心聘用人員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88.1.20台（88）人字第 88002928號 

  

查「職業訓練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職業訓練師經甄審合格者，其在職業訓練機構之教學年

資，得與同等級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復查「職業訓練師與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

比照辦法」第二條規定：「經甄審合格之職業訓練師具有教師資格者，於轉任學校教師時，其

甄審合格後在職業訓練機構之專任教學年資，由教育主管機關予以採計。」按上開規定，經依

七十四年九月十三日發布之「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取得合格職業訓練師證書後之訓練

師，於轉任教職時得採計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提敘薪級。本案教師年資經

轉准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八年一月六日台八十七勞職公字第○五七六九三號函復以：「：依

職業訓練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第八條第一款規定：『在規定期間內檢齊合於規定之各項所需文

件、作品等送審者，以送審職業訓練機構聘任之年月為年資起算之年月。』故傅君之助理訓練

師資格其年資起算日應為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據此，教師曾任職業訓練師年資，請按「職

業訓練師與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比照辦法」之附表「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設立之職業

訓練機構職業訓練師薪級表」之規定，採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提

敘。至其曾任助理講師年資，經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且送銓敘部登記備查有案者，得按本

部七十九年九月四日台（七九）人字第四三四八○號函之規定，採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年

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釋六、 高工教師於七十一年至八十七年擔任勞委會南區職業訓練中心配管專任訓練師年資可

否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8.4.3台（88）人字第 88034505號 

  

查「職業訓練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職業訓練師經甄審合格者，其在職業訓練機構之教學年

資，得與同等級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復查「職業訓練師與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

比照辦法」第二條規定：「經甄審合格之職業訓練師具有教師資格者，於轉任學校教師時，其

甄審合格後在職業訓練機構之專任教學年資，由教育主管機關予以採計。」有關合格職業訓練

師資格之取得，按「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以：「各職業訓練機構應於職業

訓練師試聘生效之日起六個月內，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辦理資格審查，經審查合格

者，發給職業訓練師證書。」職業訓練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第八條第一款規定：「在規定期間

內檢齊合於規定之各項所需文件、作品等送審者，以送審職業訓練機構聘任之年月為年資起算

之年月。」按上開規定，職業訓練師轉任教職時，其經甄審合格具有職業訓練師證書之年資，

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惟未經採計之年資低於目前所



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本案請按上開規定卓處。 

  

釋七、 教師採計職前曾任職業訓練師年資提敘疑義。 

  

教育部 88.12.14台（88）人字第 88155651號 

  

一、 中小學教師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之規定係按學歷敘薪，職業訓練師則按「職

業訓練師與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比照辦法」之規定自所聘級別起敘，二者依各該規定

自有不同敘薪標準。職業訓練師轉任學校教師後，即應按教師之敘薪標準以學歷起敘，其職前

年資如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始予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二、 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係以原任職務與現任職務所敘薪級是否相當為衡量依據，茲

以職業訓練師薪級表與公立學校教師職務等級表之薪級結構相同，故教師採計職業訓練師年資

提敘，係逕就原任職業訓練師時所支薪級予以認定是否與教師現敘薪級相當，低於教師目前所

敘薪級之年資，按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

之規定，不予採計提敘薪級。 

  

釋八、教師採計職前曾任職業訓練師年資提敘規定。 

  

教育部 91.9.23台（91）人（二）字第 91131695號令 

  

職業訓練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於採計職業訓練師年資時，得依教師學歷起薪（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自本職最低等級起薪），並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考績（成）

列乙等以上），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應受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限制；惟經採計服務年資後之

薪級如低於原任職業訓練師審定有案之薪級時，得依原核定之薪級核敘，並受教師本職最高年

功薪限制。本部歷次函釋與上開規定未合者，均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8.採計海外任職年資 

  

釋一、 國小教師任教與我國有邦交國家及自由地區之海外僑校服務年資可採計提敘，惟應受

本職最高薪限制。 

  

教育部 69.6.5台（69）人字第 16722號 

  

一、 查本部五十七年四月五日台（五七）審字第九五四三號令規定：「關於大專院校教員之

國外任教年資在辦理教員資格審查與審核薪級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一)與我國有邦交國家及

自由地區之公立學校任教年資應予採計，(二)與我國有邦交國家及自由地區之卓著聲譽之私立

學校任教年資可予採計，(三)上兩項任教年資之採計必須按其原始證件從嚴審核，(四)中小學

校教員在僑校任教年資得比照上項規定辦理」暨「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四項規

定：「教職員依其學歷核計起支薪級，並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受本職最高薪

級之限制」。 

  



二、 依照前開規定，任教與我國有邦交國家及自由地區之海外僑校服務年資，每滿一年，得

提敘一級，惟應受本職最高薪限制。 

  

釋二、 原高中教師奉外交部派駐國外擔任排球教練，返國後任高中體育教師，因與現任科目

性質相關，得採計其國外年資提敘薪級。 

  

教育部 78.3.2台（78）人字第 09031號 

  

本案林員原任教省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校，係以留職留薪方式奉派前往巴拿馬共和國擔任排球教

練，期間共三年（七十年九月至七十三年八月底止），已補辦成績考核並以「加本薪一級」核

定在案，不宜將該項年資再予提敘。至於七十三年八月至七十六年八月，擔任巴國教練期間，

雖未報部核准，惟其因再經外交部聘派前往，並擔任排球教練，與教學性質相關，又林員原具

高中體育科教師資格，同意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從寬採計其教練年資提敘薪級。 

  

釋三、教師採計援外技術團隊年資相關疑義。 

  

教育部 79.6.5台（79）人字第 25990號 

  

銓敘部七十九年五月十七日七九台華特二字第三三九四三一號函釋：公務人員辭職後擔任援外

技術團隊之年資，及公務人員辭職一段期間後再以一般民眾身分擔任援外技術團隊工作之年

資，於再任公務人員時，得依規定按年提敘及併計退休，惟不得參加考績，亦不得併計休假。

各級學校教職員具有該項年資時，得比照辦理。 

  

釋四、教師申請採計曾任海外僑校教學年資提敘薪級，應檢附相關證件。 

  

教育部 81.8.20台（81）人字第 46562號 

  

一、 查本部六十九年六月五日台（六九）人字第一六七二二號函釋：教師曾任教與我國有邦

交國家及自由地區之海外僑校服務年資，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惟應受本職最高薪限制。 

  

二、 台端如符合上述提敘規定，得檢附曾任僑校資歷之相關證明文件（如派令、聘書、服務

證明書或離職證明書等），向服務學校申請提敘，學校於接受申請後依行政程序，報由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轉請僑務委員會認定或查證後辦理。 

  

註： 僑務委員會主管之僑校業務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移由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主管。 

  

釋五、 教師曾任海外僑校教師年資併計退休暨提敘薪級規定。 

  

教育部 82.2.1台（82）人字第 04916號 

  

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五款規定：「依本條例退休之學校教職員，其任職

已逾本細則第三條所稱之年資者，曾任經僑務委員會立案之海外僑校專任教職員年資，未核給



退休金或資遣費，經原服務學校核實出具證明，並經僑務委員會驗印證明之有給專任年資得合

併計算。」復查本部六十九年六月五日台（六十九）人字第一六七二二號函釋略以：「任教與

我國有邦交國家及自由地區之海外僑校服務年資，每滿一年，得提敘一級，惟應受本職最高薪

限制。」教師任教香港蘇浙中學之年資，如分別合於前二項規定，返台於公立學校任教後自得

採計提敘薪級暨併資辦理退休，惟仍須依規定檢齊是項經歷之原始證明文件，經服務學校報由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轉僑務委員會查證屬實後採計。 

  

註： 僑務委員會主管之僑校業務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移由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主管。 

  

釋六、 教師曾任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派駐沙國農技團年資，得比照銓敘部七十九年五月十七

日台華特二字第三三九四三一號函規定辦理。 

  

教育部 82.7.10台（82）人字第 038248號 

  

銓敘部七十九年五月十七日七九台華特二字第三三九四三一號函規定略以：「公務人員不論辭

職後即擔任或辭職一段時間再以一般民眾身分擔任擾外技術團隊工作，該團隊係由政府機關所

組織，並受其監督、指導，且持有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者，於再任公務人員時，其曾任與工作

性質相近、程度相當之年資，得按年提敘至所敘定職等本俸最高級為止。」本部於七十九年六

月五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五九九○號函轉上開規定時，於說明二規定：「各級學校教職員具

有該項年資者，得比照辦理」在案。 

  

釋七、 教師曾任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吉達醫院行政助理及駐該國大使館附設員工子弟學校吉達

分校教師年資，可否採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2.11.5台（82）人字第 061660號 

  

一、 查銓敘部七十九年五月十七日（七九）台華特二字第三三九四三一號函規定略以：「公

務人員不論辭職後即擔任或辭職一段時間再以一般民眾身分擔任援外技術團隊工作，該團隊係

由政府機關所組織，並受其監督、指導，且持有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者，於再任公務人員時，

其曾任與工作性質相近、程度相當之年資，得按年提敘至所敘定職等本俸最高級為止。」本部

於七十九年六月五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五九九○號函轉上開規定時，於說明二規定：「各級

學校教職員具有該項年資者，得比照辦理」在案。本案鄭師經行政院衛生署選派赴沙國吉達醫

院擔任行政助理年資提敘一節，請參照上開規定認定辦理。 

  

二、 至鄭師曾於沙國大使館附設員工子弟學校吉達分校任教年資，如經僑務委員會查證屬實，

自得依本部六十九年六月五日台（六十九）人字第一六七二二號函釋：「任教與我國有邦交國

家及自由地區之海外僑校服務年資，每滿一年，得提敘一級，惟應受本職最高薪限制。」之規

定辦理採敘事宜。 

  

註： 僑務委員會主管之僑校業務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移由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主管。  

  

9.其他職前年資 



  

釋一、 學校籌備處主任及研究人員，如已具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同意視同校長或教師之服

務年資。 

  

教育部 78.11.6台（78）人字第 54523號 

  

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六條規定：「教員或校長服務滿三十年並有連續任職二十年之資

歷成績優異而仍繼續服務者，一次退休金之給與，依第五條之規定增加其基數，......。」公

立學校籌備處係學校之前身，為使籌備處人員得以專任其職，安心工作，擔任學校籌備處主任

與研究人員如已具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同意視同為校長或教師之服務年資。 

  

釋二、 市立動物園聘任輔導員曾任國中教師相當委任之年資，因與輔導員等級不相當，不宜

採計提敘。 

  

教育部 78.12.22台（78）人字第 63570號 

  

一、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之聘任資格，依其

職務等級，準用各級學校教師之規定。」由此，社教機構專業人員年資之採計，亦即照公立學

校教師之規定辦理，參酌本部七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台（七八）人字第五九一○三號函規定：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後進用之職員轉任學校教師後均得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服

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社教機構專業人員採計年資仍以等級相當之年資為限，

等級較低之年資雖性質相當亦不予採計。 

  

二、 案內市立動物園擬任輔導員陳員，其等級依 貴市政府核定之「台北市立動物園聘任人

員遴聘實施要點」係比照「講師」，其薪級自二四五元起敘，所提陳君曾任新民國中教師之年

資，經查為相當委任之服務年資，依前項說明不宜採計提敘薪級。 

  

釋三、 國小教師職前曾任省市立交響樂團團員，其等級相當之年資可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79.2.21台（79）人字第 7273號 

  

省立交響樂團屬社會教育機構，其人員之進用，除行政人員外，均係比照教師以聘任方式辦理；

其職等之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係依「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與各級

學校教師職務等級比照表」之規定辦理。如上所述，省市立交響樂團團員之任用與薪級既與各

級學校教師相同，於轉任公立學校教師後，其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同意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惟仍應受本職最高薪之限制。 

  

釋四、 教師得採計曾任行政機關機要秘書年資。 

  

教育部 79.4.3台（79）人字第 14251號 

  

曾任行政機關機要秘書職務之服務年資，於轉任各級學校教師時，同意比照七十八年十二月四



日台（七八）人字第五九七五三號函規定，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年資，得按年提敘，並受

教師本職最高薪之限制。 

  

釋五、 曾任民選鄉鎮長及縣轄市長之年資，於轉任各級學校教師時，同意參酌銓敘部之規定，

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惟須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 

  

教育部 80.5.15台（80）人字第 23817號 

  

一、 銓敘部八十年四月廿二日八十台華甄四字第○五四三○九四號函復：「......查本部六

十五年六月廿六日（六五）台謨甄五字第一七二二一號函釋規定：『......民選......鄉鎮縣

轄市長，如其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在轉任簡荐委任制公務人員時......鄉鎮縣轄市長比

照薦任採計，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按年核計加級，......至於轉

任分類職位制公務人員時，依兩制平衡原則，亦得依照分類職位與簡薦委所區分三個職等範圍

規定（即第十至第十四職等相當簡任，第六至第九職等相當荐任，第二至第五職等相當委任）

准予比照採計，並依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按年提敘，惟均仍以

性質與職等相當者為限......』是以，曾任民選鄉鎮縣轄市長職務之年資，於轉任公務人員時，

如該項服務年資與擬任職務職等相當且性質相近，得依上開規定按年核計加級，並以至其所敘

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為止。」 

  

二、 教師職前年資之採計，自後備軍人軍職年資開放採計後，已不再限於教學或研究年資始

得採計，而民選鄉鎮長及縣轄市長職務之年資於轉任公務人員時，既經銓敘部規定得以按年核

計加級，其於轉任各級學校教師時，同意參酌銓敘部之規定，採計其與教師職務職等相當之服

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惟須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 

  

釋六、 教師曾任嘉南農田水利會工程技術職務之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1.6.2台（81）人字第 29158號 

  

查「水利法」第十二條規定：「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區域之需要，核准設立農田水利會，秉承政

府推行農田灌溉事業。前項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其組織通則另定之。」準此，臺灣省嘉南農

田水利會並非「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規定之機關、學校及機構，其性質係屬社

會團體，其專任職員既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亦非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遴用，於轉

任教師時，並無「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比照適用，故蔡師曾任臺

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助理工程師年資，依規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七、 大專技術教師曾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幹部船員訓練中心船長年資不符採計提敘薪

級。 

  

教育部 82.8.27台（82）人字第 048311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幹部船員訓練中心函復：「本中心訓練船漁訓貳號前船長官○○乙員，

民國七十四年七月一日前，係依據行政院六十五年二月五日台六十經○九九五號令核定之『漁



業幹部船員訓練中心組織規程』（後更改為『經濟部漁業幹部船員訓練中心設置辦法』）第十

一條規定進用，其薪級制度依行政院六十四年三月五日台六十四人政肆○一○九九號院函核釋

略以：「訓練船船員基本薪給，同意按約聘約雇方式，照貴屬事業機構現行職位分類薪點，在

本院核定之折算標準範圍內核給。」又七十四年七月一日本中心奉准改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後，所屬船員改依行政院七十四年七月廿七日七十四經一四一○九號函核定之『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幹部船員訓練中心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進用，該條條文雖曾一度修正內容，惟自改

隸迄今，船員均以約僱方式進用，從未更易......。」準此，本案教師曾任職務，既係以約僱

方式進用，非屬編制內正式人員，亦非報經銓敘部登記有案之約聘人員，是項年資尚不得採計

提敘薪級。 

  

註： 請參閱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規定。 

  

釋八、 助教原任學院夜間部臨時專任事務員年資，可否採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3.9.23台（83）人字第 051719號 

  

查本部八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台（八二）人字第○四八四八六號函釋略以：「查國立中興大學

台中夜間部臨時專任助教職務，既非編制內專任人員，亦非報經銓敘部登記有案之約聘人員，

該等人員經納編後，其原任年資尚不宜採計提敘薪級或併計辦理退休；......」，參酌上函之

規定，學院夜間部前以自給自足經費進用之「臨時專任事務員」，既非編制內專任人員，亦非

報經銓敘部登記備查之聘用人員，於轉任學院助教後，該項服務年資應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九、 大陸地區任教年資不得採計。 

  

教育部 84.5.5台（84）人字第 020523號 

  

教師曾任大陸地區各級學校教師年資，依現行相關敘薪法令規定，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 公私立學校專任護理教師，於轉任公立中小學教師後，前護理教師年資可否按年提敘

疑義。 

  

教育部 84.8.29台（84）人字第 042651號 

  

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遴派任用遷調實施要點」第六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

理教師，其薪給待遇、獎懲、福利等應分別比照高級中等學校檢定合格教師與專科以上學校一

般教師同等待遇辦理。」是以，有關公、私立學校專任護理教師，應視同為各該級學校同級教

師，於轉任公立中小學教師時，得採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提敘薪級，惟仍受本職

最高薪之限制。 

  

釋十一、 國中教師職前曾任台灣彰化少年輔育院訓導員、導師等年資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5.5.7台（85）人（一）字第 85035316號 



  

        六十八  十 二十    七十一  

有關教師職前於   年 月  日起至   年  

        七十一  七 一     七十八 

  

七 一              訓導員  

 月  日止擔任台灣彰化少年輔育院   之職務性質，  

九 十六             導 師             

  

經轉准法務部八十五年四月三十日法八五律決一○二四八號函復，其聘任均依「少年輔育院條

例」第十三條及該部所訂頒「少年輔育院聘任導師訓導員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其敘薪及成績

考核由各少年輔育院分別參照「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

規定辦理。因此，該項服務年資，同意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二、 國中教師職前曾任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左營訓練中心幹事之年資可否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6.1.10台（86）人（一）字第 85110966號 

  

查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現已更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係向內政部登記有案之體育人民

團體，而左營訓練中心係該會培訓國家代表隊之場所，以其非屬行政機關，教師曾任該中心幹

事年資，尚不得採計提敘。 

  

釋十三、 國小教師曾任職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及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務年資可否

採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7.12.1台（87）人（一）字第 87134592號 

  

一、 本部八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台（八四）人字第○四一五七七號函規定：「公立各級學校

教職員曾任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依『國軍科技人員管理規則』進用之聘任人員年資，如與擬

任職務等級相當且性質相近者，得予採計提敘薪級，並受教職員本職最高薪（已修正為本職最

高年功薪）之限制，至提敘之標準以該項年資經主管機關依上開管理規則核定之聘任支薪等級

為認定基準。」本案陳師曾任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技佐、技士年資採敘事宜，請按上開規定

秉權責認定卓處。 

  

二、 查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七條規定：「（第一項）本公司董事長、常務

監察人、總經理及代表官股之常務董事、董事、監察人，具公務員身分，其有關任派免、考核、

獎懲、待遇、退休、撫卹、保險等事項，由主管機關依公司法及公務員有關法令辦理。（第二

項）本公司副總經理以下從業人員，其有關聘免、薪給、考核、獎懲、退休、死亡補償、資遣

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依本公司人事管理準則之規定辦理，不適用公務員有關法令之

規定。」准銓敘部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八七台甄二字第一六九六五五七號函釋：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任用之人員，其曾任漢翔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七條第一項之年資，始得依公務

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辦理提敘俸級；惟依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任用之人員，其曾任該公



司設置條例第七條第二項之年資，如符合技術人員任用條例第九條暨其施行細則第五條，與「技

術人員曾任國內外公民營機構年資認定採計提敘俸級要點」之規定者，得按年核計加級至其所

銓敘審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為止。 

  

三、 按上開規定，曾任漢翔公司設置條例第七條第一項之年資，係視為相當公務員之年資，

曾任第七條第二項之年資，係視為曾任民營機構年資。本案教師所任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系統工程師職務，係屬該公司設置條例第七條第二項之年資，茲以中小學教師並無採計曾任

民營機構年資提敘薪級之規定，故本案尚無法採計提敘。 

  

釋十四、 教師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年資應如何採計提敘疑義。 

  

教育部 88.2.24台（88）人（一）字第 88014421號 

  

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規定：「現職教師

如有未經採計提敘之年資，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不得辦理提敘。」

按「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之規定，研究所研究人員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

研究助理、助理等五級，其分類等級與大專教師及助教略同，各等別研究人員之薪級範圍及資

格條件，對應大專校院相當等級之教師、助教之薪級範圍及資格條件則略寬，惟二者所適用之

薪級表係屬一致，茲考量職務等級相當係按所敘薪級認定，其二者所適用薪級表既屬一致，本

案應請逕按所敘薪級比對，即按「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進用之研究人員，其所敘薪級

等同於「公立學校教師暨助教職務等級表」中所列薪級。 

  

釋十五、 教師退休後重新再任，可否依退休時所支薪級，核敘至本職最高年功薪疑義。 

  

教育部 85.6.27台（85）人（一）字第 85048830號 

  

查本部七十二年四月廿五日台（七二）人字第一四八二一號函規定：「教師自願退休後重新再

任，其敘薪應依照退休時所核定之薪級支給，並受本職最高薪之限制。」以本部八十五年四月

十三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二四二三○號函參照「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

五條之修正，已將教師職前年資採計至本職最高年功薪，為考量退休教師再任時核敘之平衡

性，同意該等人員依其所聘職級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核敘退休時之薪級。 

  

( 二 ) 其他敘薪釋例及相關原則 

  

釋一、曾任金門縣金城國中教師，並依「福建省優待服務戰地人員暫行辦法」之規定，提高二

級敘支一九○元有案，轉任臺灣地區中小學校教師時，原敘薪級不得維持。 

  

教育部 82.2.9台（82）人字第 06420號 

  

查金門地區各級學校教師得提高二級敘薪，係屬地區性規定（按：「金門地區優待服務戰地教

育人員暫行辦法」業於七十一年七月廿八日廢止），故以服務該地區者為限，教師調任臺灣地

區任教，應依本部六十九年九月一日台（六九）人字第二六四○一號函規定重行核敘薪級，不



得按原支薪級銜接支薪。 

  

釋二、 教師轉任或調職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其原敘薪級如有疑義時得請檢證送核，如經

查所敘原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誤（溢）核所致，得本於權責依規定重核改敘。 

  

教育部 82.7.16台（82）人字第 039865號 

  

一、 案內教師楊○○係應六十九年丙等基層公務人員特考及格。六十八年三月分發實習，六

十九年三月廿一日實習期滿開始試用，七十三年三月廿一日試用期滿，迄七十八年八月一日轉

任○○縣國中教師，嗣於八十一年八月一日調任現職。 

  

二、 查依本部八十年五月九日台（八○）人字第二二五一五號函規定，並參照銓敘部七十五

年一月三日（七五）台華甄二字第○○○○七號函釋，其曾任公務人員年資，合於採計提敘部

分，計有七十至七十七年度共八年，惟該師於任職○○縣國中時，經○○縣政府敘薪並溢採一

年，提敘九級在案。 

  

三、 次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係奉行政院六十二年八月廿三日台六十二人政貳字第

二六四五三號函核定，並經本部以六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台（六二）參字第二三四○一號公布實

施，該辦法第七條規定：「教職員轉任或調任同等級學校相等職務時，可憑敘薪通知或最後考

核通知書銜接支薪，並由學校報請核備。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如發現疑義時，得函請檢證送核。」

另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補充要點」係貴省與臺北市會同訂定，本部以六十二年十二月

十四日台（六二）人字第三二七一五號函復同意照辦，該要點第十一點規定：「經縣市立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定薪級有案之教員，轉任非同一主管機關之同等學校擔任相同之職務者，除其

經歷證件經查明不實者，應依其原核定薪級核敘，不得抑抵。」 

  

四、 上述二項規定，應以本部訂頒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優先適用，即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對轉任或調任人員原敘薪級，如有疑義時，得函請檢證送核，並如經查明所敘薪級係原

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誤（溢）核所致，自得本於權責依規定重核改敘。 

  

五、 準此，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補充要點」第十一點之適用，應以轉（調）任人

員原敘薪級，係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法令敘定者為限，如確屬原主管教育機關誤（溢）核者，

縱若當時所送經歷證件並無不實，亦無該款所稱「不得抑抵」之適用。 

  

釋三、 職業學校教師於七十七年六月取得碩士學位，並於七十七年七月五日申請改敘並經該

校核定自七十七年八月一日改敘生效在案，可否依本部八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台（八一）人字第

六七九七○號函規定，重新核敘自審定之日生效疑義。 

  

教育部 84.5.24台（84）人字第 024110號 

  

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八七號解釋規定，並基於維持法律秩序安定之考量，張師尚不得依前函

重新核定改敘薪級之生效日。 

  



釋四、 國民小學校長職前曾任民選鄉長年資得否比照「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

規定，採計提敘至本職最高年功薪。 

  

教育部 85.4.13台（85）人（一）字第 85024230號 

  

查依修正後「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已銓定官等未敘定職等俸級人員，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時，其前經銓敘機關登記有案且與現所敘定職等相等之年資得按年核計

加級。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人員，其曾任行政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之年資，如與擬

任職務職等相當且性質相近者，均得按年核計加級。前二項之按年核計加級，均以至其所敘定

職等之年功俸最高級為止。」以現行教師各種職前年資，在職務等級相當範圍內均採計至本職

最高薪，為考量教師與公務人員之平衡性，參酌「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之規定，

有關教師職前年資之採計，凡原規定受「本職最高薪」限制者，同意自即日起，均修正為受「本

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四點規定，並同時停止適用。 

  

釋五、 誤核薪級所溢支之薪給應如何處理。 

  

教育部 85.5.6台（85）人（一）字第 85034162號 

  

公教人員待遇應以敘薪為前提，如超出核薪範圍，不依規定敘級支給時，執法上並無立場亦無

裁量彈性。其多核薪級，在法律上實質不合法，形式上亦有瑕疵，屬無法律原因之給付─不當

得利，應予撤銷自始無效，其於誤核期間所溢支之薪給應予繳還。本部八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台（八四）人字第○三六四六二號函規定，停止適用。 

  

釋六、 有關教師曾任各種職前年資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5.7.27台（85）人（一）字第 85051179號 

  

一、 查本部八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二四二三○號函釋略以：為

考量教師與公務人員之平衡性，參酌「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之規定，有關教師

職前年資之採計，凡原規定受「本職最高薪」限制者，均修正為受「本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四點規定，並同時停止適用。 

  

二、 前開所稱「職前年資」，除依「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所規定之曾任行政

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年資，如與教師職務職級相當，均得按年採計外，亦包含教師職

前曾任之私立學校教學年資、三個月以上之代課年資、聘用人員年資、職業訓練師年資、大專

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等均得按年核計加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惟後

備軍人年資及其他非屬採計職前年資之改敘或提敘，如經繼續進修取得較高學歷、進修特殊教

育專業科目及進修研究所在職進修班修畢四十學分之薪級提（改）敘，則仍依現行規定，應受

本職最高薪之限制。 

  

三、 又曾任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約僱人員年資，具有服務成績

優良之證明文件者，視同相當委任之年資，得於本薪二三○元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四、 現職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之年資，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

當」，不得依上開規定辦理提敘。 

  

五、 本職前年資提敘薪級之生效日，當事人自本部八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台（八五）人（一）

字第八五○二四二三○號函釋起一個月內申請提敘者，得追溯自八十五年四月十三日起生效；

在一個月後申請或該函規定後始轉任教師之年資提敘，均自審定之日生效。 

  

註： 後備軍人年資採計業以八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六○○○

號函修正放寬包含年功薪在內。 

  

釋七、 關於「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中博、碩士學位之起敘標準，是否含括同等學歷

疑義。 

  

教育部 85.8.19台（85）人（一）字第 85061242號 

  

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敘薪，係以所聘等級起敘為原則，如取得較高學歷，其現支薪級又未達

新取得學歷之起薪標準者，依本部七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台（七一）人字第○八六五九號函之規

定，得由原服務學校參照前開起薪標準予以改支。上函所稱學歷係指正規學歷而言。助教經聘

任為講師並持歐洲藝術文憑送審資格通過後，其敘薪自可以講師等級改敘，並無所謂依助教年

資按年提敘薪級之規定。 

  

釋八、 公立高級中學教師學年度成績考核無級可晉改發獎金後，旋即轉任大學教師，其年資

採計提敘疑義。 

  

教育部 85.12.11台（85）人（一）字第 85105917號 

  

查本部八十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台（八四）人字第○五八四三五號函規定略以，中小學教師轉任

大專校院教師，其原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有案之薪級，於轉任時，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

圍內仍支原薪。本案教師於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轉任大學專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時，渠在公

立高中已敘定年功薪最高級六二五元，轉任時仍依審定有案之六二五元薪級起敘，並無提敘一

級或返還無級可晉之考績獎金之情事。 

  

釋九、 公立學校已退休職員因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附表修正，如依法辦理成績考核復審，

其結果對當事人並無實質利益，且當事人亦以書面申請免予復審者，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

酌後同意。 

  

教育部 86.3.22臺（86）人（二）字第 86029589號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之教育人員薪級表附表（四）至（六）之修正調整，其法源依據為八

十三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十條第二項，因此，各該附表被所規定職務

之薪級標準如有修正（調高或調低），原則上均應辦理復審。惟如屬已退休人員，經實際核算



結果對當事人並無實質利益，且當事人亦以書面申請免予復審，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酌後

同意。 

  

釋十、 國小教師因違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予以免職，其薪津之停發，應自何時起算疑義。 

  

教育部 86.3.24台（86）人（一）字第 86023926號 

  

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具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

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本案○師原係參加國小教師甄試

錄取任教後，經查職前因案處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判決確定執行，既已違反該項考試甄選簡章

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俟經核准予以免職，其薪津之停發自應以免職確定之日起執行。 

  

釋十一、 教師補繳考核通知書改敘薪級生效日期疑義。 

  

教育部 86.4.10台（86）人（一）字第 86031804號 

  

查本部八十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台（八四）人字第○五八四三五號函規定略以，曾任中小學教師

轉任大專校院教師時，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採計渠等原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有案之

薪級。教師轉任時年資如未中斷，應得依教師八十四學年度成績考核結果，自八十五年八月一

日起參酌上開規定核敘。 

  

釋十二、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疏誤低核教師薪級，依法更正後，其支薪生效日得否追溯自原誤

核之日，並補發誤核期間薪津差額疑義。 

  

教育部 88.9.10台（88）人（一）字第 88106470號 

  

一、 本案前經本部以八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八六九八二號函

請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表示意見。銓敘部以八十八年八月十一日八八台甄五字第一七九

一九六○號書函答復以：「......與本案類同之公務人員重行審定案件，本部均依『公務人員

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以八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八十八

局給字第○二二六七九號函復以：「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八條規定，教職員申請

改敘其薪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一個月內為之，但確因情形特殊者，得報准延長其時限，均

以一次為限。復查本局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八十四局給字第二六○一○號書函釋略以：

『......按請求權不論係屬公法上或私法上之性質，其消滅時效期間，法律如未特別規定，仍

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

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以求法律關係之安全。』本案民國七十八年間因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疏誤低核教師薪級，迄八十六年當事人始檢證申請改敘薪級，如係不可歸責於當事人，基於

信賴保護及法律優位原則，同意其依本局上開函釋有關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為十五年之規定，

追溯自七十八年改敘生效，並補發誤核期間薪給及考核獎金之差額。」 

  

二、 本案因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疏誤致低核教師薪級，非可歸責當事人，爰按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上開函釋規定，同意本案不受「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八條規定期限之限制，准予



追溯辦理改敘生效，並補發誤核期間薪給及考核獎金之差額。 

  

釋十三、 教師申請提敘薪級得否追溯自起聘日疑義。 

  

教育部 88.11.25台（88）人（一）字第 88145239號 

  

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八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八十八局給字第○二二六七九號函以：「查『公立

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八條規定，教職員申請改敘其薪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一個月內為

之，但確因情形特殊者，得報准延長其時限，均以一次為限。復查本局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二十

七日八十四局給字第二六○一○號書函釋略以：『......按請求權不論係屬公法上或私法上之

性質，其消滅時效期間，法律如未特別規定，仍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

『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以求法律關係之

安全。』本案民國七十八年間因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疏誤低核教師薪級，迄八十六年當事人始檢

證申請改敘薪級，如係不可歸責於當事人，基於信賴保護及法律優位原則，同意其依本局上開

函釋有關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為十五年之規定，追溯自七十八年改敘生效，並補發誤核期間薪

給及考核獎金之差額。」按上開規定，於民法規定之請求權時限十五年內，因主管機關疏誤低

核教師薪級，經當事人檢證申請並經查證係不可歸責當事人者，始得辦理追溯改敘。有關大專

教師敘薪已授權各校辦理，本案請依上開規定查明妥處。 

  

釋十四、 國小附設幼稚園學前啟智班初任教師之起聘日及起薪日可否追溯至八十九年八月一

日。 

  

教育部 89.11.2台（89）人（一）字第 89134602號 

  

一、 教師「聘任」及「敘薪」係分屬不同事項，教師經學校依規定「聘任」後，始能辦理「報

到」及「敘薪」，起敘薪級生效日並不能逾越起聘日期。本部八十八年九月十日台（八八）人

（一）字第八八一○三四五九號函規定：「依『師資培育法』暨其相關規定，經初檢、教育實

習、複檢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以證書所載日期為準）者，始得受聘擔任中小學專任合格教

師，故該類人員經學校聘任為專任合格教師後始能辦理報到，及依規定核敘正式教師薪級。」 

  

二、 本部八十七年四月二日台（八七）特教字第八七○三三二一六號函規定：「為維護特殊

教育學生受教權益，請 貴廳局檢討清查所屬特殊教育學校（班）特教教師之適任性，並嚴禁

各校進用不合格特殊教師，或以不適任之普通班教師轉任特教班。」本案○師前依「幼稚園園

長教師登記檢定及遴用辦法」之規定於八十三年取得「幼稚園教師證書」，復依「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之規定取得「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證書核發日期為八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其擬擔任國小附設幼稚園學前啟智班教師，依前揭

規定，應於八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取得「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證書」後，始得受聘為學前

啟智班之專任教師，並於受聘報到後依規定核敘薪級，在取得「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證

書」前，僅得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三條規定，受聘為學前啟智班之兼

任代課或代理教師，尚無法追溯自八十九年八月一日辦理學前啟智班專任教師之起聘及起薪。 

  

釋十五、 教師職前曾任「技術教師」之年資採計提敘疑義。 



  

教育部 91.3.25部授教中（人）字第 0910520078號令 

  

各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聘任之技術教師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規定取得合格教師證書

後，復經原服務學校聘任為一般類科合格教師核敘正式薪級時，渠等曾任技術教師之年資係屬

「職前年資」，應按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

函有關「現職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之年資，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

相當』，不得依上開規定提敘薪級。」之規定予以認定。 

  

釋十六、 教師職前曾任技術教師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91.5.29部授教中（人）字第 0910507710號函 

  

一、 查各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依「職業學校技術及專業教師甄審登記遴聘辦法」規定進

用之技術教師，渠等之敘薪係比照「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暨其附表之規定，以學歷起敘

薪級（私立學校或依各校自訂之敘薪辦法規定辦理。） 

  

二、 嗣後渠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規定取得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核敘正式薪級時，採

計是項技術教師年資，係逕就原任技術教師時所敘薪級予以認定是否與教師現敘薪級相當，低

於目前所敘薪級之年資，按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

七九號函之規定，不予採計提敘薪級；本部為期教師敘薪制度一致與公平性，爰以九十一年三

月二十五日部授教中人字第○九一○五二○七八號令（同年月日第○一○五二○○七八之一號

函）予以闡明。 

  

三、 惟教師如於該令（函）轉知各校時，其薪級於任教學校已敘定有案者，基於信賴保護原

則及俸級法定原則之考量，學校不應逕予降敘薪級追繳薪津，但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仍

應依公立學校之敘薪規定辦理。 

  

釋十七、 有關教育人員依法應徵服兵役於退伍（役）或停役，於一個月內向原服務學校申請

復職報到，其退伍日至復職支薪日之年資得否併入考核、休假、退休撫卹及資深優良教師表揚

等年資及退伍生效日或次日如均為國定假日或星期例假日，當事人如何辦理復職並支薪等疑義

案。 

  

教育部 91.8.1台（91）人（二）字第 91112031號書函 

  

一、 關於九十學年度依法服兵役於驗退離營、退伍（役）或停役，於規定期間內復職報到，

其成績考核年資視為不中斷之復職期間，請依本部九十年十一月九日台（九○）人（二）字第

九○一五二八六五號函送研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相關疑義會議紀錄辦理。 

  

二、 資深優良教師有關年資之採計、獎章之等別等，請依「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暨請

頒服務獎章要點」規定辦理。 

  



三、 其餘事項，請參照銓敘部九十一年五月二十日部退三字第○九一二一四一三三號函與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局給字第○九一○○一六七○一號函釋辦理。 

  

釋十八、 教師於學年度中由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轉任公立大學年資未中斷，原任博

士後研究之年資，得否與公立大學之年資併計，於學年度終了時辦理年功加薪疑義。 

  

教育部 93.3.24台人（一）字第 0930029357號函 

  

依「大學及專科學校教師年功加俸辦法」，大專校院教師均以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者，

始予年資（功）加薪，並無採計他校非聘任年資辦理年資（功）加薪之依據。教師於學年度中

由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轉任公立大學年資未中斷，原任博士後研究之年資，尚不宜與

公立大學之年資併計，於學年度終了時辦理年資（功）加薪。 

 

        發稿單位： 人事處    

 

  



二、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敘薪規定  

 

 

二、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敘薪規定 

( 一 ) 採計曾任中小學教師年資 

  

釋一、 中小學校長或教師，於轉任大專校院教師時，可否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採計經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有案之薪級疑義。 

  

教育部 84.11.27台（84）人字第 058435號 

  

查本部七十九年三月五日台（七九）人字第八九四七號函規定：「曾任中小學教師轉任大專校

院教師時，其與現職等級相當之中小學教師年資自即日起得按年提敘，惟仍受本職最高薪之限

制。」惟鑑於中小學教師與大專校院教師相互轉任之情形日增，為期公平合理，自即日起該等

人員原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有案之薪級，於轉任時，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仍支原

薪，如原敘薪級高於所聘職務本職年功薪最高級時，予以保留，俟將來聘任相當薪級之職務時，

再予回復，在此之前已轉任之教師，得比照辦理。本部七十九年三月五日台（七九）人字第八

九四七號函同時停止適用。 

  

釋二、 曾任高級中等學校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之試用教師，於轉任大專校院教師時，

可否採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7.9.25台（87）人字第 87105455號 

  

中小學教師與大專校院教師之遴用資格及薪級結構不同，以往均未有採計提敘薪級，迄七十九

年三月五日台（七九）人字第八九四七號函公布後，大專教師方得採計與現職等級相當之中小

學教師年資至本職最高薪，本部八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台（八二）人字第○七六五二號函並就上

函所述「與現職等級相當之中小學教師」予以補充規定，係以中小學專任教師為限。嗣考量該

二類教師間相互轉任之情形日增，乃以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台（八四）人字第○五八四三

五號函規定，中小學教師原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有案之薪級，於轉任時，得在本職最高年

功薪範圍內仍支原薪。故公立中小學專任合格教師轉任公立大專校院專任合格教師，其敘薪得

按上開規定辦理，至曾任公立中小學試用、代理、代課等非專任合格教師者，因非上開規定之

適用對象，其年資尚無法採計提敘。 

  

釋三、 教師於學年度中由高職教師轉任講師時，如任教年資未中斷，亦未改支薪級，且服務

成績優良，應得於學年度終了併資辦理年資加薪（年功加俸）。 

  

教育部 93.12.27台人（二）字第 0930150158號書函 

  

( 二 ) 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 

  

釋一、 大學教師在國外之服務年資之採計，目前仍以與教學或研究有關之年資為限。 



  

教育部 79.1.17台（79）人字第 2446號 

  

查教師在國外之服務年資，目前仍採計與教學或研究有關年資為限。大學教授曾任加拿大不列

顛哥倫比亞省水資源局擔任「研究工程師」之年資不宜採計；至其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林業廳研究處擔任主任研究員之年資，如屬與教授職等相當之專任研究人員，且與擬任教學科

目相同者，得在教授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薪級。 

  

註： 請參閱本部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八一）人字第六八八二三號重行釋示函。 

  

釋二、 副教授職前曾於取得博士學位後擔任中興工程顧問社代理正工程師、工程師及主任工

程師等職務，因上開職務非專任研究人員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0.4.16台（80）人字第 17624號 

  

查大專校院教師職前年資除後備軍人年資、行政機關及公私立學校相當等級之年資得予採計提

敘外，任職於民間團體之年資僅限於專任研究人員，且所任研究工作須與擬任教學科目相同

者，其年資始得比照公立學校學術研究機構專任研究人員年資採計提敘，技術人員、行政人員

均不得比照採計提敘。本案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並非公立機構，所任代理正工程師、正工

程師及主任工程師等職務亦非專任研究人員，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註： 請參閱本部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八一）人字第六八八二三號重行釋示函。 

  

釋三、 檢送「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乙份。 

  

教育部 81.12.11台（81）人字第 68823號 

  

一、 依本部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研商大專校院教師採計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之可行性」

會議結論辦理。 

  

二、 查目前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財團法人研究機構、政府立案之學術研究機構

及國外公、民營研究機構年資提敘薪級，仍係以研究項目與任教科目相近、等級相當之專任研

究人員年資為限；惟邇來迭有大專校院建議，為延攬業界長才，充實師資陣容，請准從寬採計

該等教師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專任研究人員以外之其他服務年資（如：行政人員、工程師等）

提敘薪級、本部鑒於從寬採計教師職前曾在國內外具規模之民營機構有關專業年資，對充實大

專師資陣容確有助益，爰於本（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邀集部內有關單位暨大專校院代表會

議研商，會中除確認該項採敘之必要性外，並研訂採敘之原則規定。 

  

三、 「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中，關於研究性、

非研究性私人機構專任研究人員以外職務年資之採敘，因係新增規定，故原則上以本函發文日

後新聘之教師為適用對象；惟薪級未達本職最高薪之現職教師，其所具國內外私人機構任職經

歷，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得予採敘者，亦得比照辦理，其於本函發文日一個月內申請者，



得自該發文日起改支，其於本函發文日一個月後申請者，則自審定日改支。 

  

釋四、 「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二— ( 二 ) 規

定之補充規定。 

  

教育部 82.2.26台（82）人字第 10422號 

  

                                          十七                 

查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條規定，除第一款訂有 

                                          十六                     

  

副教授     博士 

得依     學位或同等學歷聘任之規定外，依同條二、 

講 師  碩士 

  

三款規定，未具前項學歷者，則復具有相關工作之基本年資， 

  

                                                              副教授 

並以專門著作送審通過後，始得聘為       ；復依教育人員 

                                                             講 師 

  

任用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教授之聘任資格，均須具有相關工作之基本年資後，復經送審專門著

作通過，始得聘任，並無得依學歷逕聘之規定，是以，本部前開台（八一）人字第六八八二三

號函訂「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二— (二)規定：

「其原任職務與擬任教師職務等級是否相當，應就其原任職務與擬任教師職務需具資格條件認

定之」，宜依下列補充規定予以認定： 

  

                副教授           博士 

一、 職前於獲有     學位或同等學歷後，任職國內外 

         講 師           碩士 

  

   私人機構年資，得視為與「擬任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並 

  

                                                    副教授 

依前項部訂原則認定辦理採敘事宜；至        取得 

                        講 師 

  

博士 

學位或同等學歷前，任職國內外私人機構服務年資， 

碩士 

  

則一律不予採計。 



  

二、 教授其於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私人機構年資，得先以「與副教授職務等級

相當」視之，因副教授起敘薪額為三五○元，教授起敘薪額為四七五元，相差六級，以薪級換

算年資，期間須經六年，故其是項年資，自第七年起，得認定為與教授職務等級相當，並准依

前項部訂原則認定辦理採敘事宜。 

  

註： 請參閱本部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五八○號函規定。 

  

釋五、 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八一）人字第六八八二三號函訂「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

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一— ( 三 ) 適用規定。 

  

教育部 82.3.3台（82）人字第 11661號 

  

查本部鑑於各大專校院辦理講師以上教師申請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案件，於

認定各項要件或證件時，確具實際上之困難，故於前揭提敘薪級原則中僅作原則性規定，保留

適度彈性，是以，各校以不違反部訂原則之基本精神為前提，得依學校特性另訂作業規定或將

特殊個案提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通過後辦理。 

  

釋六、 大專教師曾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職務年資，不符依「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

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申請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2.4.26台（82）人字第 022084號 

  

一、 查本部六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台（六二）人字第八八一八號函訂「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社專

職人員轉任教育人員年資採計要點」係比照銓敘部訂定之「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專職人員暨

公務人員服務年資互相採計要點」訂定，復查銓敘部七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七六）台華甄三

字第一二六八二○號函以：「......前經考試院核准之『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專職人員暨公

務人員服務年資互相採計要點』及『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世

界反共聯盟中國分會』、『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三民主義大同盟』等專職人員服

務年資，轉任行政機關職務時予以採計乙案，經考試院第七屆第一五三次院會決議：自中華民

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三日廢止。」本部爰於七十七年九月十四日以台（七七）人字第四三三九九

號函釋略以：「『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社專職人員轉任教育人員年資採計要點』溯自民國七十六

年十二月三日廢止，至『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等團體年資之採計，學校教職員均比照

公務人員辦理，故應一併停止適用。」準此，目前公務人員暨學校教職員曾任「中國青年反共

救國團」年資，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二、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係內政部登記有案之公益社會團體，非屬學術、科技研究機構，

亦不符「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第一點之（三）

所稱「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性私人機構」，是以，本案講師曾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

團職務年資，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七、 大專校院講師，奉准留職停薪，赴美進修碩士學位，進修期間同時受聘該校擔任教學



助理（ Assistantship ），是項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2.5.4台（82）人字第 024536號 

  

查銓敘部七十七年四月九日七七台華法一字第一四八二六一號函規定，公職人員留職停薪期

間，其原職位仍在保留狀態，不失公職人員身分，不得另行就業。本案講師留職停薪進修期間，

受聘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學助理，該項職務依規定不得認定為專任服務年資，採計提敘薪

級。復查其所任教學助理職務，係相當助教職務，並係其取得碩士學位前所任職務，與本部八

十二年二月廿六日台（八二）人字第一○四二二號函補充規定，亦屬不符。 

  

釋八、 未具博士學位之副教授尚不得比照教授採計職前獲博士學位後，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

年資提敘薪級計資規定，採計職前獲碩士學位後曾任年資辦理提敘。 

  

教育部 82.5.12台（82）人字第 025510號 

  

一、 查「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二—(二)：「其

原任職務與擬任教師職務等級是否相當，應就其原任職務與擬任教師職務所具資格條件認定

之」之規定，本部八十二年二月廿六日台（八二）人字第一○四二二號函補充規定， 

  

                  副教授  博士 

       僅得以取得  學位或同等學歷後，任職國內外 

                       講 師  碩士 

  

  私人機構年資，視為與所任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並依部 

  

               副教授     博士 

  訂原則認定辦理採敘事宜；至       取得     學位或同 

                                                           講 師     碩士 

  

  等學歷前，任職國內外私人機構服務年資，則一律不予 

  

                        十七 

   採計。上開規定，係因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條第一 

                       十六 

  

          博士             副教授 

  款規定，具   學位或同等學歷者，得聘任為      ， 

       碩士             講 師 

  

  其未具上開學歷者，須具備相關工作之基本年資，並經專門著作送審通過後，始得聘任。

因私人機構人員之任 

  



  

  

                         副教授 

  用，並無類似大專校院教師之資格送審制度，故 

                         講 師 

  

                                                                        博士 

  職前曾任私人機構年資，除當時已具  學位或同等學 

                                                                        碩士 

  

  歷者，得認定為職務等級相當，得依部訂原則辦理採敘外，餘不得申請採敘。至上函規定，

教授其於獲得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私人機構年資，自第七年起，准依部訂原則辦理採

敘事宜，係因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教授本無得依學歷逕聘之規定，且目前國內外

亦無高於博士之學位，為使具博士學位者，經聘為教授後，其職前獲博士學位後曾任私人機構

年資，亦得適用「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提敘薪

級，以維其權益，爰於上開台（八二）人字第一○四二二號函中規定，教授獲博士學位後職前

曾任私人機構年資，以副教授與教授之最低薪級級差為基本年資，予以認定是項年資自第七年

起，視同與教授職務等級相當，並得依部訂原則採敘。 

  

二、 綜上說明，副教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職務等級」相當年資，係以當時已否具有博士

學位認定，故副教授取得碩士學位後，未獲博士學位前，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尚不符依

部訂原則辦理提敘薪級。 

  

釋九、 大專校院教師不得採計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職務年資提敘薪級。 

  

教育部 82.5.13台（82）人字第 26138號 

  

貴校共同科副教授張○○，申請採計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職務年資提敘薪級

乙案，以政黨非屬「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第一

點所稱「私人機構」，張師是項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 外交部函告駐外各館處辦理國內各機關學校擬聘或現職人員海外任職經歷證明文件驗

證處理原則。 

  

教育部 82.6.30台（82）人字第 035774號 

  

依照「駐外館處文件證明辦法」規定，外交部駐外館處辦理文件驗證，係就公文書上職官之資

格、簽名與鈐印之真偽予以證明，亦即僅作形式效力之證明。故各館（處）於受理驗證該等國

外任職經歷證明文件時，應請申請人先將文件送經該國主管機關驗證後，各館（處）再驗證該

主管機關簽章屬實；至於其所任職公、民營機構之資本額、立案情形或設置標準等實質內容資

料，則應由申請人自備證明文件，並依前述程序辦理驗證，各館（處）不需負查證之責。 

  



釋十一、 修正本部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八一）人字第六八八二三號函訂「大專校院講

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第一點之 ( 二 ) 。 

  

教育部 83.1.18台（83）人字第 003047號 

  

一、 鑑於國外學校教師任用資格或職務區分與國內制度差異頗大，故各大專校院辦理講師以

上教師採計國外任教年資提敘薪級，於認定「職務等級相當」時，迭有疑義，為劃一該項認定

標準，茲修正部訂「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第一

點之(二)為：「國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知名之公、私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及經教育部認可

之國外大專校院。」將任教國外大專校院教師亦予納入規定。嗣後各大專校院辦理講師以上教

師申請採敘國外任教年資案件，除應依上開台(八一)人字第六八八二三號函訂提敘薪級原則暨

其相關函釋辦理外，其原任職務與擬任教師 

  

                                                                           二

月廿六日 

  職務等級相當之認定，並請依本部八十二年          

                                                                           五

月十一日 

  

                          一○四二二 

  台（八二）人字第            號函釋辦理。 

                          二五五一○ 

  

二、現職講師以上教師依本函規定申請改敘者，其改敘生效日，於本函發文日一個月內申請者，

自發文日起改支；其於該函發文日一個月後申請者，則自審定之日改支。 

  

釋十二、 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申請採計曾任律師、會計師及建築師等專門職業人員年資提

敘薪級，除依部訂「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暨其

相關解釋辦理外，其原任機構規模之認定，宜請提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通過後辦理。 

  

教育部 83.2.21台（83）人字第 008875號 

  

一、 本部為延攬業界長才，充實大專校院師資陣容，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台（八

一）人字第六八八二三號函訂「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

原則」乙種，該原則第一點之三規定，「私人機構」含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

性私人機構（如：企業、公司等），其中「具有規模」之認定標準，準用考試院、行政院八十

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會同訂定發布之「技術人員任職國內外公民營機構認定標準」第四條規定辦

理。依上開認定標準規定，國內外具有規模之民營機構係指：(一)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實

收資本額在新臺幣肆仟萬元以上，且年營業額達新臺幣壹億伍仟萬元以上者。(二)在主管機關

登記有案，其病床在一百張以上，且符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設置標準之醫院。(三)在

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之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其財產總額達新臺幣肆仟萬元以上者。 

  



二、 由於律師、會計師及建築師等專門職業人員僅需向主管機關登記，加入公會即可設立事

務所執行業務，並無實收資本額之登記，故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曾任該等專門職業人員，擬

依現行規定申請採計年資提敘薪級時，對於原任事務所是否具有規模之認定，確有困難，為便

於學校延攬具有該等實務經驗之人才，同意參照本部八十二年三月三日台（八二）人字第一一

六六一號函釋，將該項規模之認定，提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通過後辦理。各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並得就教師原任事務所之「公費收入」及「加入勞工保險員工人數」等因素加以考量。 

  

三、 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律師、會計師及建築師等專門職業人員年資提敘薪級之

生效日，以教師向學校申請採敘之日為準，並依本部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八一）人字第

六八八二三號函說明三或該函所送「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

薪級原則」第四點辦理，其經追溯生效者，生效日不得早於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釋十三、 助理教授職前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任職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是否適用「大

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6.9.30台（86）人（一）字第 86100580號 

  

一、 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一規定，助理教授除第一款訂有依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

聘任外，餘未具前項學歷者，尚須具相關工作之基本年資，並以專門著作送審通過後，始得聘

任。另依該條例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有關副教授、教授之聘任資格，均須具有相關工作之基本

年資，並經送審專門著作通過，始得聘任，尚無依學歷逕聘之規定，因此，助理教授職前於獲

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任職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視為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並依

本部台（八一）人字第六八八二三號函訂「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

資提敘薪級原則」認定辦理提敘。 

  

                                                      副教授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之       於獲取學位後，所任 

                                                      教 授 

  

  私人機構年資，依本部八十二年二月廿六日台（八二） 

  

                                                                 四 

人字第一○四二二號函釋精神，得認定自第   年起，為 

                          八 

  

 副教授 

與   職務等級相當，並准依前項部訂原則辦理採敘 

 教 授 

  

事宜。 

  

註： 參閱教育部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一四一六六六號函規定。 



  

釋十四、 助理教授職前獲有博士學位後，任職中華電信公司電信研究所副研究員之年資，是

否適用「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之規定提敘薪級。 

  

教育部 87.6.17台（87）人（一）字第 87060126號 

  

查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尚未正式民營化，任職該公司年資尚無法適用「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

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辦理提敘薪級：又銓敘部八十七年六月一日八

七台審四字第一六二二四一二號函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八十五年七月一日成立後，其

聘用人員如於聘期屆滿前或屆滿後，改依不適用公務員有關法令之規定任職者，其任職年資無

法類推比照適用該部八十五年六月三日八五台中甄一字第一三一四四五六號函有關「由各機關

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自行訂定之單行規章，經上級機關核准並列入年度預算之專任人員，其

年資得依新修正之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提敘」之規定，辦理提敘薪級。惟考量

本案教師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八十二年一月至八十五年六月，係經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研究所

聘用為副研究員，其聘用案並送銓敘部登記有案，該年資業經   貴校採敘在案，據此，其於

八十五年七月起，經由電信總局部分業務獨立出而成立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繼續聘用為副

研究員之年資，如其遴用資格與原電信總局聘用副研究員之資格相同，則可認定為職務等級相

當，其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准予按年提敘。 

  

釋十五、 教師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畢博士學程，完成口試，因學制關係，於一九

九八年七月始取得學位證書，此尚未取得正式畢業證書之期間可否視為具有博士同等學歷而辦

理年資採敘疑義。 

  

教育部 88.6.3台（88）人（一）字第 88058562號 

  

一、 查「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對於以臨時畢業證書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以：「本部八十六年一月十三日台（八六）審字第八六○一二○三三號函修訂為已取得

就讀學校核發之臨時畢業證書，證明已獲得學位，但因學校作業暫時無法取得正式學位證書

者，同意視為同等學歷證書審定資格，並依該臨時畢業證明書所載通過論文考試完成學位要求

之事實認定時間。」參酌上開規定，教師修畢博士學程並完成論文口試，而因學制因素未及取

得學位證書，為辦理該期間任職年資之認定，同意自取得學校核發之臨時畢業證書日起，視為

具有博士同等學歷。惟臨時畢業證書僅敘述完成修業課程，而未敘明已通過論文考試完成學位

要求之事實者，不得視為具有博士同等學歷。 

  

二、 另依「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之規定，教

師曾在本部認可之國外大專校院擔任專任職務，其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相近，與現職職務等級

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依規定採計提敘薪級。按上開規定，教師博士後研究，係擔任學校

之專職工作者，得依規定採敘；惟如係受僱於學校教授個人者，則尚無法採計該項任職年資提

敘薪級。本案所附博士後研究證明書，係敘述教師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英國帝丹大學土木系教授個人邀請下從事研究工作，是否符合上開規定，宜

請查明後依規定卓處。 

  



釋十六、 教師到校服務前任職行政機關期間，留職停薪於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進行博士後研

究之年資，得否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9.10.17台（89）人（一）字第 89116938號 

  

一、 查本部八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台（八二）人字第○○三○四七號函規定，為劃一各大專校

院辦理教師採計國外任教年資提敘薪級之認定標準，爰修正部訂「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

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第一點之（二）為「國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知名之公、

私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及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專校院」。依上開規定，「大專校院講師

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業將任教國外大專校院教師納入規定，

各大專校院辦理講師以上教師申請採敘國外任教年資案件，應依該原則暨其相關函釋辦理。又

基於一資不得二用原則，大專校院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以職前年資送審取得教師證

書者，該用為取得教師資格之職前年資，不能再予採計提敘薪級。 

  

二、 本案教師任職農委會林業試驗所之年資，依所附證明文件曾因進修辦理留職停薪，該進

修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仍應依本部八十二年五月一日台（八二）人字第○二三二九七號函釋

有關「公職人員留職停薪期間，職位仍在保留狀態，不失其公職人員身分，依法不得另行就業，

進修期間同時受聘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助教授年資，不宜於辦理敘薪時予以計資」之規定辦理。 

  

釋十七、 助理教授曾任中國華中理工大學博士學位後之研究人員年資可否採計提敘。 

  

教育部 89.10.20台（89）人（一）字第 89119355號 

  

查本部八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台（八二）人字第○○三○四七號函規定，為劃一各大專校院辦理

教師採計國外任教年資提敘薪級之認定標準，爰修正部訂「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

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第一點之（二）為：「國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知名之公、私

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及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專校院」。將任教國外大專校院教師亦予納

入規定，嗣後各大專校院辦理講師以上教師申請採敘國外任教年資案件，應依「大專校院講師

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暨其相關函釋辦理（詳參公立學校教職

員任用敘薪釋例彙編第二四例）。關於教師曾任國外大專校院職務年資擬予提敘薪級，請依上

開規定認定。另中國華中理工大學尚非本部認可之國外大專校院，併予敘明。 

  

釋十八、 補充 91.10.1 修正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

則第一點之規定。 

  

教育部 91.11.5台（91）人（二）字第 91156697號令 

  

本部九十一年十月一日台（九一）人（二）字第 91111202 號令修正「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

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第一點規定，案內第一點之（二）應包含「及經

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專校院」文字，茲補充說明前開原則第一點之（二）規定為「國外具有規

模且為國際知名之公、私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及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專校院。」 

  



( 三 ) 其他敘薪規定 

  

釋一、 大專教師薪資起支改支疑義。 

  

教育部 70.7.13台（70）人字第 22732號 

  

專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合格後，其薪資差額得自審定合格證書內所載年資起算日期補發，前經

本部七十年三月廿一日台（七○）人字第八五五五號函釋在案，所謂薪資差額，係指審定合格

證書內所載年資起算之日起應行改支之薪額與審定前原核敘薪額之差額。 

  

釋二、 關於省立專科學校教師於取得較高學歷時，如未升等，其現支薪級又未達新取得學歷

於敘薪辦法附表（一）所訂之起薪標準者，得比照「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予以改敘薪級。 

  

教育部 71.3.20台（71）人字第 08659號 

  

一、 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一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之核敘，除專科以上學校教

員外，依本辦法之規定」已將專科以上學校教員排除於適用該辦法之外。 

  

二、 惟查大學及獨立學院聘任待遇規程（已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廢止）第九條規定：「......

曾任教師或有特殊情形者，得酌自較高級起薪」，專科學校教師取得較高學歷，如未予升等，

其現支薪級又未達新取得學歷於敘薪辦法附表(一)所訂之起薪標準者，得由原服務學校參照前

開起薪標準，予以改支。 

  

釋三、 大學教師在職進修獲較高學歷，如其現支薪已達新取得學歷之起敘薪標準者，仍不得

再按新取得學歷起敘，並計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教育部 74.11.8台（74）人字第 49892號 

  

大學教師在職進修獲較高學歷，其現支薪已達新取得學歷起敘標準者，可否再予按新取得學歷

及按其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改支乙案，已由本部留供討論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修正

案時通案研議，惟於未另作修正前，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獲較高學歷，如其現支薪已達

新取得學歷之起敘標準者，仍不得再按新取得學歷起敘標準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釋四、 專科學校副教授取得較高學歷，而其現支薪未達所取得學歷之起薪標準者，可參照「公

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改支薪級。 

  

教育部 75.3.4台（75）人字第 08263號 

  

本部七十一年三月廿日台（七一）人字第○八六五九號函曾解釋：「......專科學校教師取得

較高學歷，如未予升等，其現支薪級又未達新取得學歷於敘薪辦法附表 (一)所訂之起薪標準

者，得由原服務學校參照前開起薪標準，予以改支」。 

  



釋五、 副教授應銓定簡任任用資格考試及格，不得比照甲等特考及格敘薪。 

  

教育部 75.4.15台（75）人字第 15103號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轉考選部七十年一月六日（七○）選一字第○○○四五號函釋：「銓定

任用資格考試及格者，依法僅取得銓定其本職位之任用資格，其與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特種考

試及升等考試之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均不相當，不能視同具有後三種考試之及格資格」，是以

依考選部前開解釋，銓定簡任任用資格考試及格，既與公務人員甲等特考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

均不相當，自不宜比照甲等特考及格敘薪。 

  

釋六、 大學兼任教師轉任專任教師，其兼任教學年資不得折半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75.5.28台（75）人字第 22776號 

  

查「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師資格審查規程施行細則」第六條一項三款規定：「兼任教師年資折半

計算」，故大專院校教師於辦理升等時，兼任教師年資得依上開規定，折半計算（兩年抵一年）。

惟此僅限於辦理教師升等方面，至於辦理敘薪年資採計時，兼任教師年資尚無採計提敘薪級之

法令依據。 

  

釋七、 教師自六十六年升等為教授，惟著作送審至七十四年五月始獲通過，不得自六十六年

起按年提敘至教授本職最高薪及補發薪資差額。 

  

教育部 75.7.23台（75）人字第 31433號 

  

查本部七十年十一月廿日台（七○）人字第四一九八七號函曾解釋：「專科學校副教授，在資

格未經審定前，不得辦理年資加薪，應俟其審定合格後，再補辦年資加薪，及依本部七十年三

月廿一日台（七○）人字第八五五五號函規定，補發薪級差額。」就上開規定而言，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升等，在送審期間不得辦理年資加薪，應俟資歷審定後，自審定合格證書內所載年資

起算日補發薪資差額。案內教授雖自六十六年六月起送審，惟歷經九年，均因著作未達標準，

另送著作再審，至七十四年五月始獲通過。依本部前開解釋，應自七十四年五月起補辦年資加

薪及補發薪資差額，六十六年六月至七十四年五月間之年資不得再按年提敘。 

  

釋八、 助教曾任聘用代理助教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75.11.5台（75）人字第 50215號 

  

在聘為正式助教前，曾任助教職務代理人，由於擔任職務代理人之年資銓敘部七十三年三月廿

七日台（七三）楷甄一字第一○七○○號函已解釋，其代理期間之年資，轉任公務人員送請銓

敘時不予採計（本部七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台（七三）人字第一三七○四號函並同時解釋，該項

代理年資，轉任學校職員亦不予採計）。曾任助教職務代理人之年資，宜比照上開規定不得採

計提敘。 

  



釋九、 講師升聘為副教授，其任講師時未辦理年資加薪之年資不得提敘。 

  

教育部 75.11.7台（75）人字第 50631號 

  

一、講師升聘為副教授，經本部審查通過，並自七十四年十月起資，其講師任內七十一及七十

三學年度考績受三分之一限制不能晉級。 

  

二、 按教師年資採計提敘之原則，除應為教學或研究年資始得採計外，並應為等級相當之年

資。案內講師業經本部審定升等為副教授，其在講師任內七十一及七十三學年度考績受三分之

一限制不能晉級之年資，係屬講師年資，與副教授等級並不相當，不宜提敘二級支薪。 

  

  

  

釋十、 原任講師依先聘後審方式升聘為副教授，於副教授資格審查通過後，應自副教授年資

起算日起，補發薪資差額，不宜再以講師辦理年資加薪。 

  

教育部 76.10.1台（76）人字第 46288號 

  

查專科以上學校審查合格之教師，於任教滿一學年時，除年功加俸依大學及獨立學院教授年功

加俸辦法辦理外，其餘均採年資加薪辦法，由學校按每滿一學年晉薪一級，並自審定合格證書

內所載年資起算日期補發薪資差額。陳君自七十三年八月由貴校依先聘後審方式升聘為副教

授，以講師資格佔副教授缺額，支領副教授學術研究費，於七十五年三月始送審合格取得副教

授資格，依規定應自副教授年資起算日起補發薪資差額，不宜再以講師辦理年資加薪。 

  

釋十一、 教授資格送審未獲通過，於學期中途自請降等改聘為副教授，可併資辦理年資加薪。 

  

教育部 78.1.10台（78）人字第 01206號 

  

本部七十一年九月六日台（七一）人字第三一○四三號函釋：「專科學校教師在學期中經改聘，

並准予改支有案者，年終不宜再據以併資辦理年資加薪（年功加俸）」。上開規定中所稱「改

聘」，係指低一等別教師升聘為高一等別教師經改敘薪級者而言。本案教師係由高一等別教師

降等改聘為低一等別教師，與上開情形不同，同意准予併資辦理七十六學年度年功加俸。 

  

釋十二、 助教服預備軍官役之年資不得採計提敘。 

  

教育部 78.2.23台（78）人字第 07759號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補充要點」第十六點規定：「服預備軍官役年資，得每滿一年提敘

一級支薪。」惟因現行「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一條明文規定排除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

適用，且因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薪級結構與中小學教師薪級結構不同，故目前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敘薪時，均未予採計其服預備軍官役之年資提敘薪級。 

  



釋十三、 副教授曾任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副研究員年資，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

提敘。 

  

教育部 79.10.17台（79）人字第 51084號 

  

查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研究人員之聘任資格及職務等級係比照大專同等級教師之規

定，即研究員比照教授、副研究員比照副教授、助理研究員比照講師，研究助理比照助教。本

案張員前任該會副研究員，其聘任資格及職務等級與現職副教授相當，該項年資得於本職最高

薪範圍內按年計敘。 

  

註：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已修正大專教師職務等級。 

  

釋十四、 大專校院助教，曾任中小學代課教師年資，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2.2.15台（82）人字第 07652號 

  

查本部七十九年三月五日台（七九）人字第八九四七號函規定：「曾任中小學教師轉任大專校

院教師時，其與現職等級相當之中小學教師年資自即日起得按年提敘，惟仍受本職最高薪之限

制。」因上開規定所稱「與現職等級相當之中小學教師」係以中小學專任教師為限，未含中小

學代課教師，是以，助教曾任中小學代課教師年資，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五、 大專以上學校教師因補繳經歷證明文件，提敘薪級之生效日規定。 

  

教育部 82.4.7台（82）人字第 017864號 

  

大專以上學校教師應聘到職，於接獲敘薪通知書一個月內，檢附有關經歷證件申請改敘者，得

追溯自起聘之日改敘；於接獲敘薪通知書超過一個月後，始補繳經歷證件，申請改敘者，得自

審定之日改支。現職教師依新增規定申請改敘者，其於該規定生效日（發文日）一個月內申請

者，自該規定生效日（發文日）起改支；其於該規定生效日（發文日）一個月後申請者，則自

審定之日改支。 

  

釋十六、 副教授於副教授資格審查通過前曾任依先聘後審方式升聘之副教授（未具資格）年

資可否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3.5.4台（83）人字第 022318號 

  

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一、二項規定：「各級私立學校校（院）長、教師之遴用資格，依

公立同級、同類學校之規定。前項校（院）長、教師，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登記、檢定

合格或核定有案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核敘資格及薪給，其服務年資得合併採計......」本案副

教授曾任私立大同工學院之「副教授」因未經審定通過不符上開得合併採計之規定，其年資應

不得視為與其現職等級相當予以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七、 大專校院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七條規定新聘副教授，並支給副教授學術研究費，

嗣因著作送審未獲通過，改以講師聘任，其原支之副教授學術研究費差額，應予收回。 

  

教育部 83.7.11台（83）人字第 036878號 

  

查大專校院教師聘任資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已有明確規定，其未具副教授資格者，不得

聘任為副教授，而其於送審期間按副教授標準支給學術研究費，純係暫支，非屬既得權益，且

現行教育人員人事法規，並無教師送審未通過時，其於送審期間溢支之待遇得免予繳還之規

定。準此，其所溢支之待遇在性質上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之利益，不宜予以保障，應依民法第

一百七十九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之。 

  

釋十八、 學校於八十一年八月一日聘任○師為「副教授」，其博士學位證書記載畢業年月為

八十一年十月，經審定之副教授證書起資日期亦為八十一年十月，其八、九月份薪資應如何發

給。 

  

教育部 84.5.27台（84）人字第 024821號 

  

查本部八十年十月一日臺（八○）審字第五一四六六號函頒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

業須知」貳—一—（九）規定：「國外大專校院學歷證書除歐洲地區以外，均以正式畢業證書

送驗，臨時畢業證書及通過學位考試資格證明書均不得據以送審。」復查本部七十七年三月十

九日臺（七七）審字第一一二五二號函規定：「凡持義大利、西班牙兩國臨時畢業證明書及成

績單者，得由任教學校送審教師資格，惟審定通過後核發臨時教師證明書，有效時間三年，逾

時不換送正式畢業證書者，則註銷臨時教師證書。」依上開規定，各大專校院依學歷聘任或升

等教師，除義大利及西班牙兩國之學校以外，均不得採認臨時畢業證書、或通過學位考試資格

證明書或成績單等其他臨時證明文件。本部亦曾於八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以臺（八一）人字第五

六七九○號函重申在案。本案○師於八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如已報到並有服務事實，

為維護其權益，如具次高學歷碩士學位，其八、九月薪資似宜以其所具「講師」資格發給。 

  

釋十九、 講師於八十四學年度因升等經改聘為副教授，可否辦理年資（功）加薪（俸）。 

  

教育部 85.1.22台（85）人（一）字第 85001357號 

  

查本部七十一年九月六日臺（七一）人字第三一○四三號函釋：「專科學校教師在學期中經改

聘，並准予改支有案者，年終不宜再據以併資辦理年資加薪（年功加俸）。」上開規定中所稱

「改聘」，係指低一等別教師升聘為高一等別教師經改敘薪級者而言。本案講師於八十二學年

度已支講師年功薪六二五元，復於八十四年八月升聘為副教授，因未改支薪級，應得從寬辦理

年功加俸。 

  

釋二十、 七十四年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原依「先升後審」方式聘任之教師，其資

格送審至今尚未通過者，應即改聘。其改聘日期，同意自最後一次教師資格送審未獲通過之日

起算，該段服務年資，原依本部七十四年八月廿一日台（七四）人字第三五六○九號函規定暫

停晉級之薪級，同意自改聘之日起辦理年資加薪（俸），其間溢領之學術研究費並應追繳。 



  

教育部 86.2.3台（86）人（一）字第 85102447號 

  

查本部台（七四）人字第三五六○九號函規定：「因升等著作未獲審查通過，自願降調副教授，

自可自降調之日起改以副教授本薪辦理年資加薪，至任職教授期間既已佔教授缺額，並支領教

授學術研究費，依過去之解釋例，不宜再以副教授補辦年資加薪。」以上開規定實施前，「先

升後審」之情形普遍，其暫停晉級之年貴，影響其退休時薪級，經審慎研酌乃重行規定。 

  

釋二十一、 大專教師年資加薪因受原等級最高年功薪限制不予加薪之年資，得否於升等時採

計提敘。 

  

教育部 86.2.25台（86）人（一）字第 86005593號 

  

原任講師，八十一學年度年功加俸核敘本職最高年功薪六二五元後，其間因受職務等級之限

制，不予加薪之年資，於八十五年八月改聘副教授時，尚不得採計提敘。惟八十四學年度已任

滿一年，於升等時，得在新職務薪級範圍內晉級支薪。 

  

釋二十二、 未取得教授、副教授證書而擔任教授、副教授之年資不予採敘。 

  

教育部 86.3.6台（86）人（一）字第 86012469號 

  

一、 查「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師聘任待遇規程」（八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廢止）第二條：「大學

及獨立學院聘請教師，應按 

  

                      副教授 

  

照教師審查合格之等別聘任之。......」以○師    證 

  

                        教 授 

  

       七十六 

  

書係於   年八月起資，故職前於私立大學擔任教 

  

      八十二 

  

  授、副教授之年資，因未經審查合格，其年資尚不得採計。 

  

二、 至本部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八一）人字第六八八二三號函頒「大專校院講師以上

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所稱「私人機構」係指(一)國內財團法人或

政府立案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二)國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知名之公、私立學術、科技等

研究機構。(三)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性私人機構。因此，國內立案之私立學



校尚不屬於上開「私人機構」之範圍。 

  

釋二十三、 未取得助教證書之現職助教，其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86.10.28台（86）人（一）字第 86118874號 

  

一、 查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各級學校初任教師，除有特殊

情形者外，應於到職三個月內，依本條例第三十條規定報請審查其資格。逾期不送審，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聘約期滿不予續聘；送審未通過，應即解聘。」是以，因個人因素未依規定檢證

辦理送審，尚未構成追溯年資起計或補請教師證書之理由。 

  

二、 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於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修正公布後，助教依其聘任時間之不同，其

屬性已有差異，條例修正前所進用之助教，仍具教師身分，其有關權益及人事管理事項，應適

用教師之現有規定；至條例修正後所進用之助教，已不具教師身分，有關其薪級之核敘，請比

照相關聘任人員規定辦理。 

  

釋二十四、 專科學校校長原依校長職務等級敘薪七七○元，卸任後聘為副教授，其薪額可否

不受副教授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教育部 87.2.17台（87）人（一）字第 87004289號 

  

查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依法銓敘合格人員調任低職等職務仍以原職

等任用者，仍敘其調任前經銓敘部銓敘審定之俸級......。」本案副教授擬保留原任校長所敘

七七○元薪級一節，同意參酌上開規定准予暫支。 

  

釋二十五、 副教授起敘規定，及已作為取得副教授資格之年資不得再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 

  

教育部 87.12.17台（87）人（一）字第 87141666號 

  

一、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之薪給制度與教師不同，教師職前曾任該院研究人員年資，應以與

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方予採計提敘，尚無法按原支薪級銜接支薪，至兼任教師

之年資向不予採計提敘薪級。 

  

二、 依「公立學校教師暨助教職務等級表」附註七、附註八之規定，依修正前之「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取得副教授證書之教師，仍自三五○元起敘；依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

日修正施行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取得副教授證書者，則自三九○元起敘，惟

依該條第一款規定以取得博士學位後具有四年經歷送審者，該作為取得副教授資格之四年任用

基本年資，不得再作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 

  

釋二十六、 教師借調期滿歸建之薪級核敘疑義。 

  

教育部 88.6.9台（88）人（一）字第 88065090號 



  

教師辦理留職停薪借調期滿歸建時，得比照職前年資採計之規定，將借調期間所任與現職職務

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註： 請依本部 93.12.23 台人（二）字第 0930148716A號令規定辦理。 

  

釋二十七、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留職停薪借調期滿歸建時，其借調期間及前後在校任教年

資服務成績優良者，准予併計按學年度補辦年資加薪或年功加俸；各校辦理教師借調案件，應

確實依「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等相關法令規定

審核，避免借調案件寬濫影響校務推展。本部八十八年六月九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

○六五○九○號書函並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教育部 93.12.23台人（二）字第 0930148716A號令 

  

釋二十八、 大專教師職前年資之採計及薪給起支，比照「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八條

之一規定辦理。 

  

教育部 94.1.11台人（一）字第 0930175267C號令 

  

本部 93 年 12月 22 日台參字第 0930171496A號令修正發布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

8條之 1規定：「（第 1項）教職員有未經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

成績優良者，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第 2項）前項未經採計提敘之

職前年資，低於現敘薪級者，為職務等級不相當。」及同辦法第 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教

師之薪給，自實際到職之日起支。」有關公立大專校院教師職前年資之採計及薪給起支，比照

上開規定辦理。本部 82年 4月 7日台（82）人字第 017864 號函釋有關大專以上學校教師應聘

到職，於接獲敘薪通知書一個月內，檢附有關經歷證件申請改敘者，「得追溯自起聘之日改敘」

之規定，修正為「得追溯自實際到職之日改敘」。 

 

        發稿單位： 人事處    

 

  



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教師敘薪規定  

 

 

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教師敘薪規定 

( 一 ) 起敘標準 

  

釋一、 幼稚園教師之敘薪標準。 

  

教育部 64.11.14台（64）人字第 30464號 

  

經依幼稚園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登記或檢定合格之公立幼稚園教師，得按其學歷（資格）依照

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比照國民小學教師薪級表之規定辦理，免扣除基本年資。 

  

釋二、 技術教師取得甲級車床技術士證，同意核敘一四○元。 

  

教育部 75.5.13台（75）人字第 20038號 

  

技術教師取得甲級車床技術士證，同意比照銓敘部七十四年九月十二日（七四）台華甄五字第

四○一○二號函規定，核敘一四○元（相當委任十級），惟取得甲級技術士證前之年資不得再

行提敘。 

  

釋三、 中等學校教師非師範院校之專科畢業，已修滿教育學分者，其屬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

者自一七○元起敘，二年制、五年制畢業者自一六○元起敘。 

  

教育部 75.11.14台（75）人字第 51836號 

  

查「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規定，非師範院校之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者自一六○元

起敘，二年制、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者自一五○元起敘。而已修滿規定之教育學分者，二年制

專科學校畢業自一七○元起敘，二年制、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自一六○元起敘。 

  

釋四、 大學畢業在省市立師範學院進修部國小師資班取得學分證明書，經參加國民小學候用

教師甄試錄取後，其實習期間之薪級同意核支一八○元，又其職前如有可採計提敘之年資，宜

俟實習期滿辦妥教師登記後再行依規定提敘。 

  

教育部 78.12.22台（78）人字第 63469號 

  

一、 國小師資班結業生參加國小教師甄選及格者，依該班招生簡章規定，第一年係屬實習教

師，並不適用「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校長暨教師資格標準」之有關規定。 

  

二、 該等人員俱為大學畢業經修習規定之教育學分成績合格，其實習期間之薪級同意核支一

八○元。惟實習期間該等人員尚非正式合格教師，渠職前如具有依規定可採計提敘之年資，仍

宜俟實習期滿成績合格並辦妥教師登記後，再依現行有關規定辦理提敘。 



  

釋五、國小師資班結業之教師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79.10.19台（79）人字第 51556號 

  

省、市立師範學院國小師資班結業生，參加國小教師甄選合格，實習期滿，成績合格並辦妥教

師登記者，其實習年資，得採計提敘一級支薪，惟受教師本職最高薪限制。 

  

釋六、 國中教師持有本部審定合格之講師證書，不得比照具碩士學位或教師在職進修研究所

四十學分結業者核敘薪級。 

  

教育部 81.12.1台（81）人字第 66395號 

  

查依現行規定，中等學校教師依學歷起敘薪級，講師證書係其資格證書非屬學歷證書，故尚不

得比照具碩士學位者，自二四五元起敘，亦不得比照教師在職進修大學研究所四十學分結業

者，辦理提敘薪級。 

  

釋七、 自八十七學年度起，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於大學校院畢業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經初檢、教育實習、複檢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資格者，於擔任中小學正式教師時，自一九○元

起敘。 

  

教育部 87.9.1台（87）人（一）第 87092306號 

  

一、 師資培育法規定，大學校院或師範校院畢業者，均需修滿教育學程或規定之教育學分，

並經初檢、教育實習、複檢程序，始取得合格教師資格。茲以一般大學校院畢業與師範校院畢

業者，取得教師資格之過程相同，核與「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暨附表「公立各級學校教

職員敘薪標準表」規定「師範校院各學系結業後實習期滿畢業自一九○元起敘」之情形相當，

爰統一規定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中小學正式教師，於八十七學年度起任教

時，其起敘薪級之規定。 

  

二、 至依「師資培育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等

規定，按師資培育法施行前之原有規定，以登記方式取得教師證書者，則仍按「公立學校教職

員敘薪辦法」暨附表「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之規定，分別按其學歷起敘。 

  

三、 依「師資培育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之規

定，以代課、代理等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教師資格者，於八十七學年度起受聘擔任正式

合格教師時，比照上開規定辦理，惟其已作為折抵之年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級。 

  

釋八、教師折抵教育實習年資之敘薪疑義。 

  

教育部 88.2.3台（88）人（一）字第 88012109號 

  



本部八十七年九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九二三○六號函規定：「依『師資培育

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之規定，以代課、代理等

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教師資格者，於八十七學年度起受聘擔任正式合格教師時，......

其已作為折抵之年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級。」本部八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台（八七）人（一）

字第八七○九九七三六號函有關「自八十七年八月一日起受聘擔任中小學教師，其前經作為折

抵之代課（理）等教師年資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級」之規定，係指受聘擔任中小學正式合格

教師。至試用教師以試用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後，學校應予重行改聘為正式合

格教師，並按上開規定辦理。 

  

釋九、 於八十五年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八十五學年度參加教育實習一年，於八十六學年

度開始任教者，得否自一九○元起敘。 

  

教育部 88.3.29台（88）人（一）字第 88026463號 

  

一、 本部八十七年九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九二三○六號函規定：「自八十

七學年度起，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於大學校院畢業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初檢、教育

實習、複檢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資格者，於擔任中小學正式教師時，自一九○元起敘。」茲有

少數教師係於八十五年大學畢業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於八十五學年度依「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之規定實際參加教育實習一年，並於八十六學

年度應聘擔任中小學正式教師，以上開人員同係依師資培育法暨其相關規定取得合格教師資

格，爰同意該類人員得與八十七學年度之新進教師同適用本部八十七年九月一日台（八七）人

（一）字第八七○九二三○六號函之規定，自一九○元起敘。 

  

二、 另本部八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六七二八七號函規定：「教

師職前試用、代課等年資，於折抵教育實習一年後，不再採計提敘薪級之規定同意延後自八十

七學年度起實施。」本部八十七年九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九二三○六號函規

定，八十七學年度起，具大學畢業學歷並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中小學正式教

師，自一九○元起敘，而以代課、代理等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者，該已作為折抵之年資不得

再予採計提敘薪級。基於上述規定，依師資培育法暨其相關法規規定，以代課、代理、試用等

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並自八十六學年度任教之具有大學畢業學歷之教

師，因八十六學年度敘薪時，其作為折抵之年資仍得作為採計提敘薪級用，故該類人員仍維持

自一八○元起敘薪級，不得比照自一九○元起敘。 

  

釋十、 依師資培育法暨其相關規定取得教師資格且八十六學年度於私立學校及幼稚園任教之

專任合格教師，於八十七學年度以後轉任公立學校及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之敘薪疑義。 

  

教育部 88.8.6台（88）人（一）字第 88093526號 

  

一、 依本部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研商「中小學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及「公立學校教師

宜否銜接原任私立學校教師時所支薪級」相關事宜會議決議辦理。 

  

二、 公立學校及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學校及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年資，仍按現



行規定，以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予以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三、 對於「八十六學年度在私立學校及幼稚園任教之專任合格教師，其經作為折抵教育實習

之試用、代課（理）教師年資仍得採計提敘薪級，嗣於八十七學年度至公立學校及幼稚園擔任

專任合格教師時，依八十七學年度規定按學歷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並扣除作為折抵教育實習之

年資後，致薪級相較為低」之情形，考量該類人員在私立學校係屬專任合格教師，且按公立學

校薪給制度敘薪，不宜因八十六學年度及八十七學年度對於折抵教育實習後之年資得否採敘規

定之變更，致由私立學校轉至公立學校任教重行核敘時，薪級有高低差異之分，爰對於該類八

十六學年度依規定核敘有案之專任合格教師，於八十七學年度以後轉至公立學校及幼稚園擔任

專任合格教師，其於核敘薪級時，准按八十六學年度之敘薪規定辦理。 

  

四、 依師資培育法暨其相關規定取得教師資格並於八十六學年度任教之專任合格教師，其起

敘薪級係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附表「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之規定，分

別按學歷起敘；其中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具大學畢業學歷之教師係自一八○元起敘；另八

十六學年度任教之專任合格教師，其職前試用、代課（理）教師年資經折抵教育實習後，仍得

作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 

  

釋十一、 八十八學年度應聘之專任合格教師聘任及敘薪疑義。 

  

教育部 88.8.7台（88）人（一）字第 88092876號 

  

一、 依教師法第十二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應具有

合格教師證書（以證書所載日期為準）始得受聘擔任專任合格教師；未具合格教師證書前，學

校應不得聘任為專任合格教師。故經學校聘任為專任合格教師後始能辦理報到及依規定核敘正

式教師薪級。 

  

二、 為配合各級學校教師甄選作業，對於實習期滿而尚未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為使其不致

失去當年八月應聘之機會，本部乃同意得檢附實習教師證書及當年八月底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

書之切結書報名參加各校教師甄試。持該切結書參加甄試通過者，學校得在其切結期限內暫保

留教師職缺，備其取得合格教師證書時聘任之。故該切結書係作為參加甄選之用途，並非作為

甄試通過後不論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與否均即行聘任之依據。 

  

三、 自八十七學年度起，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且具大學畢業學歷之中小學

專任合格教師，自一九○元起敘，另以代課、代理、試用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者，該作為折

抵之年資不得再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 

  

釋十二、 國小教師參加教育實習又同時在私立高中夜（補）校擔任教師年資，暨國中教師以

曾任私立高中夜（補）校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其同時間在國中擔任代理教師之年資等，可

否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8.10.6台（88）人（一）字第 88112285號 

  



一、 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敘薪，均係按「年」採計提敘薪級，所稱年即指「期間」，而「期間」

並不因同時任多項職務而形成倍數之「期間」，故辦理年資採計僅得就該段「期間」認定，合

先敘明。 

  

二、 教師之職前年資經作為取得任用資格者，基於一資不得二用原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

級，故按師資培育法之規定參加教育實習者，因教育實習係屬取得教師資格之過程，故不予採

計提敘薪級，教師以職前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者，該作為折抵之年資亦與實際參加教育實習者

同，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均不予採計提敘薪級。本案教師「實際參與教育實習復於夜間擔任私立

高中夜（補）校專任教師」及「擔任國中代理教師復於夜間擔任私立高中夜（補）校專任教師」，

係於同一期間擔任二項職務，茲依前述，教師任職期間不因同時間任多項職務而形成倍數之期

間，故渠等「實際參與教育實習之期間」及「作為折抵教育實習之職前任職期間」，均已作為

取得任用資格之用，該段期間均不得再予 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三、 教師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三十五條規

定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應如何起薪及採計職前年資疑義。 

  

教育部 88.10.20台（88）人（一）字第 88127763號 

  

一、 本部八十七年九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九二三○六號函規定，自八十七

學年度起，凡依「師資培育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

之規定，於大學校院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初檢、教育實習、複檢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證

書且具大學畢業學歷之中小學專任合格教師，自一九○元起敘。 

  

二、 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辨法」第三十五條係有關中小

學及幼稚園教師修畢其他教育階段別、科（類）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後取得其他教育階段別合

格教師證書之規定，教師適用該條文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自屬本部前揭起敘薪級規定之適用對

象。另所詢其職前年資採計一節，因該類人員依條文規定免除參加教育實習，故其職前年資如

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且未曾作為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得按規定辦理採計提敘

薪級。 

  

釋十四、 國小教師具建築學士學位，其薪級起敘疑義。 

  

教育部 88.11.8台（88）人（一）字第 88138327號 

  

自八十七學年度起，依師資培育法規定經初檢、教育實習、複檢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且具大

學畢業學歷者，於受聘擔任中小學專任合格教師時，其起敘標準經本部以八十七年九月一日台

（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九二三○六號函規定，以其情形與「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敘薪標

準表」規定「師範校院各學系結業後實習期滿畢業自一九○元起敘」之情形相當，爰統一提高

其起敘標準為一九○元。按上開規定，非自師範校院畢業之中小學專任教師，其起敘薪級已較

以往一般大學畢業自一七○元起敘之標準提高，自不再適用「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

第六點規定重複提敘薪級。 

  



釋十五、 國民中學教師職前曾任專科以上學校助教年資採計提敘疑義。 

  

教育部 91.12.4台（91）人（一）字第 91155637號書函 

  

一、 查本部八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一八八七四號函規定，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於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修正公布後，助教依其聘任時間之不同，其屬性已有差

異，條例修正前所進用之助教，仍具教師身分，其有關權益及人事管理事項，應適用教師之現

有規定；至條例修正後所進用之助教，已不具教師身分，有關其薪級之核敘，請比照相關聘任

人員規定辦理。 

  

二、 另有關曾任聘任人員年資之採敘規定，依本部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台（八四）人字

第○六四三○○號函規定，得採計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釋十六、 高級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轉任大專校院教師敘薪相關疑義。 

  

教育部 92.2.17台人（二）字第 0910198316號書函 

  

一、 查本部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台（八四）人字第○五八四三五號函規定，公立中小學

教師原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有案之薪級，於轉任公立大專校院教師時，得在本職最高年功

薪範圍內仍支原薪，如原敘薪級高於所聘職務本職年功薪最高級時，予以保留，得在本職最高

年功薪範圍內仍支原薪，如原敘薪級高於所聘職務本職年功薪最高級時，予以保留，俟將來聘

任相當薪級之職務時，再予回復。 

  

二、 另查「大學及專科學校教師年功加俸辦法」第四條規定：「教師之年功加俸每年一級，

並得按年遞晉，至本職最高級為限。」故依本部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台（八六）人（一）字

第八六○○五五九三號函規定，公立大專教師年資加薪因受原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限制不予加

薪之年資，於改聘較高職務等級時，尚不得採計提敘，但 渠前一學年度因已任滿一學年，故

於升等時，得在新職務薪級範圍內晉級支薪，係考量大專教師年資加薪、年功加俸於次學年度

開始時執行，並受職務等級之限制，故教師前一學年度任滿一學年，已支本職年功薪最高級者

自無級可晉，若於次學年度開始時因升等，職務等級調整，仍可晉級者，自應予辦理。 

  

( 二 ) 取得較高學歷改敘 

  

釋一、 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疑義。 

  

教育部 63.5.16台（63）人字第 12821號 

  

教師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應重新核敘，並非按薪級表差額加級。 

  

釋二、 現職教師取得新學歷資格後改敘及應屆畢業生聘用起薪均自次學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教育部 63.6.27台（63）人（一）字第 16574號 



  

查我國大專院校係採學年學分制，其新學歷資格之取得，均以學年為階段，必須修習規定學分

及年限後，始取得畢業資格。凡以應屆大專畢業資格申請改敘薪級或聘用者，均應自次學年（八

月一日）起生效。 

  

釋三、 高級商職附設補校專任教師（夜間部）利用日間就讀大學研究所畢業申請改敘薪級，

其服務年資中學歷與經歷牴觸者，擇一採認。 

  

教育部 64.7.18台（64）人字第 18108號 

  

李員在充任中壢商職專任教師期間復在中興大學研究所就讀乙節，姑准免予追究議處，惟在學

期間，如領有研究生公費應查明追回，至其薪級改敘部分，請依照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敘

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項，「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擇一採認」之規定辦理。 

  

釋四、 舊制實習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70.6.11台（70）人字第 18504號 

  

師範院校結業生分發中學實習一年，其實習年資於取得碩士學位辦理改敘時，准予提敘一級計

敘，惟在實習期間經考核結果不予晉級之年資不予採計。 

  

釋五、 學經歷時間牴觸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70.11.7台（70）人字第 40039號 

  

中小學教職員在職進修取得碩士學位申請改敘，其服務年資應否扣除進修之年資乙案，請仍照

「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項：「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擇一採認」之規定辦

理。 

  

釋六、 省立高級中學教師帶職帶薪赴美進修一年，取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科學教育碩士學歷，

可採認據以改敘薪級，惟應扣除帶職帶薪服務經歷。 

  

教育部 71.7.17台（71）人字第 24478號 

  

查前開碩士學歷業經查證屬實，得依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十項：「經繼續進修

取得較高學歷者，按其新取得學歷起敘標準改敘，但以本職最高薪為限」之規定予以改敘，惟

查前項學歷係帶職帶薪一年期間取得，其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依敘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項：「學

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擇一採認」之規定，於辦理改敘薪級時，自應扣除帶職帶薪服務經歷一

年之薪級，以免重複計資。 

  

釋七、 國民小學教師在同一時期中取得雙重較高學歷，可採高學歷提敘。 

  



教育部 72.2.4台（72）人字第 4383號 

  

一、 查本部六十五年八月二日台（六五）技字第一九九六一號函釋示：「大學暨獨立學院學

生學籍規則」第廿八條第六款疑義「學生同時在二所學校註冊入學者，應予退學。查師專暑期

空中教學為二年制專科學校，如同時在大學或獨立學院夜間部就讀，則具有雙重學籍，有違規

定」。來函所舉之國民小學教師取得雙重較高學歷之修業期間既有重疊，自不宜分別辦理提敘

薪級，惟為維護當事人權益，可採較高學歷提敘。 

  

二、 省、市教育廳局仍應繼續嚴格執行本部前項規定，一經發覺教師有雙重學籍者，即依規

定報請處理，免再發生類似提敘薪級之困擾情事。 

  

釋八、 學校教師取得較高學歷，奉准自當年八月一日改敘之薪級，應比照進修四十學分成績

合格提敘後之規定，不得作為上學年度成績考核之基薪。 

  

教育部 73.12.14台（73）人字第 52721號 

  

一、 本部七十三年九月廿一日台（七三）人三七三○六號函同意貴廳所釋「教師在職進修四

十學分成績合格，於八月一日提敘後之薪級，不得作為上學年度成績考核之基薪」。查學校教

師因取得學歷改敘雖與進修四十學分提敘之原因不同，惟新敘薪級自八月一日生效，其屬次一

學年度則係一致，仍應比照辦理為宜。 

  

二、 本部六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台（六七）人字第二七一七九號、六十八年八月廿四日台（六

八）人字第二四一九五號函釋「現職國小校長或教師於取得師專夜間部畢業資格後，准自當年

八月一日開始照專科學歷改敘後，再據以辦理成績考核加薪」，同時廢止適用。 

  

釋九、 國中教師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得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惟學歷與經歷牴

觸部分，應擇一採認。 

  

教育部 75.10.27台（75）人字第 48155號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敘薪標準表說明五規定：「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擇一採認，但在夜

間學校畢業者，得併予採計。」依上開規定，除參加夜間部之進修，學歷與經歷時間得併予採

計外，其餘參加各種進修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部分均應擇一採認。案

內洪師自七十二年開始參加研究所進修，於七十五年取得碩士學位，由 貴局重新按碩士學位

改敘，依二四五元起薪，並按其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計敘，由於其進修研究所之三年年

資已採計提敘薪級，故其學歷與經歷已明顯牴觸，仍應依規定擇一採認。 

  

釋十、 肄業期間年資不得採計。 

  

教育部 78.3.7台（78）人字第 09699號 

  

國民小學懸缺代課教師，曾於大學夜間部修業至第四學年結束後因成績因素遭致退學，該學歷



可否採計敘薪乙案，因其係學業成績不合格而退學，肄業期間不宜採計提敘，以免影響教師素

質。 

  

釋十一、 夜間部專任教師利用日間進修取得碩士學位，辦理學歷改敘時，學歷與經歷時間仍

然牴觸，應擇一採認。 

  

教育部 78.6.13台（78）人字第 27708號 

  

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項規定：「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擇一採認，但在

夜間學校畢業者，得併予採計。」有關夜間部專任教師利用日間就讀大學研究所畢業辦理改敘

時是否扣除進修年資一節，本部未明確解釋，惟查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七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七

七教人字第八八五七九號函曾規定略以：「查本國學制，各大學之研究所均未設夜間學校，故

參加研究所在職進修取得碩士學位辦理改敘時，僅適用該第五項前段『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

擇一採認』之規定。該師係以在職進修方式取得研究所碩士學位，惟其學歷與經歷時間仍然牴

觸，故辦理改敘時仍應擇一採認。」本案宜請參照辦理。 

  

釋十二、 國中教師取得新學歷申請改敘，其服務期間經專案考核所晉之薪級，得合併年資在

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 

  

教育部 78.12.22台（78）人字第 63548號 

  

一、 教師於七十八年七月取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部畢業資格，申請改敘薪級，其曾併記

兩大功之專案考核晉敘一級，可否合併年資提敘乙案。 

  

二、 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規定教師在同一學年度內記二大功辦理專案考核時得晉本

薪一級，又依該考核辦法規定年終考核列四條一款或二款者亦得晉一級，教師於同一年度內已

共晉兩級，故於取得新學歷申請改敘薪級時，在服務期間經專案考核所晉之薪級得合併年資在

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 

  

  

  

釋十三、 教師經繼續進修取得碩士學位改敘時，其原經師範校院結業分發擔任實習教師一年

之年資，可採計為任教年資據以提敘薪級。 

  

教育部 79.2.9台（79）人字第 5601號 

  

關於師範校院結業生實習年資之採計，查本部七十年六月十一日台（七○）人字第一八五○四

號函規定：「師範院校結業生分發中學實習一年，其實習年資於取得碩士學位辦理改敘時，准

予提敘一級計敘，惟在實習期間經考核結果不予晉級之年資不予採計。」上函所稱「實習期間

經考核結果不予晉級之年資」於七十四年八月六日「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修正後，

應指依「師範校院結業生教育實習準則」評定實習成績為不及格之實習年資。 

  



釋十四、 教師在職進修取得碩士學位，依其新取得學歷核薪，並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

級，惟應扣除進修期間之年資；又其改敘生效日，得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九條之

二規定，自審定改敘之日起改支。 

  

教育部 79.6.25台（79）人字第 29733號 

  

一、 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四規定：「教員依其學歷核計起支薪級，並按服

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受本職最高薪級之限制」暨說明五規定：「學歷與經歷時間牴

觸擇一採認」，本案莊師取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學位，得依前開說明四規定依

其新取得學歷核薪，並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惟莊師係於任教期間，以請事假方式

進修取得該項學歷，故依說明五之規定，應扣除其兩年半之經歷。 

  

二、 又「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九條之二規定：「改支：因補繳學經歷證件或取得新

資格申請改敘者，均自審定改敘之日起改支」。莊師取得學歷申請改敘依前開規定得自審定日

生效。 

  

釋十五、 夜間部專任教師，利用日間進修取得學士學位，其進修時間非在上班時間，且不影

響教學，准予按日間部教師於夜間學校畢業申請改敘之規定辦理。 

  

教育部 79.12.12台（79）人字第 61782號 

  

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項規定：「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擇一採認，但在

夜間學校畢業者，得併予採計」。日間部專任教師於夜間、暑期、週末進修取得學歷申請改敘，

目前均准併予採計。本案羅師係夜間部專任教師，利用日間進修取得學士學位，其進修時間非

在上班時間，且不影響教學，其申請改敘乙節，准予按日間部教師於夜間學校畢業申請改敘之

規定辦理。惟夜間部專任教師利用日間在研究所進修取得碩士學位辦理改敘時，因國內目前尚

無夜間部研究所之設置，基於日夜間部教師取得碩士學位改敘規定一致之考量，仍應依本部七

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台（七八）人字第二七七○八號函辦理。 

  

釋十六、 國中教師自國立空中大學畢業，得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十項「經繼

續進修取得較高學歷者，按其新取得學歷起敘標準改敘，但以本職最高薪級為限」之規定辦理

改敘。 

  

教育部 80.5.28台（80）人字第 26394號 

  

教師自國立空中大學畢業，可否比照一般大學畢業提敘薪級疑義，查國立空中大學畢業生所修

學分與一般大學相同，既已取得畢業證書，得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十項：「經

繼續進修取得較高學歷者，按其新取得學歷起敘標準改敘，但以本職最高薪級為限」之規定辦

理改敘。 

  

釋十七、 學歷改敘薪級生效日疑義。 

  



教育部 80.12.5台（80）人字第 65945號 

  

國民小學教師於暑期期間在師範學院進修畢業者，其改敘生效日期，宜參照本部七十一年三月

八日台（七一）人字第○六九七八號函規定辦理，即凡收到畢業證書後一個月內申請改敘者，

均自當年九月一日改支，超過一個月者，則自審定之日改支，如收到時間與證書上所填發證時

間差距過久，由申請人負責舉證之責任，證明確實取證時間。 

  

釋十八、 中小學教師取得碩士學位申請改敘，其寫作論文期間，仍屬進修期間，於採計服務

年資時，仍應予扣除。 

  

教育部 81.4.27台（81）人字第 21328號 

  

寫作論文期間，雖未利用日間進修課程，惟仍屬進修期間，其服務年資之採計請仍依「公立學

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所附「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五：「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擇

一採認」之規定，扣除其在職進修年資後辦理。 

  

釋十九、 中小學教師進修研究所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申請改敘，仍應依「公立學校教職員

敘薪辦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自審定之日改敘生效。 

  

教育部 81.12.8台（81）人字第 67970號 

  

查目前國內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係採學分制，碩士班修業二年，得延長二年，至少須修讀二

十四學分；博士班修業二年，得延長四年，至少須修讀十八學分。故碩士、博士學位之授予雖

係配合學期辦理，惟其學位資格之取得係以畢業證書所載日期開始生效，是以，教師依該等學

歷申請改敘者，仍以自審定之日生效為宜。  

  

釋二十、 國小教師在職進修師範學院進修部，取得學士學位，應比照大學教育系、教育學院

各學系畢業者，自一八○之起支薪級並改敘。 

  

教育部 82.11.29台（82）人字第 066580號 

  

查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暨其附則規定，中小學教師經進修取得較高學歷，得按其新學歷

起敘標準起敘，並採計服務成績優良年資，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提敘薪級，惟學歷與經歷

時間牴觸之年資不予採計。另師範大學或師範學院各學系結業生，其分發中小學實習者，自一

八○元起敘，實習期滿畢業者，因實習期間不得辦理成績考核，故得採計實習年資，自一九○

元起敘。教師在職進修師範學院進修部，修業四個暑假，取得學士學位，雖於返校服務期間實

施教育實習，計修得八學分，惟與前述結業後分發實習一年，成績及格始可取得畢業資格者，

仍屬不同。故教師取得學士學位，仍應比照大學教育系、教育學院各學系畢業者，自一八○元

起敘，並採計服務年資（考列四條二款以上者），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提敘薪級，故亦

不得依現支薪級逕予提晉二級支薪。 

  

釋二十一、 國民小學教師進修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申請改敘日期疑義。 



  

教育部 84.10.12台（84）人字第 049788號 

  

有關中小學教師進修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申請改敘薪級乙節，本部八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台（八

一）人六七九七○號函規定：查目前國內研究所碩士班係採學分制，修業二年，得延長二年，

至少須修讀二十四學分，故碩士學位之授予雖係配合學期辦理，惟其學位資格之取得係以畢業

證書所載日期開始生效，是以，教師依該等學歷申請改敘者，仍應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

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因補繳學經歷證件或取得新資格申請改敘者，均自審定改敘

之日起改支。」所謂審定日，係指主管機關核定之日，如核定日未予敘明，則以機關發文之日

為生效日期。 

  

釋二十二、 教師進修國內大學研究所，如進修科系與教師登記科目之本科系或相關科系不符，

經取得學位後，可否改敘疑義。 

  

教育部 84.11.9台（84）人字第 055319號 

  

經查教師在職進修取得碩士學位，依其新取得學歷改敘，並無要求必須「與教師登記科目之本

科系或相關科系」相符，本案請逕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九條之二規定辦理。 

  

釋二十三、 國中教師在職進修期間曾休學一年，其取得碩士學位後之改敘疑義。 

  

教育部 85.1.22台（85）人（一）字第 85001298號 

  

查本部七十九年六月廿五日台（七九）人二九七三三號函規定：教師在職進修取得碩士學位，

依其新取得學歷核薪，並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惟應扣除進修期間之年資；......」

本案邱員於任教期間，以請事假方式進修取得碩士學位，期間雖休學一年，惟休學期間並未進

修，仍有任教之事實，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五規定：「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

擇一採認」，其休學一年同意不計入進修期間。 

  

釋二十四、 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取得碩士學位，未及辦理改敘薪級即辭職轉任大專校院教師

之薪級核敘疑義。 

  

教育部 85.1.22台（85）人（一）字第 85001536號 

  

有關中小學教師轉任大專校院教師，本部前以八十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台（八四）人○五八四三

五號函釋，該等人員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含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已授權者）審定有案之薪級，

得在所聘職級最高年功薪範圍內仍支原薪。因此，中小學教師轉任前已核定之薪級，得依上開

規定辦理，應無疑義。惟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薪級生效之日，該等人員已辭職者，不得依

上開規定辦理。又因中小學教師取得新學歷改敘薪級，係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規定

辦理，於大專教師並不適用。本案教師職前於國中任教一年，因進修研究所獲碩士學位後，旋

即於八十四年八月一日辭職轉任專科學校，其取得新學歷之改敘薪級尚未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審定，或審定生效當日，當事人已離（辭）職，尚不得以二六○元核敘。 



  

釋二十五、 國中教師擬自八十五年八月一日申請提前復職及敘薪疑義。 

  

教育部 85.7.16台（85）人（一）字第 85054130號 

  

關於中小學教師取得碩士學位申請改敘，應以正式畢業證書為依據，又本部八十一年四月廿七

日台（八一）人字第二一三二八號函釋略以，其寫作論文期間，仍屬進修期間，改敘時，其服

務年資之採計仍應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所附「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五：

「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擇一採認」之規定，扣除其在職進修年資後辦理。至留職停薪尚未期

滿提前復職者，如經權責機關同意，尚無不可。 

  

釋二十六、 國小教師加修特教學分並擔任啟智班教師提敘一級在案，嗣後取得特教系學士學

位申請改敘薪級，得否再行提敘一級案。 

  

教育部 85.12.31台（85）人（一）字第 85105199號 

  

有關中小學教師修畢特殊教育專業科目二十學分，提敘一級應具要件，本部八十二年一月十五

日台（八二）人字第○二七六八號函已作明確規定，其旨在鼓勵未具現行「特殊教育 教師登

記及專業人員進用辦法」所訂合格特殊教育教 

  

特殊教育學校（班）試用 

  

師應具資格之現職              教師，進修特殊 

  

普  通  科  合  格 

  

教育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並於取得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資格後， 

  

繼續擔任 

  

特殊教育教師所為之規定。本案教師七十六年畢業 

  

改     任 

  

於五年制師範專科學校音樂科，於七十七年修畢特殊教育學分，已具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資格，

經提敘一級在案，八十五年八月取得學士學位時，既依一八○元起敘，採計原服務年資改敘，

其原提敘之薪級，業於改敘時取代在案，依前開函釋之規定，不得再行重複提敘一級。 

  

註： 本部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台（八二）人字第○二七六八號函業經本部以八十八年十月十

二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一二四七五七號函廢止。 

  

釋二十七、 教師未依規定程序，自行前往進修取得較高學位，於「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



發布後，可否據以改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6.6.7台（86）人（一）字第 86049910號 

  

有關現職教師因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繼續進修，於取得較高學歷後，得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

薪標準表說明」十規定，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改敘薪級。至教師如違反「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

法」之規定，自行前往進修，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本於權責另予議處。 

  

釋二十八、 具碩士學位之國小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7.1.2台（87）人（一）字第 86141708號 

  

查本部八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二四三○號函釋有關教師因辭職

進修碩士學位，因非現職教師，不符「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十，經繼續進修取得

較高學歷得以改敘之規定，係指中小學教師而言。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一條已明

文排除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適用，因此，本案教師職前擔任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助教時，以在職

進修方式進修研究所，畢業後轉任國小教師，其敘薪尚不得引用上開敘薪標準表說明十所指改

敘之規定辦理，應以其所具碩士學歷起敘，並採計職前已敘二四五元以上之薪級核薪。 

  

釋二十九、 國小教師加修特教學分並擔任啟智班教師提敘一級在案，嗣後取得特教系碩士學

位，依其碩士學位起敘時，採計服務成績優良年資按年提敘後，得否再予提敘一級疑義。 

  

教育部 87.8.28台（87）人（一）字第 87089279號 

  

一、 查本部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台（八二）人字第○二七六八號函規定，為鼓勵未具合格特

殊教育教師資格之現職特殊教育學校試用教師、普通科合格教師，進修特殊教育專門科目二十

學分，並於取得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資格後，繼續擔任或改任特殊教育教師，爰統整歷來相關規

定後訂定該類教師進修特殊教育專門科目二十學分，得予提敘一級支薪之要件；同函並述及，

教師已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其薪級已比照師院結業者自一八○元起敘重核有案，其畢業於師

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雖加修學分屬實，惟非因加修學分取得特殊教育合格教師資格，尚非教

師進修特殊教育專業科目二十學分提敘一級規定之適用對象，故不得提敘一級支薪。復查本部

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一○五一九九號函規定，教師修畢特殊

教育學分，已具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資格，經提敘一級在案，嗣取得學士學位時，既依一八○元

起敘，採計原服務年資改敘，其原提敘之薪級，業於改敘時取代在案，故不再重複提敘一級。

按上開規定，本案教師取得特教系碩士學位，應請逕按取得較高學歷改敘之規定，採計服務年

資（學歷與經歷牴觸者擇一採認）辦理改敘，尚無本部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台（八二）人字第

○二七六八號函規定之適用。 

  

二、 另所詢教師修畢特教學分，擔任特殊班教師已提一級在案，嗣轉為普通班教師且進修取

得較高學歷改敘，是否仍維持已提敘一級有案之薪級一節，請按本部上開規定辦理。 

  

註： 本部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台（八二）人字第○二七六八號函業經本部以八十八年十月十



二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一二四七五七號函廢止。 

  

釋三十、 中小學教師辦理留職停薪進修碩士學位依限復職後，未依規定申請改敘即行離職，

得否逕於新任學校辦理改敘並採計曾任教師年資疑義。 

  

教育部 87.11.13台（87）人（一）字第 87123055號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附表「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十點規定：「經繼續

進修所取得較高學歷而其起支薪級低於原敘薪標準者，按其新取得學歷起敘標準改敘，但以本

職最高薪級為限。」本部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九七三三號函規定：「教

師在職進修取得碩士學位，依其新取得學歷核薪，並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惟應扣除

進修期間之年資；又其改敘生效日，得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自審定改敘之日起改支。」本案教師前於台北縣大同國小任教期間，辦理留職停薪進修取得碩

士學位，合於教師在職進修改敘之規定，於轉任辛亥國小任教時，同意按上開規定，採計服務

成績優良之國小教師年資辦理改敘，其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應擇一採認，並受本職最高薪之

限制；至其前於大同國小離職後曾任台東師院專任助理之年資，不得列為服務年資據以辦理改

敘。 

  

釋三十一、 高級中學教師取得碩士學位辦理改敘之休學期間認定疑義。 

  

教育部 87.11.23台（87）人（一）字第 87129726號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附表「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項、第十項規定，

經繼續進修所取得較高學歷而其起支薪級低於原敘薪標準者，按其新取得學歷起敘標準改敘，

惟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擇一採認。本案教師進修碩士學位期間，曾辦理休學一年，以該休學

期間並無進修之事實，尚毋需計入進修期間。 

  

釋三十二、 國小教師取得碩士學位申請改敘薪級時，其休學期間係屬不同學年度之學期，且

與論文寫作期間重疊，可否以不同學年度學期之休學年資併計一年，俱予提敘一級疑義。 

  

教育部 88.2.23台（88）人（一）字第 88015296號 

  

本部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台（八二）人字第○六六五八○號函規定：「......教師在職進

修師範學院進修部，修業四個暑假，取得學士學位，仍應比照大學教育系、教育學院各學系畢

業者，自一八○元起敘，並採計服務年資（考列四條二款以上者），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

年提敘薪級，......。」按上開規定，教師在職進修改敘採計之服務年資，係以辦理成績考核

之學年度為計算標準，尚無法就不同學年度之畸零月數合併計算。 

  

釋三十三、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得採認改敘薪級。 

  

教育部 88.4.21台（88）人（一）字第 88036468號 

  



中小學教師及公立學校舊制職員係以學歷敘薪，其按「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之規定，

取得各該等別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者，得按「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

法」有關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改敘之規定，申請改敘薪級。 

  

釋三十四、 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改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8.4.29台（88）人（一）字第 88046261號 

  

有關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係按新取得之學歷核薪，再「採計服務年資」每滿一

年提敘一級，其「進修期間」之年資並應予扣除。本部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台（八二）人

字第○六六五八○號函暨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一五二九六號

函係有關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改敘時「採計服務年資」之規定，其經考列四條二款以上之年

資方得採計；另以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一二九七二六號函就

「進修期間」規定，休學期間並無進修之事實，尚無需計入進修期間。 

  

釋三十五、 教師利用寒暑假期間出國進修取得碩士學位，於辦理改敘時是否仍應受「學歷與

經歷牴觸者擇一採認」之限制疑義。 

  

教育部 88.8.6台（88）人（一）字第 88094834號 

  

一、 查本部七十年十一月七日台（七○）人字第四○○三九號函規定：「中小學教職員在職

進修取得碩士學位申請改敘，其服務年資應否扣除進修之年資一案，請仍照『公立學校教職員

敘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項：『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擇一採認』之規定辦理。」本部復於八十

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邀集相關單位就「中小學教師利用寒暑假期間出國進修或於國內碩士在職進

修專班進修取得碩博士學位改敘事宜」開會研商決議以：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改敘，仍

按現行規定，以較高學歷起敘，再採計服務年資按年提敘薪級至本職最高薪止，並受「學歷與

經歷牴觸者擇一採認」原則之限制，即進修期間之年資均應扣除不得採計。 

  

二、 在職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出國進修取得較高學歷，應按本部八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台八八

高（二）字第八八○二七七九二號函修正公布之「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辦理學歷查證

認定。 

  

釋三十六、 中小學教師在職中利用寒暑假出國進修取得較高學歷辦理改敘薪級時，其應予扣

除之進修期間如何計算疑義。 

  

教育部 88.8.26台（88）人（一）字第 88101688號 

  

查本部八十八年八月六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九四八三四號函釋：「中小學教師利

用寒暑假期間出國進修或於國內碩士在職進修專班進修取得碩博士學位改敘，仍按現行規定，

以較高學歷起敘，再採計服務年資按年提敘至本職最高薪止，並受『學歷與經歷牴觸者擇一採

認』原則之限制，即進修期間之年資均應扣除不得採計。」上開規定已敘明取得較高學歷改敘

仍按現行規定辦理，而現行對於教師在職進修取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之進修期間，均係以



其自入學至畢業之全部修業年限認定。 

  

釋三十七、 中小學教師進修研究所在職進修專班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疑義。 

  

教育部 88.10.27台（88）人（一）字第 88129542號 

  

目前各大學並無設置夜間部之法律依據，故並無夜間部研究所之設置，而依「大學辦理研究所、

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及大學先修制度共同注意事項」第三點規定，研究所在職進修專班係由各

大學現有之研究所，針對特定專業領域在職人士所提供結合理論與實際之碩士學程，並得配合

在職學生之需求彈性規劃授課時間。依上開規定，研究所在職進修專班係由各大學「現有研究

所」辦理，並得由學校彈性規劃在日間、夜間、暑期或週末上課，尚非規劃在夜間上課之學校

即屬夜間學校。有關中小學教師進修研究所在職進修專班取得較高學歷，仍請按本部八十八年

八月六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九四八三四號函之規定辦理。 

  

釋三十八、 公立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改敘，其於到職核敘時，曾依規定採計提

敘有案之職前年資均得於改敘時採計作為服務年資。 

  

教育部 92.9.25台人（一）字第 0920139924A號令 

  

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規定，公立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得以新取得

學歷改敘，並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至本職最高薪止，惟學歷與經歷抵觸者擇一採認。

自即日起，公立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辦理改敘時，除到職後之任職年資屬服務年

資外，其於到職核敘時曾依規定採計提敘有案之職前年資均得於改敘時採計作為服務年資，惟

進修時間之年資仍應扣除不予採計。至前已依本部九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台（九一）人（二）

字第九一一○○八五七號函：「公立中小學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採計服務年資改敘薪級，其『服

務年資』尚不包含『職前年資』」之規定辦理改敘，如核敘結果與依本規定核敘結果相較，原

改敘之薪級較低者，得申請依本規定重新辦理學歷改敘，並追溯自原審定改敘之日生效。 

  

( 三 ) 依考試資格敘薪 

  

釋一、 學校教職員其考試及格前大專畢業服預備軍官役之年資不予採計提敘。 

  

教育部 64.1.16台（64）人字第 1390號 

  

按本部六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台（六三）人字第四七二六號函經予釋復：「學校教職員以考試

及格資格起敘薪者，其考試及格前之年資不予採計」在案。 

  

按：本案職員係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進用者。 

  

釋二、 現職中小學教師，經高考或特考及格，其最高薪級仍應按所具學歷辦理。 

  

教育部 65.11.11台（65）人字第 31538號 



  

現行中小學教師薪級制度，係依所具學歷而定其薪級範圍。現職中小學教師，如經高考或特考

及格，係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並非取得較高學歷，依現行敘薪規定，除予提高起敘薪級外，

其最高薪級仍按所具學歷辦理。 

  

釋三、 學校教職員以高考或乙等特考及格資格辦理教師敘薪（改敘）時，得自二三○元起薪，

惟以考試及格資格起敘者，其考試及格前之年資不予採計。 

  

教育部 79.5.12台（79）人字第 21697號 

  

查「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附表（一）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規定：「高考

或乙等特種考試及格者，敘廿三級二二○元」，惟自七十四年五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後，

學校職員因改依考試用人，故經規定於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未修正前，暫比照公務人員之

規定，高考（或乙等特考）及格依委任一級二三○元起薪。茲為使教職員核薪標準一致，凡高

考或乙等特考及格辦理教師敘薪（改敘）時，得自二三○元起薪，惟以考試及格資格起敘者，

其考試及格前之年資不予採計。 

  

釋四、 中小學教師具高考或乙等特考及格者，仍自二三○元起敘。 

  

教育部 82.7.15台（82）人字第 039721號 

  

關於中小學教師具高考或乙等特考及格資格者，可否自二四五元起敘乙節，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建請就現況及政策審慎研議一案，查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中小學教師係依其學歷、畢業

學系與學分取得聘任資格，並敘支薪級，其與職員依考試及格資格任用、敘薪者不同；復以教

師具高考或乙等特考及格資格者，既未取得碩士學位之同等學歷，尚不宜比照職員或具碩士學

位者，自二四五元起敘薪級。 

  

釋五、 高職試用教師於七十九年參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及格，並擔任

食品加工科教師二年，尚不得比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改任及提敘薪級。 

  

教育部 82.11.23台（82）人字第 065236號 

  

一、 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須符合各有關規定，始得轉任為

公務人員，其與參加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逕行分發有關機關任用者，性

質不同，故中小學教師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後，曾實際從事

相當之專門職業或技術職務二年以上，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於符合有關規定時，雖得轉任

薦任第六職等職務，惟因並非均得轉任，與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及格者不同，仍不宜比照參加公

務人員高等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自二三○元改敘或起敘薪級。 

  

二、 復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第八條所稱「改任」係以「經銓敘機關

審定以技術人員任用之現職技術人員」始有其適用，案內人員既為現職試用教師，自不發生改



任問題。 

  

釋六、 教師職前應七十一年特考河海航行人員駕駛甲種三副考試及格，可否比照高考或乙等

考試及格自二三○元起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8.3.29台（88）人（一）字第 88032449號 

  

參加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乙等特考及格人員，經分發實務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始取得考試及

格證書及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以該類人員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故轉任中小學教師時得自二

三○元起敘，合先敘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第五條規定：「經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後，曾實際從事相當之專門職業或技術職務二年

以上，......得轉任薦任第六職等職務。」故具有上開規定資格者，需依規定轉任，並經銓敘

機關銓敘有案後，始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嗣後轉任中小學教師時，方得按其資格敘薪。本

案教師應七十一年特考河海航行人員駕駛甲種三副考試及格，未轉任公務人員取得任用資格

前，尚無法就所應考試及格資格敘薪。 

  

( 四 ) 進修學分結業提敘薪級 

  

1.進修研究所在職進修班修畢四十學分結業 

  

釋一、 中等學校教師奉派赴國外大學進修，不得比照國內大學研究所暑期進修班結業者提敘

本職最高薪。 

  

教育部 66.10.1台（66）人字第 28156號 

  

關於中等學校教師參加大學研究所暑期進修班進修達規定標準者，提敘其薪級，並未包括國外

進修在內。 

  

釋二、 教師進修暑期四十學分薪級提敘疑義。 

  

教育部 70.12.18台（70）人字第 46295號 

  

中等學校教師暑期在大學研究所進修四十學分，經提敘薪級後，轉任其他同級學校服務，原進

修學分已提敘之薪級應予維持，不因轉任同級學校而受影響，又進修結業後未返回原校服務，

亦未提敘薪級者，於再至其他同級學校任教時，仍可依規定提敘薪級。 

  

釋三、 教師進修暑期四十學分提敘薪級生效日疑義。 

  

教育部 71.3.8台（71）人字第 06978號 

  

中等學校教師（含校長）在大學研究所暑期進修班修滿四十學分，成績合格結業，自七十學年

度起，凡收到結業證書後一個月內申請改敘薪級者，均自當年九月一日起改支，超過一個月者，



則自審定改敘之日起支，如收到時間與證書上所填發證時間差距過久，由申請人負舉證責任，

證明確實取證時間。 

  

釋四、 市立高工校長奉派美國賓州大學進修六個月，不得比照研究所暑期進修班辦理提敘。 

  

教育部 72.10.27台（72）人字第 43713號 

  

本部六十六年十月一日台（六六）人字第二八一五六號函釋：「關於中等學校教師參加大學研

究所暑期進修班進修達規定標準者，提敘其薪級，並未包括國外進修在內」。本案不得比照研

究所暑期進修班進修提敘薪級。 

  

釋五、 社教館聘任組長並非教師，其在研究所四十學分進修班結業，不得比照中小學教師提

敘四級。 

  

教育部 73.9.22台（75）人字第 41922號 

  

查本部六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台（六六）人字第一三五四六號函規定：「中等學校教師在大學研

究所暑期進修班進修，連續四年，每年修習十學分，合計修滿四十學分以上，成績合格，獲得

結業證書，返回原校任教者，除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得依規定提敘薪級，最多四級外，其本職

最高薪並准予提至第八薪級五○○元」。惟上開規定，係指中等學校教師而言，社教館聘任組

長職位，雖係比照教育人員採聘任制，但並非教師，且目前教育行政人員及公務人員均無進修

學分提敘薪級之規定，本案不得比照辦理提敘薪級。 

  

釋六、 高工教師參加大學暑期專業科目進修班修滿四十學分後又參加師大教育研究所暑期班

四十學分，於提敘時最多以四級為限，惟本職最高薪仍准提高至五○○元。 

  

教育部 75.11.13台（75）人字第 51541號 

  

依現行規定，參加大學暑期專業科目進修班修滿四十學分，得予提敘二級；參加大學研究所修

習四十學分結業，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四級，本職最高薪並提高至五○○元。案內市立

高工教師以同一資歷（工業技術學院畢業資格）參加大學暑期專業科目進修四十學分，提敘二

級後，復再參加師大教育研究所暑期進修班修滿四十學分結業，擬再申請提敘四級，業已重複。

該員參加該兩項進修，提敘薪級最多以四級為限，惟本職最高薪仍准提高至五○○元。 

  

釋七、 凡中等學校教師參加研究所暑期進修班進修，修滿四十學分，如能確實證明係於收到

結業證書後一個月內申請提敘，均自當年九月一日生效，如超過一個月以上，且無法提出收到

證書之確實日期者，仍自審定之日起支。 

  

教育部 75.11.17台（75）人字第 52415號 

  

查本部七十一年三月八日台（七一）人字第○六九七八號函曾解釋：「中等學校教師（含校長）

在大學研究所暑期進修班修滿四十學分，成績合格結業，自七十學年度起，凡收到結業證書後



一個月內申請改敘薪級者，均自當年九月一日起改支，超過一個月者，則自審定改敘之日起支，

如收到時間與證書上所填發時間差距過久，由申請人負舉證責任，證明確實取證時間。」據瞭

解目前師大發給學員之結業證書日期為八月卅一日，但由於作業上之關係各學員皆於九月中、

下旬始接到結業證書。茲為顧及各當事人之權益，凡中等學校教師參加該項進修，如能確實證

明係於收到證書後一個月內申請提敘，均自當年九月一日生效，如超過一個月以上，且無法提

出收到證書之確實日期者，仍自審定之日起支。 

  

釋八、 中等學校教師參加師大研究所暑期進修班修滿四十學分結業，經提敘四級後，如再參

加研究所進修獲碩士學位，得按碩士學歷重新改敘薪級。 

  

教育部 75.11.25台（75）人字第 53924號 

  

一、 中等學校教師參加師大研究所暑期進修班修滿四十學分結業，經提敘四級後，如再參加

研究所進修，獲得碩士學位，得按碩士學歷重新改敘薪級，惟學歷與經歷時間牴觸者，仍應依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五規定，擇一採認。至於暑期班修滿四十學分之提敘薪級，已

被較高之碩士學歷吸收，不再另予提敘。 

  

二、 另參加師大研究所暑期進修班修滿四十學分結業者本職最高薪為五○○元，取得碩士學

位後本職最高薪得提高為五二五元。 

  

釋九、 國中地理科教師，在師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大專國父思想教師研習班修畢四十學分，並

取得結業證書，因所進修之學分與在國中任教之科目（地理科）並不相關，且未報經服務學校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不得提敘薪級。 

  

教育部 76.3.23台（76）人字第 12277號 

  

國中地理科教師原經由私立大同商業專科學校推薦，前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大

專國父思想教師研習班修畢四十學分並取得結業證書，其所進修之學分與在國中任教之科目

（地理科）並不相關，且未報經原服務學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核與本部六十六年五月十

八日台（六六）人字第一三五四六號函規定情節不符，不得據以提敘薪級。 

  

釋十、 教師參加師大教育研究所暑期進修班進修，連續三年合計修滿四十學分，惟未取得結

業證書，不得申請提敘。 

  

教育部 79.2.5台（79）人字第 4930號 

  

高職教師參加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暑期進修班進修，連續三年合計修滿四十學

分，可否提敘四級乙案，經函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查復：「......依本校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

修登記簡章規定：其修習年限及學分至少四十學分連續四暑期或學年，該員雖連續進修三年修

滿四十學分，但尚有論文寫作等必修課程未曾修習故無法發給結業證書。」因該師僅連續三年

修滿四十學分，且尚未修畢部分必修課程故未取得結業證書，與本部六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台（六

六）人字第一三五四六號函規定不符，宜俟修畢必修課程取得結業證書後再辦理提敘。 



  

釋十一、 國中教師參加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暑期進修班進修滿四十學分結業，因

該進修班簡章規定係提供有志研究國際關係之各階層人士進修機會，招生對象並非現職之中小

學教師，故不宜提敘薪級。 

  

教育部 79.8.8台（79）人字第 38386號 

  

本案國中教師以同等學歷資格（專科畢業）就讀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暑期進修班修

滿四十學分結業，因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暑期進修班簡章規定該進修班係提供有志

研究國際關係之各階層人士進修機會，其招生對象並非現職之中小學教師，與現行規定不合，

不宜提敘四級至本職最高薪級。 

  

釋十二、 「公立中小學教師進修大學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

職最高薪原則」。 

  

教育部 82.3.22台（82）人字第 15240號 

  

一、 依本部本（八十二）年元月十九日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本部為提昇中小學教師教學知能，委託部分公私立大學校院開辦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

並為鼓勵教師進修，於六十六年五月十八日以台（六六）人字第一三五四六號函規定：「中等

學校教師在大學研究所暑期進修連續四年，每年修習十學分，合計修滿四十學分以上，成績合

格，獲得結業證書返回原校任教者，除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得依規定提敘薪級，最多四級外，

其本職最高薪並准予提至第八薪級五○○元」。復於七十七年十二月廿四日以台（七七）人字

第六二五八○號函補充規定：「中等學校教師除符合本部六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台（六六）人字

第一三五四六號函規定者，得准予提敘四級，並受本職最高薪限制外，如原已修滿上項規定學

分，並合於左列各項規定者，同意比照辦理：(一)中小學教師（校長）及教育行政人員轉任中

小學教師（校長）。(二)大學或專科畢業學歷（具報考研究所之同等學歷者）。(三)進修科別

與任教科別相近，並經本職機關學校首長推薦或同意參加進修者。」 

  

三、 上述規定，實施迄今歷時十餘年，除中小學教師師資結構迥異外，進修班別亦已大幅增

加，本部為使有關規定，得以因應進修環境變遷並更臻公平合理，爰於本年元月十九日邀集有

關單位及人員召開會議研商獲致結論，茲依該會議結論，訂定「公立中小學教師進修大學校院

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原則」如附件。 

  

四、 公立中小學教師進修大學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

薪，自八十一學年度起，應依本函所附原則辦理。 

  

附「公立中小學教師進修大學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

原則」如下： 

  

一、 教師進修大學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修滿四十學分，取得結業證書，並合於本原則



各款規定者，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最多提敘四級，本職最高薪並提至第八薪級五○○元。 

  

二、 依本原則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者，其現職應為公立中小學教師（含校長），

且其進修時之職務應為公私立中小學教師（含校長）或教育行政人員，其進修並應經本職機關

學校首長推薦或同意者。 

  

三、 依本原則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者，其進修之班別，應為本部委託大學校院研

究所開辦之各該任教級別（國小、國中、高中職）教師在職進修班（含暑期班、週末班、夜間

班及巡迴班），不含各公私立大學校院報經本部核准開辦之研究所推廣教育班次。中等學校教

師並須符合「進修科別與任教科別相近」原則，其認定標準如次： 

  

(一) 所稱教師「任教科別」以其教師登記合格科目為限。中等學校教師進修大學校院研究所

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如其進修班別學科名稱依「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本科系相關科系及專門

科目學分對照表」規定，為所具教師登記科目之本科系或相關科系者，即得認定為「進修科別

與任教科別相近」。 

  

(二) 其進修班別之學科名稱，雖未列為所具教師登記科目之本科系或相關科系，而其所修習

之學分依上開「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本科系或相關科系及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審核，如已達

該科應修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者，亦得認定為「進修科別與任教科別相近」，並於進修結業

時申請提敘薪級。 

  

(三) 中等學校教師進修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其進修班別之學科名稱或所修習之學

分，經依前二款原則審核，如未能認定為「進修科別與任教科別相近」，則不得提敘薪級，應

俟其登記為與進修科別相近之該科合格教師，合於「進修科別與任教科別相近」時，始得申請

提敘薪級。惟現職高級職業學校專業學科教師，如因學校之特殊需要，經校長推薦進修者，雖

其進修科別與任教科別，依前二款原則審核並不相近，仍得於進修前，經學校詳述具體理由，

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同意其於進修結業時，專案辦理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本

原則發布前已參加進修或已結業者，如情形特殊，並經學校出具證明者，亦得從寬辦理），並

以進修結業後繼續任教原校者為限。 

  

(四) 本部委託各校院開辦之「教育」、「教育心理與輔導」、「輔導」暨「特殊教育」研究

所教師在職進修班，因課程內容係屬全體教師必備之知能，故中小學教師進修上述班別結業，

一律視為「進修科別與任教科別相近」，並得依本原則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 

  

(五) 實際擔任社會教育工作之公立中小學教師，如基於學校推展社會教育之需，經校長推薦

進修「社會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班，於進修前經學校詳述具體理由，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者，亦得於進修結業時，專案辦理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並以進修結業後繼續於原

校擔任社會教育工作者為限。所謂社會教育工作，原則上以本部七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台（七九）

社字第六二五四號函訂「社會教育工作綱要」所列項目為範圍。 

  

四、 依本原則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者，其改敘生效日分別為： 

  



(一)暑期班： 

  

     凡於收到結業證書一個月內申請提敘者，自當年九月一日生效，收到結業證書一個月以

後申請提敘者，自審定之日生效。 

  

(二)周末班、夜間班、巡迴班： 

  

     凡於結業當年八月一日前申請提敘者，自八月一日生效，八月一日以後申請提敘者，自

審定之日生效。 

  

五、 依本原則申請提敘薪級者，每人以一次為限。 

  

釋十三、 國小教師在職進修，結業時已轉任國中教師，其薪級提敘疑義。 

  

教育部 82.9.6台（82）人字第 050218號 

  

國小教師進修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國小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時已轉任國中教師，依本部八十

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台（八二）人字第一五二四○號函訂原則三、 (四)規定，准予提敘薪級暨

提高本職最高薪。 

  

釋十四、 補充規定本部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台（八二）人字第一五二四○號函訂「公立中

小學教師進修大學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原則」三、 

( 五 ) 規定。 

  

教育部 82.10.1台（82）人字第 054652號 

  

一、 公立中等學校教師依本部台（八二）人字第一五二四○號函訂原則三、(五)專案申請進

修社會教育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關於申請人是否實際在校擔任社會教育工作乙節，經本部

於本年七月十二日邀集有關單位及人員開會研商，獲致結論，並訂定審查原則如次： 

  

(一) 專案申請進修社會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班者，以其實際從事社會教育工作為審核依據，

非以其所任職務或其任教科目是否與「社會教育工作綱要」項目相近為審核依據。 

  

(二) 所從事之工作須符合「社會教育工作綱要」範圍，其任職學校須有計畫推展社會教育工

作，所從事之工作為經常辦理者。 

  

(三) 申請人於進修結業後願擔任學校辦理之有關社會教育工作者。 

  

二、 補習學校係屬「社會教育工作綱要」之成人教育範圍，故凡補習學校之專任教師或中等

學校教師兼任補習學校教師者，均得依前項原則同意專案進修社會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班。 

  

三、 本函發文日前已進修社會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班，或已進修該班結業者，均得於本職最



高薪範圍內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不另專案辦理。 

  

釋十五、 國中、小教師參加「國立中興大學研究所技職教師在職進修班（暑期四十學分班）」

取得結業證書，可否提敘薪級並提高本職最高薪。 

  

教育部 84.3.10台（84）人字第 011049號 

  

查「國立中興大學研究所技職教師在職進修班（暑期四十學分班）」係本部為「職業及專科學

校教師」開設之進修班別，非為「國中、小學教師」開設之進修班別，是以中小學教師以業界

人士參加該進修班取得結業證書，並不符合「公立中小學教師進修大學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

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原則」三之規定，應不得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

高薪。 

  

釋十六、 國民中學教師原係以私立高職教師身分申請參加「國立政治大學七十九年中國文學

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四十學分班」進修，其後於七十九學年度轉任為國民中學教師，至八十二

年八月取得結業證書，可否據以提敘薪級。 

  

教育部 84.5.12台（84）人字第 021909號 

  

查本部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台（八二）人字第一五二四○號函訂「公立中小學教師進修大學

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原則」規定：「......二、依

本原則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者，其現職應為公立中小學教師（含校長），且其進修

時之職務應為公私立中小學教師（含校長）或教育行政人員，其進修並應經本職機關學校首長

推薦或同意者。三、依本原則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者，其進修之班別，應為本部委

託大學校院研究所開辦之各該任教級別（國小、國中、高中職）教師在職進修班（含暑期班、

週末班、夜間班及巡迴班），不含各公私立大學校院報經本部核准開辦之研究所推廣教育班次。

中等學校教師並須符合『進修班別與任教科別相近』原則，......。」本案教師以其「職業學

校教師身分」非以「高中、國中、國小教師或行業界人士身分」參加「國立政治大學七十九年

中國文學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四十學分班」（係本部為「職業及專科學校教師」開辦之進修班），

其後雖轉任高中、國中教師，其如仍符合上開原則二及三所規定之「進修科別與任教科別相近

原則」，同意依規定辦理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 

  

釋十七、 國民小學教師原以私立高職教師身分申請參加「國立交通大學八十年資訊科學研究

所技職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班（暑期四十學分班）」進修，其後於八十二學年度轉任為國民小學

教師，至八十三年八月取得結業證書，可否據以提敘薪級。 

  

教育部 84.7.28台（84）人字第 036970號 

  

查本部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台（八二）人字第一五二四○號函訂「公立中小學教師進修大學

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原則」規定：「......二、依

本原則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者，其現職應為公立中小學教師（含校長），且其進修

時之職務應為公私立中小學教師（含校長）或教育行政人員，其進修並應經本職機關學校首長



推薦或同意者。三、依本原則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者，其進修之班別，應為本部委

託大學校院研究所開辦之各該任教級別（國小、國中、高中職）教師在職進修班（含暑期班、

週末班、夜間班及巡迴班），不含各公私立大學校院報經本部核准開辦之研究所推廣教育班次。

中等學校教師並須符合『進修班別與任教科別相近』原則，......。」本案教師以其進修時之

「職業學校教師身分」參加「國立交通大學八十年資訊科學研究所技職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班（暑

期四十學分班）」（係本部為「職業及專科學校教師」開辦之進修班），故其進修之班別，應

符合本部委託開辦之任教級別（職業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班，教師轉任國小教師後如符合上開

原則二規定，同意依上開規定辦理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 

  

釋十八、 職業學校技術教師參加大學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可否提敘薪級。 

  

教育部 85.5.30台（85）人（一）字第 85040080號 

  

查本部技職司委託各大學研究所辦理之暑期四十學分班，其性質屬研究所專門學術之進修，旨

在提供職業學校各專業學科教師之專業相關知能；其所招進修學員中有關高級職業學校教師之

資格，需具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本科系相關科系對照表登記合格之教師證書；而「中等學校各

學科教師本科系相關科系及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表內所列之職業學校各普通學科及職業學校

專業學科各學科教師，並未含技術教師。以該進修班之進修內容及性質與技術教師教學性質及

需求不同，自開辦以來有關學員之資格依規定均不招收技術教師，渠等之進修本部另提供有其

他管道。是以，職業學校之技術教師參加研究所四十學分班進修結業，因與「公立中小學教師

進修大學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原則」規定未符，尚

不得據以提敘薪級。 

  

釋十九、 國中教師進修研究所四十學分期間曾辭職，其結業後，得否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5.11.30台（85）人（一）字第 85095750號 

  

查中小學教師在大學校院研究所暑期進修班進修，連續四年，每年修習十學分，合計修滿四十

學分，成績合格結業，並符合本部八十二年三月廿二日台（八二）人字第一五二四○號函規定

者，得在本職最高薪五○○元範圍內提敘薪級。教師自八十一年至八十四年進修期間，雖曾於

八十二年二月一日辭職一學期，復於同年八月一日經甄試任教石門國中，以其進修之資格及條

件皆符合本部上開規定，同意辦理提敘。 

  

釋二十、 高中輔導教師修畢國文學系四十學分班，可否提敘薪級。 

  

教育部 87.9.24台（87）人（一）字第 87101384號 

  

本部八十二年三月廿二日台（八二）人字第一五二四○號函規定，依「公立中小學教師進修大

學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原則」申請提敘者，其現職

應為公立中小學教師，其進修時之職務應為公私立中小學教師或教育行政人員，其進修並應經

本職機關學校首長推薦或同意者，其進修之班別，應為本部委託大學校院研究所開辦之各該任

教級別教師在職進修班，中等學校教師並須符合「進修科別與任教科別相近」原則，任教科別



並以教師登記合格科目為限。本案黃師進修科別為國文科，現任職務為輔導教師且並未授課，

與上開「進修科別與任教科別相近」之原則不符，宜俟其改任國文科教師後再依規定辦理。 

  

釋二十一、 中等學校教師進修研究所在職進修班修畢四十學分結業，並已提敘四級，惟事後

再調任他校所任教之科別與當時進修科別不同，可否再以每學年度成績考核晉本薪方式晉敘至

第八薪級五○○元。 

  

教育部 88.5.25台（88）人（一）字第 88053107號 

  

依本部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台（八二）人字第一五二四○號函頒「公立中小學教師進修大學

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原則」第一點規定：「教師進

修大學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修滿四十學分，取得結業證書，並合於本原則各款規定者，

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最多提敘四級，本職最高薪並提至第八薪級五○○元。」本案教師前經

修畢四十學分結業並提敘四級在案，按上開規定，其經核定提敘四級時，已同時核定其本職最

高薪准予提高為五○○元，故其日後調動同級學校或任教其他科別，應仍予維持。 

  

釋二十二、 幼稚園教師進修國民教育研突所四十學分班結業，比照提敘四級。 

  

教育部 93.6.15台人（一）字第 0930070660號令 

  

公立幼稚園教師進修本部核定大學校院研究所開辦之國民教育研究御四十學分班結業，同意比

照「公立中小學教師進修大學校院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班結業申請提敘薪級暨提高本職最高薪

原則」之規定，在本職最高薪五○○元範圍內最多提敘四級。 

  

2.進修特殊教育專業科目二十學分結業 

  

釋一、 中小學教師修畢特殊教育專業科目二十學分，提敘一級應具要件。 

  

教育部 82.1.15台（82）人字第 02768號 

  

一、 查本部六十九年台（六九）人字第三一四七○號函規定：「擔任特殊學校（班）教師所

受之各種有關特殊教育科目學分達「特殊學校教師登記辦法」（按：現為「特殊教育教師登記

及專業人員進用辦法」）規定之科目學分數標準者，限提敘一級支薪（教育與專門科目二者兼

修者仍以提敘一級為限），並可不受「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八條規定之限制。」

復查本部七十二年六月八日台（七二）人字第二一六五四號函釋略以：「擔任特殊學校（班）

教師，除依規定修滿特殊教育科目學分者得依規定提敘一級，並受本職最高薪限制外，不再另

行提敘薪級，師範專科學校國校師資科智能不足兒童教育組畢業擔任啟智班教師，因其在校所

修各科學分數，與其他各組師資畢業生相同，並非多修特殊教育或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之情形，

不宜另行提敘一級。」以上述規定之意旨，在於鼓勵未具現行「特殊教育教師登記及專業人員

進用辦法」所訂合格特殊教育教師應具 

  

特殊教育學校（班）試用 



  

資格之現職            教師，進修特殊教 

  

         普    通    科    合    格 

  

育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並於取得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資格 

  

繼續擔任 

  

後，     特殊教育教師，故教師修畢特殊教育專門 

  

改     任 

  

科目二十學分，提敘一級應具下列要件： 

  

(一) 中等學校教師原已登記為普通科合格教師或特殊教育試用教師、國小教師原已登記為合

格級任教師、科任教師或特殊教育試用教師，經進（加）修特殊教育專業科目二十學分，取得

合格特殊教育教師應具資格。 

  

(二) 進修結業後，實際擔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 

  

(三) 所進（加）修之學分，並須合於「特殊教育教師登記及專業人員進用辦法」所訂，各該

類組教師應修習之特殊教育科目及學分數。 

  

二、 案內○師原具臺灣省立台北師專國校師資科智能不足兒童教育組暨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印

刷工程系畢業學歷，已具特殊教育智能不足組國民小學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合格教師資格，且

其薪級業已比照師院結業者自一八○元起敘重核有案，故渠畢業於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特殊教育

學系，雖加修學分屬實，惟非因加修學分取得特殊教育合格教師資格，尚非教師進修特殊教育

專業科目二十學分提敘一級規定之適用對象，故不得提敘一級支薪。 

  

三、 至○師原具臺灣省立嘉義師專師資科暨私立中國文化大學銀行保險系畢業學歷，並經登

記為特殊教育智能不足組高中教育階段試用教師，今復畢業於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

系，並登記為特殊教育智能不足組高中階段合格教師，其該項學歷取得過程所修習之特殊教育

專業科目學分，雖得視為加修之學分，合於提敘一級，惟該師現支薪級已含年功薪，因教師提

敘薪級須受本職最高薪限制，故黃師亦不得提敘一級支薪。 

  

釋二、 自即日起，本部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台（八二）人字第○二七六八號函有關「中小學

教師修畢特殊教育專業科目二十學分得提敘一級支薪」之規定停止適用。 

  

教育部 88.10.12台（88）人（一）字第 88124757號 

  

查本部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台（八二）人字第○二七六八號函規定，現職特殊教育學校（班）



試用教師及普通科合格教師，經依「特殊教育教師登記及專業人員進用辦法」之規定，進修特

殊教育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並於取得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資格後，繼續擔任或改任特殊教育教師

者，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一級支薪。惟師資培育法公布後，修畢特殊教育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經初檢、教育實習、複檢程序，始取得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資格；「特殊教育教師登記及

專業人員進用辦法」中有關特殊教育教師資格之規定已不再適用，故現職特殊教育學校（班）

試用教師及普通科合格教師已無法再適用該辦法規定取得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資格，本部上開函

釋規定之依據已失，事實上已無法適用，爰予通函停止適用。 

  

釋三、 特殊教育教師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8.12.14台（88）人（一）字第 88156013號 

  

一、 查本部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台（八二）人字第○二七六八號函有關「中小學教師修畢特

殊教育專業科目二十學分得提敘一級支薪」之規定要件為： 

  

(一) 中等學校教師原已登記為普通科合格教師或特殊教育試用教師、國小教師原已登記為合

格級任教師、科任教師或特殊教育試用教師，經進（加）修特殊教育專業科目二十學分，取得

合格特殊教育教師應具資格。 

  

(二) 進修結業後，實際擔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 

  

(三) 所進（加）修之學分，並須合於「特殊教育教師登記及專業人員進用辦法」所訂，各該

類組教師應修習之特殊教育科目與學分數。 

  

二、 茲以師資培育法公布後，「特殊教育教師登記及專業人員進用辦法」中有關特殊教育教

師資格之規定已不再適用，故現職特殊教育學校（班）試用教師及普通科合格教師已無法再按

「特殊教育教師登記及專業人員進用辦法」之規定取得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資格，故前揭規定之

依據已失，事實上已無法適用，本部爰以八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一

二四七五七號函予以停止適用。至依「師資培育法」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

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之規定，經修習特殊教育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者，尚非前項規定之適用對象。 

  

( 五 ) 採計曾任中小學代理、代課、試用教師年資 

  

釋一、 曾任代課教師或兵役輪代教師年資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71.11.13台（71）人字第 42517號 

  

現任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懸缺代課教師、兵役輪代教師，曾任代課教師或兵役輪代教師年資，

除其考核結果列第四條第三款以下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者，年資累積每滿一年，

得提晉一級敘薪。惟婚、喪、病、產假之短期代課教師年資雖經前後積滿規定年資，仍不宜提

晉支薪。 



  

釋二、 國小教師曾任「公假」代課教師年資，如經公開甄試且代課期間每次均在三個月以上

者，同意併計提敘。 

  

教育部 76.12.15台（75）人字第 60840號 

  

按目前三個月以上之代課教師均需經公開甄試之程序，公假代課教師年資如「經公開甄試且代

課期間每次均在三個月以上」者同意併計提敘。本案國小教師曾任國小公假代課年資符合上開

規定者計二年九個月，宜准提敘二級。 

  

釋三、 現任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其曾任國小懸缺代課或兵役輪代教師年資（當時未具國小

教師資格）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者，除其考核結果列四條三款者外，在本職最高薪範

圍內，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教育部 77.1.22台（77）人字第 3375號 

  

本案業經本部於七十六年十月廿三日開會研商獲致結論如次：現任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其曾

任國民小學懸缺代課或兵役輪代年資，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者，除其考核結果列四條

三款外，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得每滿一年提敘乙級。 

  

釋四、 國小代課教師之年資不得與專任教師年資合併計算提敘薪級。 

  

教育部 78.2.23台（78）人字第 07963號 

  

一、 曾任國小懸缺代課教師十個月，復經甄試合格派充為專任教師，因派充後至學年度結束

不滿一年，未參加當年度成績考核，可否將懸缺代課教師年資十個月與專任教師年資十一個月

合併計算准予提敘一級乙案。 

  

二、 查曾任國民小學佔實缺（懸缺）之代課教師，其服務年資除考核結果列第四條第三款以

下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年資每滿一年，得提晉一級敘薪，前經  

  

       六十三年八月 十五 日     二一六四二 

  

   本部          台人字第     號函釋 

  

    七十一年十二月廿三日    四八八一五 

  

  在案。至中小學合格專任教師之成績考核，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二條：

「各校教職員任職至學年度終了時屆滿一學年者，應予成績考核。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併計年資參加考核......」之規定，其准予併計年資參加考核者，並未包括專任合格教師前

曾任懸缺代課教師之年資在內。 

  



三、 基於前述「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暨敘薪之規定，曾任懸缺代課教師十個月之

經歷尚不得與合格專任教師十一個月合併計算提敘薪級。 

  

釋五、 國中懸缺代課教師具有國民中學合格教師資格者，得比照正式教師核敘薪級。 

  

教育部 79.10.16台（79）人字第 50676號 

  

查國民中學懸缺代課教師係地方政府依其教師缺額情形，自行遴用之代課（理）人員，其進用

資格係由地方政府自行訂定，至其聘期、敘薪，除具有國民中學合格教師資格者得比照正式教

師核敘薪級外，餘仍請按權責自行核處。 

  

釋六、 試用教師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79.10.16台（79）人字第 50686號 

  

中等學校試用教師採計職前教學年資提敘薪級，應俟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後，再行辦理。 

  

釋七、 國民中學懸缺代課、兵役代課教師支薪疑義。 

  

教育部 81.5.1台（81）人字第 22295號 

  

國民中學懸缺代課、兵役代課教師，具大學畢業學歷，經修畢教育專業科目二十學分，已具有

現行「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所規定之國民中學教師資格者，得依本部七十九年十月十

六日（七九）人字第五○六七六號函釋，比照正式教師自一八○元起敘薪級。 

  

釋八、 國民中小學教師曾任代課（理）教師，因代課（理）教師甄試均在每年八月下旬舉辦，

考試錄取後即分發到職，迄次年七月底聘期屆滿離職，其年資請依本部八十年八月五日台（八

○）人字第四一一○五號函規定採計。 

  

教育部 81.3.24台（81）人字第 18193號 

  

查本部台（八○）人字第四一一○五號函釋：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規定按

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其中「每滿一年」宜以「月」為計算標準。 

  

釋九、 教師採計職前曾任代課（理）教師年資提敘薪級疑義之解釋。 

  

教育部 82.2.13台（82）人字第 07291號 

  

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曾任公立國民中小學長期代課（理）教師年資，合於左列各款規定者，得

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支薪，惟是項年資不得與他項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一、 擔任公立國民中小學代課（理）教師係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開甄選合格進用，或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當年度未辦理甄選，係由學校自行遴用，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或核備有

案者。 

  

二、 其代課（理）期間連續一學年或未連續一學年，惟每次代課（理）在三個月以上，經累

計積滿一年者。 

  

三、 其代課（理）期間服務成績優良，並經原服務學校出具證明文件者。 

  

釋十、 教師職前曾任公開甄選進用連續代課、代理滿三個月以上，累計滿二年，暨試用教師

連續任教二年以上，並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及全程參加教育實習一年之年資，得否再採計提敘

薪級疑義。 

  

教育部 86.10.24台（86）人（一）字第 86106242號 

  

一、 查本部八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台（八二）人字第○七二九一號函規定：「公立國民中小學

教師曾任國民中小學長期代課（理）教師年資，合於左列各款規定者，......每滿一年提敘一

級支薪，惟是項年資不得與他項年資併計提敘薪級：(一)擔任公立國民中小學代課（理）教師

係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開甄選合格進用，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當年度未辦理甄選，係由學校

自行遴用，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或核備有案者。(二)其代課（理）期間連續一學年或

未連續一學年，惟每次代課（理）在三個月以上，經累計積滿一年者。(三)其代課（理）期間

服務成績優良，並經原服務學校出具證明文件者。」暨七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台（七九）人字第

五○六八六號函規定：「中等學校試用教師採計職前教學年資提敘薪級，應俟取得合格教師資

格後，再行辦理。」 

  

二、 復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教師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代課、代理教師，經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或

學校公開甄選進用，每年代課或代理連續滿三個月以上，累計滿二年，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者，得以其代課、代理年資，折抵教育實習一年。」又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修正

施行後，本辦法施行前，已進用之試用教師，於其試用教師證書（通知書）有效期間內繼續任

教，且連續任教二年以上，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得以其任教年資折抵教育實習一年。」 

  

三、 依前所述，有關代課、代理教師及試用教師年資，得以採計為教師敘薪年資，及折抵教

育實習年資，均已分別明定，惟上開年資既已折抵教育實習，為免「一資兩用」，其折抵年資

不宜再為採計提敘之用。 

  

四、 另師資培育法八十三年二月七日公布後，須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經初檢、教育實

習及複檢程序，始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其中教育實習一年乃係取得教師資格之必要過程，是項

全程參加教育實習之年資於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時，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一、 自即日起，中小學教師採計職前曾任代課（理）教師年資提敘薪級，仍依本部八十

二年二月十三日台（八二）人字第○七二九一號函辦理。 

  



教育部 87.4.20台（87）人（一）字第 87039627號 

  

一、 本部八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台（八二）人字第○七二九一號函規定，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

曾任公立國民中小學長期代課（理）教師年資，合於左列各款規定者，得於本職最高薪（配合

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之規定，以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

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修正為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支薪，惟是項年資

不得與他項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一) 擔任公立國民中小學代課（理）教師係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開甄選合格進用，或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當年度未辦理甄選，係由學校自行遴用，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或核備有

案者。 

  

(二) 其代課（理）期間連續一學年或未連續一學年，惟每次代課（理）在三個月以上，經累

計積滿一年者。 

  

(三) 其代課（理）期間服務成績優良，並經原服務學校出具證明文件者。 

  

二、 本部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一七九○四號函中有關「教

師職前曾任代課（理）教師年資得在本薪二三○元範圍內提敘薪級」之規定停止適用。 

  

三、 代課（理）教師年資經折抵為教育實習年資，依本部八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台（八六）

人（一）字第八六一○六三四二號函規定，不得再作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 

  

釋十二、 曾任高中長期代課（理）教師年資可否採計提敘。 

  

教育部 87.6.2台（87）人（一）字第 87053520號 

  

教師曾任公立高中長期代課（理）教師年資，得按本部八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台（八二）人字第

○七二九一號函有關「曾任公立國民中小學長期代課（理）教師年資提敘薪級」之規定辦理採

計提敘薪級，惟該代課（理）年資經折抵作為教育實習年資者，不得再予重複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三、 中小學教師申請採計職前曾任代課（理）教師年資提敘薪級時，相關證明文件之提

供及認定。 

  

教育部 87.6.5台（87）人（一）字第 87045050號 

  

本部八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三九六二七號函規定，中小學教師採

計職前曾任代課（理）教師年資提敘薪級，仍依本部八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台（八二）人字第○

七二九一號函辦理。按上開規定，教師需提供職前代課（理）年資係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開

甄選進用、核備有案及服務成績優良證明等文件，茲考量教師取得相關證明文件或有困難，爰

請按下列方式予以認定及協助： 

  



一、 凡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發之代課（理）教師敘薪通知書，即可證明係經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公開甄選合格進用，或由學校自行遴用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或核備有案。 

  

二、 即日起，代課（理）教師離職時如無不良紀錄，服務學校應主動開具服務成績優良證明。 

  

三、 代課（理）教師得以通信方式向以往所服務之學校申請開具服務成績優良證明，代課（理）

教師在校期間無不良紀錄者，原服務學校不得拒絕開具；原服務學校經合併者，由新合併之學

校開具證明，已廢校者，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開具證明。 

  

釋十四、 茲配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修正後之規定，

並考量同期畢業教師間敘薪之公平性，本部八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

六一○六三四二號函有關「教師職前試用、代課等年資，於折抵教育實習一年後，不再採計提

敘薪級」之規定同意延後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實施。 

  

教育部 87.7.18台（87）人（一）字第 87067287號 

  

一、 本部八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六三四二號函送達各受文

機關即已生效，嗣後有關案件即應依該函規定辦理，惟該函送達前後，因教師辦理合格教師證

書之遲速不同，且地方政府處理教師敘薪有受理、核定等時間落差，致有部分教師業予採計試

用代課等年資提敘薪級，並依本部八十七年一月六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六一四七七五

四號函解釋得予不再重核，另部分尚未審理者則按規定不得採計提敘，因此造成同期畢業教師

間有不同敘薪之情形發生。基於上述情形顯失公平，再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

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業於本（八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其中有關試用、代課等年

資折抵教育實習年資之規定，已作部分修正，爰同意本部八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台（八六）人

（一）字第八六一○六三四二號函有關「已作為折抵之年資不得再為採計提敘薪級用」之規定，

延後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實施。 

  

二、 茲查八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

實習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符合該條規定人員，得以其最近十年內連續任教二學年以上，或

每年連續任教滿三個月以上累計滿二年，並與初檢合格同一教育階段別、類別、科別且成績優

良之任教年資，折抵教育實習一年。符合同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人員，得以其與初檢合格同一

教育階段別、類別、科別，且連續任教二學年之年資，折抵教育實習一年，其服務成績優良者，

得以連續任教一學年之年資折抵教育實習一年。基於上開辦法修正條文之規定，本部八十六年

十月二十四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六三四二號函之規定乃配合修正並予重申，自

八十七學年度起，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三十二

條、第三十三條規定，以試用、代課、代理......等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者，該作為折抵之

年資均不得再作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 

  

釋十五、 教師職前試用、代課（理）等年資，於折抵教育實習一年後，不再採計提敘薪級之

規定延後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實施之相關疑義。 

  

教育部 87.9.11台（87）人（一）字第 87099736號 



  

一、 查本部八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六七二八七號函旨在規定，

本部八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六三四二號函有關「已作為折抵

教育實習之年資不得再為採計提敘薪級用」之規定，延後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實施，故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起，凡受聘擔任公立中小學教師者，於辦理敘薪時，其前經作為折抵教育實習之代課、

代理等相關年資，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級。至該函述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

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修正後之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條文一節，係因該二項條文分別訂

有以代課（理）年資一年或二年折抵教育實習之規定，為便於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處理折抵

後年資不再採敘事宜，爰予列舉以明示其處理方式。茲為免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該函有所誤

解，本部重申不論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修正前或修

正後之規定折抵教育實習，凡自八十七年八月一日起受聘擔任中小學教師者，其前經作為折抵

之代課（理）等教師年資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級。 

  

二、 私立中小學教師於八十七年八月一日轉任公立中小學教師，其前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

年資，得依規定按年採敘，惟其職前作為折抵教育實習之代課（理）等年資，仍應按上開規定

辦理。 

  

釋十六、 自即日起，中小學教師曾任私立中小學代課（理）教師年資，得比照曾任公立中小

學代課（理）教師年資採計提敘之方式辦理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7.10.1台（87）人（一）字第 7096954號 

  

一、 本部八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三九六二七號函規定，中小學

教師採計職前曾任公立中小學代課（理）教師年資提敘薪級，仍依本部八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台

（八二）人字第○七二九一號函辦理，其合於左列各款規定者，得於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每

滿一年提敘一級支薪，惟是項年資不得與他項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一) 擔任公立國民中小學代課（理）教師係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開甄選合格進用，或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當年度未辦理甄選，係由學校自行遴用，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或核備有

案者。 

  

(二) 其代課（理）期間連續一學年或未連續一學年，惟每次代課（理）在三個月以上，經累

計積滿一年者。 

  

(三) 其代課（理）期間服務成績優良，並經原服務學校出具證明文件者。 

  

二、 自即日起，中小學教師曾任私立中小學代課（理）教師年資，得比照上開規定辦理採計

提敘薪級；本部八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一九一○八號函有關「教

師職前曾任私立學校代課（理）教師年資向不予採計提敘薪級」之規定，同時停止適用。 

  

三、 依本部八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六七二八七號函規定，代課

（理）教師年資經折抵教育實習者，不得再作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 



  

釋十七、 國小教師任職私立小學代理教師年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以其當時未具國民小學教

師資格而未予核備，該年資得否辦理提敘薪級。 

  

教育部 87.12.2台（87）人（一）字第 87137069號 

  

有關中小學合格教師擬採計曾任中小學代課（理）教師年資提敘薪級，其要件之一為該年資需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或核備有案，教師擬辦理採敘者，不得免除該要件之適用。至「經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或核備有案」與否，係由該代課（理）期間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認定。 

  

釋十八、 私立學校代課（理）教師名冊係由各校自行造冊備查，毋須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定或核備，致無法據以採計其代課（理）年資提敘薪級，應如何辦理疑義。 

  

教育部 88.1.22台（88）人（一）字第 88001949號 

  

查本部八十七年十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九六九五四號函規定，中小學教師曾

任私立中小學代課（理）教師年資，得比照曾任公立中小學代課（理）教師年資採計提敘之方

式辦理提敘薪級，按上開規定，曾任私立中小學代課（理）教師年資需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定或核備有案。復查高級中學規程第八條規定，高級中學應於每學年將教職員名冊送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備案。本部八十七年十月八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一○七六九六號函釋：「代

課（理）教師之甄選結果及敘薪須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係屬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權

責；如授權所屬學校辦理，則應於日後提供之相關年資證明文件中註明，俾利認定。」基此，

本案 貴局所頒「各校代理教師名冊，請各校自行造冊備查，毋須併教職員一覽表報局」之規

定，如係將核備之權責下授學校，則應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者具同等效力。 

  

釋十九、 教師以試用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年資之敘薪疑義。 

  

教育部 88.2.3台（88）人（一）字第 88012109號 

  

本部八十七年九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九二三○六號函規定：「依『師資培育

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之規定，以代課、代理等

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教師資格者，於八十七學年度起受聘擔任正式合格教師時，......

其已作為折抵之年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級。」本部八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台（八七）人（一）

字第八七○九九七三六號函有關「自八十七年八月一日起受聘擔任中小學教師，其前經作為折

抵之代課（理）等教師年資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級」之規定，係指受聘擔任中小學正式合格

教師。至試用教師經以試用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後，學校應予重行改聘為正式

合格教師，並按上開規定辦理。 

  

釋二十、 中小學教師曾任公立暨私立學校分別未滿一年之代課（理）教師年資，可否併計提

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8.4.6台（88）人（一）字第 88036058號 



  

本部八十七年十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九六九五四號函規定：「中小學教師曾

任私立中小學代課（理）教師年資，得比照曾任公立中小學代課（理）教師年資採計提敘之方

式辦理採計提敘薪級。」據此，不論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之代課（理）教師年資採計，均係適

用本部八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三九六二七號函有關中小學教師職

前代課（理）教師年資採計提敘之規定辦理，該函對於不同學校之代課（理）年資採計規定略

以：若未連續一學年，惟每次代課（理）在三個月以上經累計積滿一年者，得依規定採計提敘

一級。 

  

釋二十一、 公立學校教師採計職前曾任私立學校代課（理）、試用等任教年資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8.9.15台（88）人（一）字第 88109382號 

  

一、 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七條（原第五十四條）有關「校長、教師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

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核敘資格及薪給時，其服務年資得合併採計」

之規定，就敘薪而言，係指公立學校教師得採計曾任私立學校教師年資提敘薪級，惟採計方式

及認定原則，仍係按教師敘薪相關法令規定為準，而非單純按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七條辦理採計

提敘薪級，合先敘明。 

  

二、 本部前以八十一年一月三日台（八一）人字第○○三一三號函配合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

條（現修正為五十七條）規定，訂定公立各級學校教師採計職前私立學校任教年資提敘薪級原

則，故教師曾任公私立各級學校專任合格教師（符合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或師資培育法

規定資格）之年資，應按上函規定之原則採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

提敘薪級；未具合格教師資格而擔任專任教職者，該年資尚無法認定採敘。另本部八十五年七

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就職務等級相當予以規定：「現職

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薪級之年資，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 

  

三、 至中小學教師曾任私立中小學代課、代理教師年資，本部前以八十七年十月一日台（八

七）人（一）字第八七○九六九五四號函釋，得比照曾任公立中小學代課、代理教師年資採計

提敘之方式辦理採計提敘薪級。 

  

四、 查「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具有本辦法第八、九、十一各條規

定學歷資格，而未修教育專業科目學分者，如應聘擔任中等學校教師時，得登記為試用教師。」

茲以未修教育專業科目學分而擔任中等學校教師者，為不具合格資格之教師，該年資尚無法認

定採計提敘；惟如依上開規定經登記為試用教師者，其具有試用教師證書後之任教年資，得予

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釋二十二、 國小教師參加教育實習又同時在私立高中夜（補）校擔任教師年資，暨國中教師

以曾任私立高中夜（補）校教師年資抵折教育實習，其同時間在國中擔任代理教師之年資等，

可否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8.10.6台（88）人（一）字第 88112285號 



  

一、 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敘薪，均係按「年」採計提敘薪級，所稱年即指「期間」，而「期間」

並不因同時任多項職務而形成倍數之「期間」，故辦理年資採計僅得就該段「期間」認定，合

先敘明。 

  

二、 教師之職前年資經作為取得任用資格者，基於一資不得二用原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

級，故按師資培育法之規定參加教育實習者，因教育實習係屬取得教師資格之過程，故不予採

計提敘薪級，教師以職前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者，該作為折抵之年資亦與實際參加教育實習者

同，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均不予採計提敘薪級。本案教師「實際參與教育實習復於夜間擔任私立

高中夜（補）校專任教師」及「擔任國中代理教師復於夜間擔任私立高中夜（補）校專任教師」，

係於同一期間擔任二項職務，茲依前述，教師任職期間不因同時間任多項職務而形成倍數之期

間，故渠等「實際參與教育實習之期間」及「作為折抵教育實習之職前任職期間」，均已作為

取得任用資格之用，該段期間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級。 

  

釋二十三、 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入學之師範校院畢業生，因未具教師資格，於擔任國民小學代

理教師時，其薪級應自一七○元或一八○元起敘疑義。 

  

教育部 87.11.30台（87）人（一）字第 87129048號 

  

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不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係代理教師敘

薪之原則，本部八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九二三八號函乃秉此

原則函釋：因師資培育法公布後，除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外，尚需經初檢、教育實習及複檢

程序，始取得合格教師資格，而當時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之規定，該類正式合格教

師係自一八○元起敘；故僅修畢教育學分而尚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不得比照自一八

○元起敘。惟查本部對於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取得教師資格之正式合格教師，業以八十七年九

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九二三○六號函規定，自八十七學年度起，無論一般大

學畢業或師範校院畢業，均自一九○元起敘，基此，自該函發布後，中小學未具合格教師資格

之代理教師，不得比照正式教師自一九○元起敘，本部八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台（八六）人（一）

字第八六一○九二三八號函應予修正。至所詢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入學之師範校院畢業而尚未取

得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應如何敘薪一節，除不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

外，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九條規定係屬省（市）政府權責，宜請依權

責機關規定辦理。 

  

釋二十四、 所詢教師以職前代課年資折抵教育實習一年後，若該段職前年資有剩餘之畸零月

數，得否與其他代課年資併計，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教育部 89.5.23台（89）人字第 89059619號 

  

本部八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三九六二七號函規定，中小學教師曾

任代課（理）教師年資，其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有案、每次代課在三個月以上經累計滿一

年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每滿一年採計提敘一級，惟該代課（理）年

資經作為折抵教育實習者，不再採計提敘薪級。有關中小學教師具有符合上開規定之代課（理）



教師年資，其經用為折抵教育實習後之剩餘年資，自得依規定累計積滿一年採計提敘一級。 

  

釋二十五、 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私立高中、職校代課（理）教師年資採計提敘之認定疑義。 

  

教育部 89.9.28台（89）人（一）字第 89105738號 

  

一、 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代課（理）教師年資採計提敘，本部八十九年八月一日台（八九）

人（一）字第八九○九八九○三號函規定，教師需提供職前代課（理）年資係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公開甄選進用、核備有案及服務成績優良證明等文件俾資認定。復查本部八十八年一月二

十二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一九四九號函就代課（理）教師年資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備與否之認定規定以：「......如係將核備之權責下授學校，則應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備者具同等效力。」 

  

二、 茲查前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八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八一教三字第○二二三七○號函轉本部

八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八○）技字第五○二六三號函副本規定：「私立學校教師之甄選任用，

向由各校自行辦理。茲為提高行政效率，各私立高中、職校教師服務證明書，授權各校自行開

具，毋須本廳驗印，惟請依據本廳七十九年十月二日教四字第六八七四六號函說明三：『......

對曾服務私立學校任教年資之採計規定，旨意著重有無任教事實之認定......或雖未核備有

案，但有案可查者......。』採認私立學校所開文件，依權責逕行核處，如其有不實情形，學

校應負全部法律責任。」據此，私立高中（職）教師服務經歷證明書業已授權各校自行開具，

該服務經歷證明書得視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有案。 

  

釋二十六、 教師參加在職進修取得碩士學位，其職前試用、代課（理）教師經折抵教育實習

後之年資，可否再予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92.2.17台人（一）字第 0920010759號書函 

  

一、 本案相關函釋如下： 

  

(一) 本部八十七年九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九二三○六號函，自八十七學年

度起，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於大學校院畢業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初檢、教育實習、

複檢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於擔任中小學正式教師時，自一九○元起敘。 

  

(二) 本部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二六四六三號函，依師資培

育法暨其相關法規規定，以代課、代理、試用等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合格教師資格，

並自八十六學年度任教之具有大學畢業學歷之教師，因八十六學年度敘薪時，其作為折抵之年

資仍得作為採計提敘薪級用，故該類人員仍維持一八○元起敘薪級。 

  

(三) 本部八十八年八月六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九三五二六號函，依師資培育法

暨其相關規定取得教師資格且八十六學年度於私立學校及幼稚園任教之專任合格教師，於八十

七學年度以後轉任公立學校及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其於核敘薪級時，准按八十六學年度之敘

薪規定辦理。係考量該類人員在私立學校為專任合格教師，且按公立學校薪給制度敘薪，不宜



因八十六學年度及八十七學年度對於折抵教育實習後之年資得否採敘規定之變更，致由私立學

校轉至公立學校任教重行核敘時，薪級有高低差異之分。 

  

三、 中小學教師依大學學歷起敘薪級與渠等在職進修取得碩士學歷後改敘薪級係屬二事，故

教師於在職進修取得碩士學歷改敘薪級時，並無前揭各項起敘規定之適用，合先敘明。 

  

四、 有關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辦理改敘，仍應按現行規定，依其新取得之學歷

起敘，並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至本職最高薪止，惟應扣除進修期間之年資，且其職前

曾任試用、代課（理）教師年資經折抵教育實習者，不得再作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 

  

( 六 ) 採計曾任幼稚園教師年資 

  

釋一、 現任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曾任立案之私立幼稚園或國小附設自立幼稚園教師，任教

當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或曾任國民小學懸缺代課、兵役輪代教師之年資，於辦理敘薪時，

得以考核晉級之年資，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教育部 78.7.18台（78）人字第 34887號 

  

一、 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各級私立學校校（院）長、教師，經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審定、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核敘資格及薪給時，其服務年資

得合併採計。......」復查本部七十二年二月廿八日台（七二）人字第六四八三號函釋：「查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曾單行規定：『查已具國小教師資格之幼稚園教師轉任國小教職員時，如幼

稚園係奉准立案者，其任教年資經考核晉級者得每滿一年晉一級計敘』......迄今仍繼續適

用。」又查本部七十七年一月廿二日台（七七）人字第○三三七五號函規定：「現任國小附設

幼稚園教師，其曾任國民小學懸缺代課或兵役輪代年資，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者，除

其考核結果列四條三款外，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得每滿一年提敘乙級」。 

  

二、 參照前開有關規定，現任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其曾任立案之幼稚園或國小附設自立幼

稚園經奉核准有案者之教師，任教當時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或曾任國民小學懸缺代課、兵

役輪代教師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者，其服務年資於辦理敘薪時，得以考核晉級之年

資，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每一年提敘一級。惟如所服務之幼稚園未辦理年度成績考核，或曾任

國民小學懸缺代課、兵役輪代教師而無考核結果證明者，前者得經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查證

後，由幼稚園核實發給服務成績優良年資證明書，後者得經原代課學校發給服務成績優良年資

證明書後，同意予以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釋二、 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曾任私立幼稚園教師，當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如服務成績優

良，同意按年採計年資提敘。 

  

教育部 78.12.30台（78）人字第 64831號 

  

查本部七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台（七八）人字第三四八八七號書函曾規定：「......現任國小附

設幼稚園教師，其曾任立案之幼稚園或國小附設自立幼稚園經奉准有案之教師，任教當時如已



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於辦理敘薪時，得以考核晉級之年資，於本職最高薪範

圍內每一年提敘一級。惟如所服務之幼稚園未辦理年度成績考核......得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查證，由幼稚園核實發給服務成績優良年資證明書後......同意予以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釋三、 曾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所教保人員，服務當時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

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支薪，並應受本職最高薪之限制。 

  

教育部 79.5.15台（79）人字第 22064號 

  

托兒所有關教保人員服務年資，因托兒所非屬教育機構，是項服務年資過去向不予採計。惟鑒

於托兒所與幼稚園均屬學前階段，其目標皆著重教育暨保育，二者略有相關，爰依照「公立學

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一項：「服務年資之計算以任職學校校長暨教職員或與其性質有

關公職為限」之規定重行規定。 

  

註： 參閱本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四三四四三號函規定。 

  

釋四、 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教師曾任托兒所代理保育員之年資不得提敘薪級；曾任私立托兒

所保育員之年資符合本函規定者，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得予採計。 

  

教育部 79.7.27台（79）人字第 36184號 

  

一、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於七十二年九月至七十四年八月曾任市立托兒所代理保育員，該職務

係職務代理人，屬僱用人員性質，該項年資目前尚未納入教師敘薪年資採計範圍。 

  

二、 至曾任私立托兒所保育員，任職當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者，其服務年資得否比照公立

托兒所年資採計提敘乙節，查本部七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二○六四號函規定：

「曾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所教保人員，服務當時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於轉任

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支薪......」，私立托兒所保育員轉任公立幼稚園教

師，如符合左列規定者，其服務年資得比照上述規定採敘：（一）任職之私立托兒所經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設立有案。（二）任職經歷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三）任職私立托兒所時已

具幼稚園教師資格。 

  

釋五、 現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曾任公立幼稚園（含公立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代課（理）

教師年資，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者，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惟三

個月以下之短期代課年資不予採計。 

  

教育部 79.9.3台（79）人字第 43450號 

  

公立幼稚園教師曾任公立幼稚園代課教師年資採計，依本部七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台（七八）人

字第三四八八七號函規定，以代課當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為限。惟現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曾任

國民小學代課（理）教師或現任國民小學教師曾任國民小學代課（理）教師年資採計，代課當

時雖未具教師資格，仍得按年採敘，為示公允，特予修正規定。 



  

釋六、 曾任代用教師、助理教師年資採計疑義。 

  

教育部 79.12.17台（79）人字第 62496號 

  

現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曾任公立幼稚園（含公立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代用教師」、「助

理教師」年資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者，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釋七、 未具教師資格之公立幼稚園教師年資，其性質可視同代課教師，於任公立幼稚園教師

時，同意依本部七十九年九月三日台（七九）人字第四三四五○號函規定採計提敘。 

  

教育部 80.1.23台（80）人字第 03992號 

  

一、 本部七十九年九月三日台（七九）人字第四三四五○號函規定：「現任公立幼稚園教師

曾任公立幼稚園（含公立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代課（理）教師年資，經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准有案者，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惟三個月以下之短期代課年資不予

採計」。依前函規定採計之幼稚園代課年資並不以懸缺代課、兵役輪代教師為限。至未具教師

資格之公立幼稚園（含國小附設自立幼稚園）教師年資，其性質可視同代課教師，同意依前函

規定採計提敘。 

  

二、 有關現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曾任公立幼稚園（含公立國小附設自立幼稚園）代（試）用教

師、助理教師年資可否提敘乙節，本部已於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以台（七九）人字第六二四

九六號函規定在案。 

  

三、 幼稚園「助理教師」係過去「幼稚園教師登記與檢定辦法」規定之職稱，曾任私立幼稚

園助理教師年資採計，請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暨本部七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台（七

九）人字第一一一九六號函規定核處。 

  

釋八、師專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於六十六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依規定取得偏遠地區國民

小學教師資格前之三年國民小學代課或幼稚園服務年資，得採計提敘薪級，並受教師本職最高

薪之限制。 

  

教育部 80.1.29台（人）字第 05153 號 

  

一、 本部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台（七七）人字第六○二三八、七十九年四月二日台（七九）

人字第一四一一○號函規定，師專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於六十六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依

規定取得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教師資格者，其敘薪宜自第四年計敘，前三年之國民小學代課或幼

稚園服務年資不予採計，係因其前三年之年資（當時尚未具教師資格）業經採計為取得偏遠地

區國民小學教師資格之基本任用年資，基於一資不宜二用之原則，不再重複採計提敘薪級，又

民國七十七年時國民小學教師採計職前任教年資提敘薪級，均以服務當時已具國民小學教師資

格為限，師專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六十六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畢業後在國民小學代課或

幼稚園服務之前三年年資，因未具國民小學教師資格，該三年年資例亦不予採計。茲以教師採



計職前任教年資提敘之規定已日漸放寬，且本案經函徵詢廳、局意見，均贊成採計，爰從寬規

定。 

  

二、 依本規定申請提敘改支仍自審定日起生效，不溯既往。 

  

釋九、 高中教師曾任幼稚園自主班教師年資，如任幼稚園教師時已具高中教師資格，得採計

提敘。 

  

教育部 80.5.1台（80）人字第 20675號 

  

有關國中教師曾任幼稚園教師年資之採計，請參酌本部八十年四月廿二日台（八○）人字第一

八六八三號函釋，自行核處，至高中教師曾任幼稚園教師年資之採計亦同。 

  

釋十、 國小教師曾任私立托兒所教師年資，不得採年提敘薪級。 

  

教育部 81.2.21台（80）人字第 09074號 

  

國小教師曾任私立托兒所教師，任教當時雖已具國小教師資格，以私立托兒所非屬教育機構，

轉任之時並無「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之適用，故其曾任私立托兒所教師年資，尚不

得按年提敘薪級。 

  

釋十一、 公立幼稚園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幼稚園助理教師或代課教師年資可否採計提敘薪級疑

義。 

  

教育部 84.1.21台（84）人字第 003312號 

  

查幼稚園助理教師係本部於六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台（六六）參字第二一二八一號令修正發布

之原「幼稚園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現為「幼稚園園長、教師登記檢定及遴用辦法」）規定

之職稱，故公立幼稚園教師曾任私立幼稚園「助理教師」年資，如係依上開規定經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並經服務單位出具服務成績優良證明者得按年採計提敘薪

級，並受本職最高薪之限制。至私立幼稚園代課教師並非專任教師亦非「幼稚園教師登記及檢

定辦法」或「幼稚園園長、教師登記檢定及遴用辦法」規定之正式教師，故公立幼稚園教師曾

任私立幼稚園代課教師年資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二、 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職前曾任鄉公所附設托兒所保育員（雇員任用）年資，得否比

照約僱人員採計提敘疑義。 

  

教育部 85.10.1台（85）人（一）字第 85079479號 

  

一、 查本部七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二○六四號函規定略以，曾任各級政府

設立之托兒所教保人員，服務當時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

時，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支薪。 



  

二、 至有關教師曾任各種職前年資提敘薪級疑義，本部前於八十五年七月廿七日台（八五）

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已有補充規定，其中約僱年資部分，如係依「行政院暨所

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約僱人員年資，具有服務成績優良之證明文件者，視同相當

委任之年資，得於本薪二三○元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案內人員職前曾任鄉公所附設托

兒所保育員，如係以雇員任用，與幼稚園教師之職務等級並不相當，尚不得據以採計提敘。 

  

釋十三、 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曾任公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認定疑義。 

  

教育部 87.12.2台（87）人（一）字第 87135401號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係以職務等級相當及服務成績優良為認定原則，故教師職前服務單位如已建

立考核制度者，應按其考核年度經認定為服務成績優良且與現職等級相當者，方予按年提敘，

尚無法將不同考核年度之畸零月數合併計為一年予以提敘。 

  

釋十四、 自即日起，曾任公立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轉任公立中小學教師，其取得幼教教師證

書後所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年資成績優良之幼教教師年資，得每滿一學年度採計提敘

一級，並受本職最高年功薪限制。私立幼稚園合格教師轉任公立中小學教師，得予比照辦理。 

  

教育部 87.12.1台（87）人（一）字第 87136765號 

  

一、 教師曾任私立幼稚園合格教師年資，如任教當時之幼稚園尚未建立與公立學校一致之敘

薪制度者，應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之規定，將其私立幼稚園年資逐年轉換為公立學

校之薪級，再按主旨規定採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提敘薪級。 

  

二、 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規定：「現

職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之年資，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 

  

三、 本部七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台（七二）人字第六四八三號函有關「現任國小教師曾任奉

准立案幼稚園教師年資，如任教幼稚園當時未具國小教師資格，不得累積每滿一年提晉一級」

暨八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台（八○）人字第一八六八三號函有關「現任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任私立

幼稚園園長、教師時未取得國小教師資格，其年資不得按年提敘」等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釋十五、 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職前曾任鄉公所附設托兒所保育員年資，係以約僱人員、雇員、

公務人員性質分別任用，得否適用本部七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二○六四號函

規定採計提敘。 

  

教育部 88.4.26台（88）人（一）字第 88043443號 

  

查本部八十五年十月一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七九四七九號函規定：「查本部七十

九年五月十五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二○六四號函規定略以，曾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所教保

人員，服務當時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得每滿一年提



敘一級支薪。至有關教師曾任各種職前年資提敘薪級疑義，本部前於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

（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已有補充規定，......案內人員職前曾任鄉公所

附設托兒所保育員，如係以雇員任用，與幼稚園教師之職務等級並不相當，尚不得據以採計提

敘。」按上開規定，曾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所保育員，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該保育員

如係分別以「公務人員任用法」、「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雇員管理規則」

等法規進用者，應依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

函釋各項職前年資採計原則分別認定，就其進用之法令依據及所敘薪級認定與幼稚園教師職務

等級相當者方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六、 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職前曾任鄉鎮公所附設托兒所保育員年資及國小教師曾任私立

學校職員年資可否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8.8.20台（88）人（一）字第 88097634號 

  

一、 查本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四三四四三號函規定：「曾

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所保育員，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該保育員如係分別以『公務人員

任用法』、『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雇員管理規則』等法規進用者，應依

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釋各項職前年資採

計原則分別認定，就其進用之法令依據及所敘薪級認定與幼稚園教師職務等級相當者方得採計

提敘薪級。」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規定：

「曾任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約僱人員年資，具有服務成績優良之

證明文件者，視同相當委任之年資，得於本薪二三○元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二、 復查銓敘部八十五年六月三日八五台中甄一字第一三一四四五六號函就「公務人員俸給

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修正之補充解釋：「由各機關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

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自行訂定之單行規章，經上級機關核准並列入年度預算之專任

人員，其年資得依新修正條文之規定辦理提敘。」參酌銓敘部規定，在台灣省政府六十八年四

月二十一日六八府社四字第三○七八○號函頒「台灣省各縣市村里托兒所保育人員薪金比照約

僱人員支給標準表」後，鄉鎮公所附設托兒所依上開標準表進用之保育員，得比照本部八十五

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規定，在本薪二三○元以下範

圍內採計提敘薪級。 

  

三、 中小學教師尚無法採計曾任私立學校職員之年資提敘薪級。 

  

釋十七、 國小教師職前曾任鄉公所附設托兒所保育員年資，得否適用本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

六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四三四四三號函釋規定辦理年資採敘。 

  

教育部 88.7.17台（88）人（一）字第 88080617號 

  

一、 查本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四三四四三號函規定：「曾

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所保育員，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該保育員如係分別以『公務人員

任用法』、『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雇員管理規則』等法規進用者，應依



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釋各項職前年資採

計原則分別認定，就其進用之法令依據及所敘薪級認定與幼稚園教師職務等級相當者方得採計

提敘薪級。」參酌上開規定，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公立托兒所保育員，該保育員如係以公務人

員、約僱人員或雇員方式進用者，應按其進用之法令依據及所敘薪級認定，與現職職務等級相

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二、 現職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之年資，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

不得依上開規定辦理提敘。 

  

釋十八、 依師資培育法暨其相關規定取得教師資格且八十六學年度於私立學校及幼稚園任教

之專任合格教師，於八十七學年度以後轉任公立學校及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者敘薪疑義。 

  

教育部 88.8.6台（88）人（一）字第 88093526號書函 

  

一、 公立學校及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學校及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年資，仍按現

行規定，以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予以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二、 對於「八十六學年度在私立學校及幼稚園任教之專任合格教師，其經作為折抵教育實習

之試用、代課（理）教師年資仍得採計提敘薪級，嗣於八十七學年度至公立學校及幼稚園擔任

專任合格教師時，依八十七學年度規定按學歷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並扣除作為折抵教育實習之

年資後，致薪級相較為低」之情形，考量該類人員在私立學校係屬專任合格教師，且按公立學

校薪給制度敘薪，不宜因八十六學年度及八十七學年度對於折抵教育實習後之年資得否採敘規

定之變更，致由私立學校轉至公立學校任教重行核敘時，薪級有高低差異之分，爰對於該類八

十六學年度依規定核敘有案之專任合格教師，於八十七學年度以後轉至公立學校及幼稚園擔任

專任合格教師，其於核敘薪級時，准按八十六學年度之敘薪規定辦理。 

  

三、 依師資培育法暨其相關規定取得教師資格並於八十六學年度任教之專任合格教師，其起

敘薪級係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附表「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之規定，分

別按學歷起敘，其中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具大學畢業學歷之教師係自一八○元起敘；另八

十六學年度任教之專任合格教師，其職前試用、代課（理）教師年資經折抵教育實習後，仍得

作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 

  

釋十九、 國小教師曾在私立樂仁啟智中心任職年資得否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8.10.14台（88）人（一）字第 88125050號 

  

查公立中小學教師尚無法採計曾任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 

  

釋二十、 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職前曾任私立托育中心主任年資得否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8.11.4台（88）人（一）字第 88130938號 

  



依「托兒所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托兒所托收兒童之年齡，以初生滿一月至未滿六歲者為限。

茲托兒所與幼稚園均屬學前階段，二者略有相關，本部爰以七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台（七九）人

字第二二○六四號函規定公立幼稚園教師得採計曾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所教保人員年資提

敘薪級。至本案教師曾任私立托育中心主任年資擬予採計一節，茲查台北市兒童托育中心設置

標準規定，台北市兒童托育中心以收托十二歲以下須要托育之本市國民小學兒童為限，按上開

規定，托育中心非屬學前教育階段，與托兒所及幼稚園之教育保育對象不同，曾任該私人機構

年資尚無法比照曾任托兒所保育員年資提敘薪級。 

  

釋二十一、 國小教師採計職前曾任私立幼稚園教師年資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8.11.17台（88）人（一）字第 88139825號 

  

一、 本部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一三六七六五號函規定：「曾任

公立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轉任公立中小學教師，其取得幼教教師證書後所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

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幼教教師年資，得每滿一學年度採計提敘一級，並受本職最高年功薪限

制。......教師曾任私立幼稚園合格教師年資，如任教當時之幼稚園尚未建立與公立學校一致

之敘薪制度者，應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之規定，將其私立幼稚園年資逐年轉換為公

立學校之薪級，再按主旨規定採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提敘薪級。」 

  

二、 按上開規定，本案國小教師曾任未建立敘薪制度之私立幼稚園年資，其自取得合格幼稚

園教師證書後之年資，始得按「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之規定依其當時所具學歷換算其起

敘薪級，再逐年換算其任職之各學年度薪級，換算後之各年薪級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

績優良且未作為折抵教育實習之用者，始得依規定採計提敘薪級。至教師曾任二所以上未建立

敘薪制度之私立幼稚園教師，各該幼稚園服務年資應分別按其當時所具學歷換算認定，尚無法

合併各該幼稚園服務年資後予以換算薪級。 

  

釋二十二、 國小教師採計曾任幼稚園合格教師年資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8.12.4台（88）人（一）字第 88149080號 

  

茲就所詢本部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一三六七六五號函規定疑義分

復如次： 

  

一、 所詢「其取得幼教教師證書後」之時間起算疑義一節，依「幼稚園園長、教師登記檢定

及遴用辦法」第六條規定，幼稚園教師之登記，應由幼稚園通知教師於到職後檢證由服務幼稚

園報請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故幼稚園教師依該辦法規定取得合格幼教證書者，其年資

採計得自取得證書之當學年度起聘日起依規定認定採計。至依師資培育法暨其相關規定經初

檢、教育實習、複檢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應具有教師證書後始得受聘擔任中小學及幼稚

園教師，故其年資採計應自取得教師證書後之起聘日起依規定認定採計。 

  

二、 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規定，現職

教師如有未經採計提敘薪級之年資，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故教



師各項職前年資採計提敘，應以與目前所敘薪級相當為衡量依據。 

  

三、 「將私立幼稚園年資逐年轉換為公立學校之薪級」，係就前揭說明二─(一)認定取得幼

教證書後之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年資，按其當時所具學歷，將歷年任職年資逐學年度換算（比

照公立學校第一年按學歷起敘後逐學年度晉級），經換算其任職期間各學年度之薪級後，再就

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予以採計提敘薪級。 

  

四、 教師曾任二所以上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年資應分別就各該任職年資認定、換算、採計，

尚無法併計不同服務單位之年資提敘薪級。 

  

釋二十三、 公立幼稚園教師轉任國小教師，可否按其任幼稚園教師時所支薪級銜接支薪。 

  

教育部 88.12.28台（88）人（一）字第 88162622號 

  

以往中小學教師曾任公立幼稚園教師年資，除任教當時具有中小學教師資格者外，向例不予採

計幼稚園教師年資提敘薪級，嗣本部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一三六

七六五號函釋規定後，國小教師曾任公私立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之年資，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

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始得予按年採計提敘薪級，惟尚無法銜接曾任幼稚園教師時所支薪級。 

  

釋二十四、 所詢公立幼稚園教師轉任國小教師，薪級究應銜接或重新核敘，又其曾任國民小

學幼稚部代理代課教師年資、鄉鎮公所未納編前之保育員年資、國小未納編前附設自給自足幼

稚園教師或助理教師年資等，得否採計提敘疑義。 

  

教育部 89.1.10台（89）人（一）字第 89000296號 

  

一、 幼稚園係屬學前階段，以往中小學教師曾任幼稚園教師年資，除當時已具中小學教師資

格者得予採計提敘薪級外，未具中小學教師資格之幼稚園教師年資尚不予採計提敘。嗣本部八

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一三六七六五號函釋規定後，對中小學教師曾

任公私立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之年資予以放寬規定，其年資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

優良，得予按年採計提敘薪級。故中小學教師曾任公私立幼稚園教師年資，向係依規定辦理年

資採計提敘事宜，尚無法銜接原任幼稚園教師時所支薪級。 

  

二、 按上開說明，中小學教師曾任公私立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年資，請按本部八十七年十二

月一日台（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一三六七六五號函之規定辦理。至國小教師曾任鄉鎮公所

附設托兒所保育員年資採計事宜，本部前以八十八年七月十七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

○八○六一七號函釋在案。另依本部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八七）人字第八七一三六七六五

號函之規定，中小學教師曾任幼稚園專任合格教師之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至其曾任幼稚園

代理、代課、助理教師等年資，與上開規定未合。 

  

釋二十五、 公立幼稚園教師曾任私立托兒所所長年資得否採計提敘薪級疑義。 

  

教育部 89.3.23台（89）人（一）字第 89030086號 



  

本部七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二○六四號函規定：「曾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

所教保人員，服務當時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得每滿

一年提敘一級支薪。」上開規定所稱之教保人員，依「托兒所設置辦法」之規定，係指教師及

保育員，尚不包括所長職務。 

  

釋二十六、 公立幼稚園及國小附設幼稚班助理員於服務當時，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

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得否提敘疑義。 

  

教育部 90.7.18台（90）人（一）字第 90082206號書函 

  

一、 查本部七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二○六四號函規定，曾任各級政府設立

之托兒所教保人員，服務當時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

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支薪。另有關教師曾任各種職前年資提敘薪級疑義，本部前於八十五年七

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五一一七九號函已有補充規定，其中約僱年資部分，

如係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約僱人員年資，具有服務成績優良之證

明文件者，視同相當委任之年資，得於本薪二三○元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二、 前開規定所稱之托兒所教保人員，依「托兒所設置辦法」之規定，係指教師及保育員，

其因屬法定職稱，且係編制內專任人員或比照「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方法」僱用之

約僱人員，故服務當時如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得每滿

一年提敘一級；惟公立幼稚園及國小附設幼稚班助理教師、褓姆、助理員並無設置及進用之法

令依據，故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尚無得予比照提敘之規定。 

  

釋二十七、 幼稚園教師轉任各級學校教師，其薪級得予銜接。 

  

教育部 93.6.3台人（一）字第 0930070897號令 

  

自即日起，公立幼稚園教師轉任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得按原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有案之幼

稚園教師薪級，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銜接支薪。前已依本部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八七）

人（一）字第八七一三六七六五號函規定核敘薪級有案之現職公立學校教師，如現敘薪級低於

轉任前擔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所敘薪級，於發文日起一個月內申請改敘，得自發文日起生效，

未於發文日起一個月內申請改敘，自審定日生效。 

 

        發稿單位： 人事處    

 

  



四、公立學校舊制職員敘薪規定  

 

 

四、公立學校舊制職員敘薪規定 

  

釋一、 空中商專進修補校暨夜間部約僱人員，如改聘派學校編制內正式職員時，其服務年資

不宜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約聘人員，按年提敘。 

  

教育部 71.9.29台（71）人字第 35342號 

  

查夜間部臨時專任人員，因非學校編制內人員，且其經費係自給自足，該等人員亦無一定之資

格年齡限制，故本部向例均不採計其年資。至約僱人員依本部六十九年四月廿四日台（六九）

人字第二九三四號函解釋：「在政府公務行政機關擔任約僱人員，其服務年資除可作為職員遴

用暨升等時基本經歷年資予以採計外，不得作為提敘年資提敘薪級」，是以，依此項解釋，空

中商專進修補校約僱人員，如改聘（派）為學校編制內正式職員時，自不宜比照「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約聘人員提敘薪級，惟空中商專進修補校專任約聘人員，如經報部核備有案，且資格

符合規定者，於改任學校編制內正式職員時，則仍可比照按年提敘薪級，但以不超過本職最高

薪為限。 

  

釋二、 夜間部專任臨時人員之人事管理及薪級。 

  

教育部 72.2.1台（72）人字第 3901號 

  

夜間部專任臨時人員並未納入學校正式編制，且經費係自給自足，該項服務年資本部向不採

計，其人事管理及薪級待遇可由學校自行參考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釋三、 臨時雇員經補實為編制內職員後，其擔任臨時雇員期間服務年資，不予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73.1.20台（73）人字第 2525號 

  

查本部六十九年四月廿九日台（六九）人字第一一九三四號函釋：「在政府公務機關擔任約僱

人員，其服務年資除可作為職員遴用暨升等時基本經歷年資予以採計外，不得作為提敘年資提

敘薪級」。有關學校臨時雇員年資提敘問題，應於文到之日起，依本部上開解釋辦理不予提敘

薪級。 

  

釋四、 學校職員既改以考試用人，其以考試及格起敘薪級者，考試及格前之年資，自可比照

公務人員之規定採計。 

  

教育部 74.11.19台（74）人字第 51690號 

  

一、 查本部六十三年二月廿五日台（六三）人字第四七二六號函釋：「學校職員以考試及格

資格起敘薪級者，其考試及格前之年資，不予採計」。惟學校「職員」自「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通過後改以考試用人，故其敘薪本部七十四年七月廿九日台（七四）人字第三一九五六號函曾

重行解釋，規定不得再以學歷作為起敘薪級之標準，應比照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辦

理；至中小學「教師」之敘薪，仍維持原規定以學歷作為起敘之標準。 

  

二、 學校「職員」既改以考試用人，其以考試及格起敘薪級者，考試及格前之年資，自可比

照公務員之規定採計；至於「教師」部分，因仍維持學歷作為起敘之標準，故其考試及格前之

年資，宜維持原規定不予採計。本部七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台（七四）人字第三四八三六號函即

依上項原則而作解釋，仍請依原解釋函辦理。 

  

釋五、 學校職員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離職，條例公布後再以考試及格資格重回學

校任職，因前後任用資格不同，再任國中幹事後應依其考試資格重新核薪，並採計等級相當之

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教育部 76.3.28台（76）人字第 13320號 

  

一、 市立高級中學幹事，曾任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技術員，於七十三年十二月離職，離職

時薪額一八○元，至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後，以普考及格資格再任現職，其薪級應依其

考試及格資格重新核薪。 

  

二、 該員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離職，至條例公布後再以考試及格資格重回學校任

職，因前後任用資格不同，依本部七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台（七四）人字第三一九五六號函：

「依其考試，比照公務人員規定敘薪」之規定，離職前薪級不宜再維持；惟該員曾任國立台灣

工業技術學院技術員一年八個月，其職務與現任幹鬥等級相當，年資可採計一年，加上考試及

格年資一年，共得提敘二級，應核予一六○元之薪級。 

  

釋六、 公立國民中學組長現敘薪級已達本職最高薪並考晉年功薪四三○元，如自願降調為國

中幹事，應核敘幹事本薪二三○元、年功薪八○元，計三一○元，原支年功薪四三○元俟將來

調任相當職務時再予回復。 

  

教育部 76.10.29台（76）人字第 51714號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後，學校職員之派免遷調、敘薪均比照公務人員規定辦理，參照現

行「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調任低官等職務人員，其原敘俸級如所

調任職等內有同列俸級時，敘同列俸級，如高於所調任職務職等最高俸級時，核敘至年功俸最

高級為止，其原敘較高俸級俟將來調任相當職等之職務時，再予回復。」，本案國民中學組長

現敘薪級已達本職最高薪並考晉年功薪四三○元（相當薦任官等），調任幹事（按幹事最高薪

二三○元，相當委任官等）後應核支幹事年功最高薪三一○元，原支年功薪四三○元俟將來調

任相當職務時再予回復。 

  

釋七、 公立各級學校職員經核准調任較低職務，其原核定薪級高於新職之薪級，究應保留原

支薪級支給抑或另行核薪，宜按異動發生之時間為不同之處理。 

  



教育部 77.1.28台（77）人字第 4030號 

  

一、 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後，學校職員改以考試用人，公立學校職員雖未納入銓敘，

在敘薪辦法尚未修正以前，職員之敘薪宜比照公務人員之規定辦理；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

前，則應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規定辦理。有關學校職員經核准調任較低職務，原核定薪

級高於新職之薪級，依上述原則並依異動發生之時間先後，宜請按左列規定辦理。 

  

(一) 異動發生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七十四年五月三日）以前者，請依「公立學校教職

員敘薪辦法」第九條或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補充要點」十四點之規定辦理。 

  

(二) 異動發生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七十四年五月三日）以後，公務人員新制實施（七

十六年元月十六日）以前者，依本部七十五年三月四日台（七五）人字第○八二六二號函復國

立台灣教育學院之規定：請比照銓敘部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台華特三字第○二七六四號函：「查

現行『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八條規定：『公務人員所任職務，應敘之階高於原敘之階者，仍敘

原階，並支原級俸，低於原敘之階者，仍敘原階，得支原級俸......。』依上開規定，公務人

員如由薦任主管（組主任）改派為相當薦任組員，似可仍支原級俸。......」之釋例辦理。 

  

(三) 異動發生於公務人員新制實施（七十六年元月十六日）以後者，則應依本部七十六年十

月二十九日台（七六）人字第五一七一四號函復貴廳之說明二，參照現行「公務人員俸給法施

行細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調任低官等職務人員，其原敘俸級如在所調任職等內有同列俸

級時，敘同列俸級，如高於所調任職務職等最高俸級時，核敘至年功俸最高級為止，其原敘較

高俸級俟將來調任相當職等之職務時，再予回復」之規定辦理。 

  

二、 本案請依個別案件情形，分別按前開規定辦理。 

  

釋八、 夜間部臨時專任人員如取得法定任用資格，改任日間部正式職員，應依其考試及格資

格核敘薪級，不得依其原任夜間部臨時專任人員時敘支之標準核敘薪級。 

  

教育部 78.4.27台（78）人字第 18678號 

  

查夜間部臨時專任人員，因非學校編制內人員，且其經費係自給自足，故該等人員之進用，並

無一定資格或年齡限制，由學校自行參考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本部七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七

十二年二月一日曾以台（七一）入字第三五三四二號函、台（七二）入字第三九○一號函釋在

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後，學校編制內職員雖改以考試用入，具備法定任用資格者始

得進用，惟夜間部臨時專任人員仍係原有方式進用，不以具任用資格為限。 貴校請釋夜間部

臨時專任人員如目前取得較高學歷，可否准予改敘薪級一節，宜由   貴校依權貴核酌辦理。

至夜間部臨時專任人員如取得法定任用資格，並改任為日間部正式職員時，是否可按夜間部已

支薪級核薪一節，參酌前開部函規定，渠等於取得任用資格並改任為學校職員時，應依其考試

及格資格核敘薪級，不得依其原任夜間部臨時專任人員時敘支之標準核敘薪級。 

  

釋九、 後備軍入轉任學校教職員後，其軍職年資之比敘及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各級學

校教師，其原有服務年資之採計提敘規定。 



  

教育部 78.6.27台（78）入字第 30455號 

  

一、 後備軍入轉任教師，依現行規定除前在軍官學校挺任教官時期，已具充任學校教師資格

者外，向例均未予採計提敘薪級，案經各方反映並經會同有關機關、學校審慎研究後，另行規

定如次： 

  

(一) 後備軍入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參照「後備軍入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第

十條規定訂定如附「後備軍入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 

  

(二) 學校教職員曾任軍職年資採計規定如左： ' 

  

1. 教師部分： 

  

(1) 後備軍入轉任教師軍職年資比敘，依「後備軍入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及其說明規

定辦理。 

  

(2) 比敘表內各頁軍職年資，經任官有案者轉任教師時，依其學歷起薪，並採計其與現職等級

相當之軍職年資按年提敘，但仍受本職與軍職最高薪級之限制。 

  

(3) 現職教師其有後備軍入身分者准予補辦改敘，其生效日期，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規

定，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日期為準，並受各層級學校教師及軍職最高薪級之限制。 

  

(三) 「後備軍入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本條例第五條第四款所稱

「作戰或因公負傷者，......並依其功勳優敘俸給」指作戰或因公負傷之後備軍入，並依陸海

空軍勳賞條例依照左列規定辦理： 

  

1. 得有國光功章者，得按第十條比敘標準，提高五級比敘。 

  

2. 得有青天白日勳章者，得按同條比敘標準，提高四級比敘。 

  

3. 得有賓鼎、忠勇、雲摩、大同勳章之一者，得按同條比敘標準提高二級比敘。 

  

4. 得有其他勳章者，得按同條心敘標準，提高一級比敘。 

  

5. 得有勳章二種以上者，以較高勳章提高比敘。 

  

前項人員轉任學校教職員核敘薪級時，應呈繳國防部或陸、海、空、聯勤、警備總部發給之證

明，按規定比照提敘薪級，其優敘薪級均不得超過本職之最高俸級。 

  

(四) 本項退除役軍入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之採敘薪，除中小學教職員外，大專校院教職員具

後備軍入年資者，准予比照本規定辦理，惟教師之資格取得與升等年資均仍依原有規定辦理，



與本案敘薪規定無關。 

  

二、 另為配合前項後備軍入轉任教師採計提敘薪級之規定，對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轉任各

級學校教師後，其服務年資之採計提敘，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 本案實施後轉任教師者，得採計經銓敘機關敘定之薪級，惟仍須受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

限制。 

  

(二) 本案實施前轉任教師人員，如現仍支「暫支」薪者，得改為現支薪，如已超過「暫支」

薪額，依不溯既往之原則，不再重核。 

  

註： 教師採計曾任公務人員年資提敘薪級規定業經教育部八十年五月九日台入二二五一五號

函重行規定。 

  

釋十、 原依聘僱方式進用之學校專任幹事，於取得任用資格轉任學校編制內職員時，其原任

職務如係報經銓敘部登記備查有案之約聘人員，其服務年資，於轉任相當等級之學校職員後，

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惟約僱人員服務年資則不予採計。 

  

教育部 78.6.28台（78）入字第 30627號 

  

一、 普通考試及格後接受實務訓練，訓練期滿經核定成績及格人員，即已完成考試程序，依

規定已取得公務人員暨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其薪級依現行標準自一四○元起支，尚無疑義。

至可否採計   貴校附設空中行專專任幹事之服務年資提敘薪級一節，查該專任幹事係由學校

依聘僱方式進用，經轉准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七十八年六月二日局貳字第一六七五三號書函復

以，查銓敘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台華甄一字第○九六六號函釋以：「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

例」及「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規定約聘之聘用人員，於聘用後依聘用人

員聘用條例第三條規定列冊送本部登記備查者，其服務年資准予採計」。至約僱人員轉任行政

機關委任以上職務者，其服務年資目前尚未經銓敘部同意採計提敘薪級。 

  

二、 本案原依聘僱方式進用之空中專科進修補習學校專任幹事，於取得任用資格轉任學校編

制內職員時，其服務年資得否採計提敘一節，為與公務人員取得平衡，參酌前開函釋，如專任

幹事係報銓敘部核備有案之約聘人員，其服務年資，於轉任相當等級之學校職員後，得在本職

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惟約僱人員服務年資則不採計。 

  

釋十一、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各類學校現任職員，於該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修

正後，應適用原有薪級表晉支薪級。 

  

教育部 80.5.2台（80）人字第 21097號 

  

一、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修正條文規定：「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除技術人員、主

計人員、人事人員及本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各類學校現任職員，分別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之規

定外，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及格，或經高普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至所稱「任用資格」



是否包含薪級制度在內，經函准法務部八十年三月一日法側律字第○二三一七號函表示：「公

立學校職員於該條例施行前之任用係以遴用方式為之，並適用無官等限制之薪級制度，兩者之

間密不可分。故依修正後該條規定適用原有關法令，自應包括與「任用資格」有關之薪級制度

在內」，爰參酌法務部意見規定如主旨。 

  

二、 因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各類學校現任職員，於該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

後應適用原有薪級表晉支薪級，前因「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職務等級表」之發布已辦理薪級改

敘人員，請自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修正公布日起算之第三日）

起按原有薪級表辦理改敘，惟對因「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職務等級表」所定本職最高薪級較原

有薪級表規定為高，經按新職務等級表晉支後薪級已逾原薪級表最高年功薪人員，為維護其既

得權益，仍准照支。 

  

釋十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修正後，在該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學校現任職員，

恢復適用原有之敘薪規定。 

  

教育部 80.5.21台（80）人字第 25078號 

  

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學校職員係以學歷作為起敘薪級之標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公布施行後，學校職員改依考試用人，本部爰於七十四年七月廿九日以台（ 74）人字第三一

九五六號函規定學校職員不宜再以學歷作為起敘薪級之標準。現因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

條修正條文規定：「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除技術人員、主計人員、人事人員及本條例施行前

已遴用之各類學校現任職員，分別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之規定外，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及

格，或經高普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故於該條規定修正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已遴

用之學校現任職員，適用原有規定核敘薪級。 

  

釋十三、 公立學校附設幼稚園教師轉任約聘人員，其教師年資如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得

採計提敘薪級，並應於契約中明訂之。 

  

教育部 80.7.6台（80）人字第 34704號 

  

一、 本部七十九年九月四日台（七九）人字第四三四八○號函規定：「凡依『聘用人員聘用

條例』及『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規定約聘之聘用人員，於聘用後依『聘用

人員聘用條例』第三條規定列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時，得採計其與

現職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並受本職最高薪限制。」上開規定係指聘用人

員轉任教師時得採計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聘用年資：至教師轉任聘用人員時，其曾任教師之

年資如何採計，目前尚無明文規定，惟查「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附表（二）

「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聘用人員報酬二八○至三七六薪點之

人員，應具有下列專門知能條件之一：「(一)國內外大學畢業者(二)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

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上述兩項資格條件參酌前開本部之規定，得作為教師轉任聘用人

員年資採計之參考，即約聘人員具有大學畢業資格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教師年資

得採計提敘薪級。 

  



二、 又查「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規定五、規定「聘用人員報酬標準由

聘用機關及各級層轉機關，視工作之繁簡難易，責任輕重，與應具之專門知能條件......於聘

用契約中訂定之，」因此聘用人員於採計前述之年資時，應於契約中明訂，貴校約聘人員如具

合於前述可採計之年資，且契約中已有明訂規定時，同意採計提敘新點。 

  

釋十四、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進用之未具任用資格職員，得依進修所取得之較高學歷，

按較高起敘標準改敘，但以敘至本職最高薪級為限。 

  

教育部 82.2.9台（82）人字第 06419號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進用之學校職員，依本部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台（八○）人字第二

五○七八號函釋意旨，得依進修所取得之較高學歷，按較高起敘標準改敘，但以敘至本職最高

薪級為限。 

  

釋十五、 有關公立學校職員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其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

按年採計提敘並受本職最高薪之限制。其中所稱「等級相當」係指曾任職務之職等與擬任學校

職員職務等級相當而言。 

  

教育部 82.9.20台（82）人字第 052765號 

  

參照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已具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任用資格人

員，或未銓定官職等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時，其所曾任職

務如與擬任職務職等相當且性質相近之年資，均得按年核計加級。」本部八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台（八二）人字第○二六○二二號函主旨所稱「等級相當」，係指曾任職務之職等與擬任學校

職員職務等級相當而言。本案○員係七十一年基層乙等特考及格，並分別於○○市地政事務

所、○○地政事務所擔任委任職務、七十七年○○縣○○國中荐任組長職務：渠職前服務二處

地政事務所期間，雖已具荐任任用資格，惟因均屬委任職務，其職等與現職並不相當，依規定

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釋十六、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公立各級學校現任組長，於調任幹事職務時，如

所敘薪級高於幹事最高年功薪，准予續支原薪級，以維人事管道暢通。 

  

教育部 89.2.14台（89）人（一）字第 89010467號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遴用之學校職員，因非屬經銓敘之公務人員，其是否必須參照公務人

員俸給法施行細則規定，尚有酌量餘地，又以是類人員僅能在原學校任職，為維人事管道暢通，

爰同意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公立各級學校現任組長，於調任幹事職務時，如所敘

薪級高於幹事最高年功薪，准予續支原薪級。 

 

        發稿單位： 人事處    

 

  



五、私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規定  

 

 

五、私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規定 

  

釋一、 私立學校建立教職員工敘薪及考核晉級制度之原則。 

  

教育部 81.7.23台（81）人字第 40448號書函 

  

一、 敘薪部份： 

  

(一) 教職員薪級分為三十六級（含年功薪共三十九個薪額），其薪級表如附表(一)、(二)、

(三)、(四)。 

  

(二) 專科以上學校初任教師，以自最低級起敘為原則。 

  

(三) 中小學初任教師及各級學校職員，以依學歷起敘為原則，其敘薪標準如附表(五)。 

  

(四) 駐衛警察及工友薪級核支標準如附表(六)、(七)，均自最低級起敘為原則。 

  

(五) 專任會計、人事主任之薪級，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為第二十一級至第十級（二四五─四

五○元）；大學編制內壬教職員人數在七百人以上者為第十七級至第四級（三一○─六○○

元），其餘為第二十一級至第七級（二四五─五二五元）；高級中學（職業學校）為第二十一

級至第十三級（二四五─三九○元）；國民中學為第二十一級至第十五級（二四五─三五○元）；

專任會計員、人事管理員之薪級為第三十一級至第十五級（一四○─三五○元）。年功薪均為

五級。 

  

(六) 新任教職員工應於到職後一個月內，填具履歷表，檢齊學經歷證件，送由學校辦理敘薪

事宜。 

  

(七) 其他事項（如：職前年資採敘、改敘、起薪日期等）各校得視實際需要，參照公立學校

有關規定訂定。 

  

二、 考核部份：除考核結果服務成績優良者晉敘一級之規定應與公立學校規定一致外，其餘

如考核內容、考核程序、考核獎金之發給等，均由各校自行訂定。 

  

三、 各校所訂教職員工敘薪及考核辦法，應經董事會議通過，並報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釋二、 修正「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職員薪級表」暨「私立中小學校職員薪級表」。 

  

教育部 88.8.29台（88）人（一）字第 88032607號 



  

配合勞工安全法之規定並考量私立學校業務需要，於「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職員薪級表」中增列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董事會秘書、社會工作員、保育員等職務等級範

圍，刪除原列主任職稱；「私立中小學校職員薪級表」增列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員、董事會秘書等職務等級範圍。（薪級表請參閱「法規篇」） 

  

釋三、 自九十一學年度起，私立大專校院教職員工薪級之核敘，授權由各校依其報經本部備

查有案之教職員工敘薪辦法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工敘薪原則」辦理。 

  

教育部 91.8.8台（91）人（三）字第 91112956號 

  

一、 依本部本（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研商「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工敘薪原則」會議

結論辦理。 

  

二、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人事、會計主管之薪級範圍，原係比照公立大專校院人事主管之職務

列等範圍辦理，本部前以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一七六○二號

函規定在案。基於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人事、會計主管多由教師兼任，且人事、會計主管亦屬學

校一級行政單位，其薪級範圍似可考量與學校其他處、室、館主任之薪級範圍一致，爰同意自

九十一學年度起，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人事、會計主管之薪級範，依各校組織規程之規定，比照

學校處、室、館主任之薪級範圍辦理。本部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

六○一七六○二號函有關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之薪級規定，自九十一年八

月一日起不再適用。 

  

三、 檢附「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工敘薪原則」一份。（請參閱「法規篇」）  

  

釋四、 退休教職員再任私立學校教職員時，薪俸如何核算。 

  

教育部 93.11.29台人（三）字第 0930143795號 

  

公立學校教師退休領有退休金者，再任私立學校教職員時，其薪級之核敘及年資採計係依各校

董事會訂定並報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位查有案之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辦理。以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而言，係以其本職最低等級起薪，如職前年資符合服務學校敘薪辦法所定採計提敘規定，

得依規定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該職務本薪或年功薪最高薪級為止，其實支數額亦係由各校董事

會自行訂定核給。 

 

        發稿單位： 人事處    

 


